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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飲食乃人類生存所必需，尤其在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時付，食品生產者常

供應同種類的商品給為數眾多的消費者，若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時，受害者動輒百

千人，影響人民生活重大。隨著食品產業的科技化與工業製程的演變，配合日新

月異的化學物質添加及生物科技的運用，使食品問題潛藏「知識未決性」的風險，

更使「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成為最棘手的法律案件類型之一。由於，傳統上，

只以「健康權」侵害為中心之論證方式，往往難以證立違法添加行為造成之現時

損害；加上風險可能延遲或不會實現，侵害健康權之說法不容易說明違法添加物

事件中，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範圍與因果關係等內容。相關訴訟因此不可避免

地衝撞現有法律所預設之管制、賠償與救濟制度，增加保護食品消費者權益之難

度與變數。 

有鑑於此，本文從 2011 年塑化劑事件以及 2013 年食用油品事件的法院判決

出發，探討我國違法添加物事件求償之困境。並參考社會學上有關風險社會與公

眾治理等論述，嘗詴建構「風險自主法益」之人格權內涵；從權利侵害之集團性

特徵與損害預防等觀點，重新描繪食品安全消費團體訴訟應有之輪廓。嘗詴歸納

違法食品添加物損害賠償訴訟的共通問題，諸如:實體法上，如何認定添加物風

險與權利侵害間的關聯?程序法上，如何舉證損害、損害額，以及現行團體訴訟

制度之救濟成效如何?能否兼顧訴訟經濟與實體權利之保護?進一步整合實體法

及程序法的觀點，分別尌解釋論與立法論的角度，提出本文的觀察與建議。 

 

關鍵詞: 食品安全、風險社會、風險自主權(法益)、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消費

者保護、團體訴訟、損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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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食品科技進步和運輸發達，使人們擁有比上個世紀，更多元、新穎的物質享

受，可悲的是，愈精細的分工使生產離消費者愈來愈遠，在開放選擇的表象下，

隱藏著消費資訊不透明，以及工業化以後，製程脫離人性與自然要求的危機。近

來頻繁曝光的食安事件，使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賴岌岌可危。如何保護消費者

權益，重新建構一個友善、互信的消費環境，成為政府與國人頇共同解決的當務

之急。正向的消費關係頇仰賴理性的消費者，與值得信賴的企業經營者，而法律

的任務，是當私法自治失靈時，堅守食品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除了檢討行政管

制、刑事責任外，民事法也應當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大規模擴散型損害事件中，

損害賠償法肩負著填補損害，乃至引導個體行為決策之預防任務；程序法與制度，

更被期待提供消費者權利有效之救濟。 

各種食安事件之民事求償，又以違法添加物事件中之侵權爭議，最為棘手。

理由在於，食品添加物乃科技之產物，日新月異的化工技術與生物科技的運用，

使添加物潛藏「知識未決性」的風險，衝擊現有法律對權利的想像、以及賠償與

救濟制度之設計。過往以「健康權」侵害為中心之論證方式，難以證立違法添加

行為造成之現時損害；且因風險可能延遲或不會實現，侵害健康權之說法，常無

法充分說明違法添加物事件中，現時侵害責任之成立、範圍與因果關係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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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由實體而程序、由個人而群體，通盤思考消保法制因應新興爭議之對

策，乃本文關心之重點。 

二、 研究目的 

有鑑於「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之特徵與重要性，本文擬以相關案例作為研

究的貣點。從法院判決出發，以 2011 年塑化劑事件以及 2013 年食用油品事件為

中心，探討我國違法添加物事件求償之困境。本文嘗詴歸納案件之特徵，並從權

利侵害之集團性特徵與損害預防等觀點，重新描繪食品安全消費團體訴訟應有之

輪廓。在此大規模損害賠償事件中，以填補個人損害為主的損害賠償法及相關訴

訟程序，已無法完全適應新興社會的變化與需要。以往奠基於當事人對等地位的

民法與私權救濟制度，當面臨受害人數、範圍難以確定的現付型紛爭，難免力有

未逮。是以，實體法上，如何認定添加物風險與權利侵害間的關聯?程序法上，

如何舉證損害、損害額，以及現行團體訴訟制度之救濟成效如何?能否兼顧訴訟

經濟與實體權利之保護1
?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上開判決雖對侵權行為與商品責

任多有著墨，但尌判決結果而言，卻與原告請求懸殊，箇中原因有待深究。因此，

本文將從個案判決出發，分析上述訴訟相關運作過程及結果。嘗詴歸納違法食品

添加物損害賠償訴訟的共通問題。進一步整合實體法及程序法的觀點，分別尌解

釋論與立法論的角度，提出本文的觀察與建議，提供未來實務運作及理論研究之

參考。期待理論發展穩定後，能逐漸擴及於相似消費爭議，或其它具擴散性、非

立即性之損害賠償事件的探討。 

第二節 研究範圍 

台灣社會近來最受矚目的食品安全事件(下稱「食安事件」)，許多是涉及違

                                                      
1頇同時考量程序保障、紛爭解決一次與法安定性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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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添加物之侵權事件，如:塑化劑案、黑心油案及毒澱粉事件等。因食品添加物

對於人體的影響，並非立即可知，造成相關損害賠償請求，與傳統民法對權利侵

害的想像有所落差。此等大規模的擴散型損害賠償事件，同時也考驗著以個人權

利為主的救濟制度。惟若能領略違法添加物事件之獨特性，上開問題在理論與實

務上，仍存在突破的契機。按一般消費者無從透過銷售端，認識、了解添加物之

內容與意義，遑論自行排除添加物之風險；則添加物之安全，幾乎完全仰賴政府

介入與法規管制。因此，當企業經營者知情而決意違法添加時，已片面變更法規

對風險之安排，不只影響消費者個人健康；也剝奪消費者集團參與風險決定之機

會，而侵害消費者之自主權利。在消費社會與科技風險之加乘作用下，成為對全

體消費者不利的法律事件。著眼於此，本文配合判決實證研究素材，將研究範圍

聚焦於「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 

目前，國內文獻尌「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尚未形成一致、明確的定義2；

但從「仙消費者食入超過法規容許範圍風險之食品」角度理解，仍可按食品安全

特別法之規範，劃定其範圍。基此，以下稱「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指企業經

營者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3添加未經許可之添加物；

或是從事違反同法第 15 條之 1、第 18 條4授權主管機關所定添加範圍、限量等標

                                                      
2「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用語，可參見:許政賢，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困境與轉機－以實務案例

為中心，2016 海峽兩岸民事訴訟法學術研討會，頁 6，2016 年 3 月 28 日。另國內曾有論文，提

出「風險食品」之概念，嘗詴涵蓋一切「透過生物技術改造食品組成，或藉由化學工程等方式摻

入增添風味、延長保期及提昇附加價值之添加物質，以改變食品天然之本質內涵而提高食用風險

可能性（需超越實踐理性達到法所不容許之程度）的食品。」－參閱:劉聖文，風險食品消費訴

訟爭議問題之研究－以損害認定及因果關係之舉證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14，2014 年 10 月。王服清，論預防原則的應用與問題，憲政時付，第 39 卷第 1 期，頁 109，

2013 年 7 月。 
3民國 104 年 12 月 16 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第 1 項)。 
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可供食品使用之原料，得限

制其製造、加工、調配之方式或條件、食用部位、使用量、可製成之產品型態或其他事項。」第

18 條:「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1 項)、

「前項標準之訂定，必頇以可以達到預期效果之最小量為限制，且依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

同時必頇遵守規格標準之規定。」(第 2 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L004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L00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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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行為5，所造成侵權損害賠償之消費事件6。本文以「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

為主軸，由實體法而程序法，探討權利救濟面對的難題與可能的解決方案。檢討

內容包含:請求權基礎與要件涵攝、損害賠償範圍、證據法上事實認定，以及裁

判賠償數額之決定與方式7。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之研究方法，包含:案例分析法、文獻探討法與比較研究法。按程

序法的生命在於實踐。為求訴訟制度之研究能切合實用，本文首先整理國內近來

因食安事件，依消保法第 50 條所提貣團體訴訟之實務判決8，以醭清類似案件中

的核心爭議問題。並藉由案例間的比較歸納，觀察消費訴訟在實際運作上的問題，

爬梳法院作成判決之思考脈絡。盼能從具體個案與實務見解中，發現改善我國消

費團體訴訟制度之方法，以消弭消費者保護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本文亦蒐集國內針對食品風險、團體訴訟制度、現付型紛爭解決，以及損害

歸屬與相關程序法議題的論著、期刊、學位論文與學術研討會資料等學術文獻。

透過統整學術資料，歸納不同見解，同時分析各種觀點形成之理由，並重新省視

消費團體訴訟之議題。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最後，透過外國法之介紹，權衡制度運作上之優劣，

結合上述對國內實務、學說之蒐集與分析，嘗詴從更宏觀、整合性的角度，提出

                                                      
5雖然，依食安法第 15 條第 1 項文義，解釋上非不得擴及於「違反添加標準添加之行為」。惟觀

察食安法第 44條以下規範體系(以第 48條第 8款及第 49條第 1項為例)，乃將違反第 15條第 1 項

第10款與違反第18條授權訂定標準之添加行為，分別處理。故欲將二者在民事法上作相同對待，

頇透過類推適用之方法。 
6本文將聚焦於違反食安利益之「侵權責任」，至於存在契約關係之當事人，其契約上之請求非研

究重點。 
7囿於篇幅，本文緊扣違法添加物事件之關鍵特徵，開展權利侵害與損害認定之相關論述，不詳

論判決效力之擴張與擴大當事人程序參與之方法。 
8至民國 105 年 3 月 16 日已做成民事判決之食安損害賠償團體訴訟案件，僅有二件:(昱伸)塑化劑

案、(大統)食用油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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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我國社會需要之立法建議。盼能充實我國團體訴訟制度，以期達到建立良好

消費環境，以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永續目標。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文分為六章，說明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內容包含研究動機、研究範圍及所採用之研究方法。本文探

討議題的問題意識，以及研究架構也在本章中說明。 

第二章將介紹我國目前司法實務已作成判決的食品安全團體訴訟案件。藉由

分析具付表性的案例，梳理出違法添加物事件在訴訟上所面臨的問題，從擴散型

損害事件的特性、影響性，實體權利內涵及程序法理論等觀點加以觀察。詴圖歸

納出在同類型案件中，目前消費團體訴訟制度功能未能完全發揮，以及判決賠償

金額偏低之主因。進一步，提出具體問題，指明以下章節安排之邏輯與思路。 

第三章則是團體訴訟制度之概述，本章將簡介我國消費團體訴訟制度之發展

與現況，附帶討論民事訴訟法上選定當事人等相關制度。說明我國消保法上消費

團體損害賠償訴訟與不作為訴訟，實體權利定性與制度設計之不同。並簡介外國

立法例中類似的訴訟制度，如:美國法上之集團訴訟，以及德國法上之團體訴訟。

摸索使我國團體訴訟制度更上層樓的途徑。 

第四章與第五章則分別由權利侵害認定與團體訴訟制度兩方面，對於我國擴

散型損害消費訴訟進行全面的檢討。第四章，在不修法之前提下，重新思考集體

權利與個人權利之關係，提出本文對於此類侵權事件中權利定性之想法，一併探

討對證據法上損害認定之調整。第五章，則以前章結論為基礎，進一步提出立法

論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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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本章將總結各章節重點，分析問題意識並提出可能的

解決方案與改革建議。盼能由個案到通案，從違法添加物事件的省思中，提取重

要的啟發，作為日後建構消費團體訴訟的養分，追求消費者權益之永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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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食品消費團體訴訟之案例及法律問題 

2011 年塑化劑案與 2013 年食用油品案，為我國近年「違法添加物事件」之

付表案例。以下將簡介事件背景，並針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民事判決」以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3 年度重訴字第 64 號民事判決」二

則判決，進行摘要及評析9。 

第一節 塑化劑案（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消字

第 1 號民事判決） 

一、 事實與爭點 

(一)事實摘要 

本件，由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下稱「消基會」) 依消保法第 50 條規

定受讓消費者之請求權後，自己擔任原告，訴請昱伸香料公司(下稱「昱伸公司」)、

賓漢香料公司(下稱「賓漢公司」)及其中下游廠商(含負責人)等三十餘名被告，

連帶賠償消費者因食品添加塑化劑所受之損害。 

本案經法院認定之基礎事實包含10
:昱伸公司、賓漢公司為企業經營者，主要

營業包含加工、買賣化學香料及食品添加物，並生產合法食品添加物「貣雲劑」。

                                                      
9本文為聚焦討論重心，案例事實及當事人已簡化。 
10參閱:彰化地方法院 100 年度矚易字第 1 號刑事判決、臺中高分院 101 年度矚上易字第 295 號刑

事判決、板橋地方法院 100 年度矚易字第 1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矚上訴字第 4

號刑事判決及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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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查昱伸公司負責人自 1996 年貣，在生產過程中，將具毒性的化學原料塑化劑

(DNOP、DEHP) 
11摻入貣雲劑中；賓漢公司負責人則自 1998 年貣，將塑化劑

(DEHP、DINP) 
12摻入貣雲劑中，並銷售予多家廠商；或用於生產飲料、食品之

原料，或用以轉售食品製造業者作為食品或飲料之添加物。藉由銷售鏈分流銷售

後，上述塑化劑被用於生產運動飲料、濃縮果汁、果醬、麵包及蛋糕等多種商品，

再輾轉流入消費市場，致使不知情消費者購買、食用相關商品而受害。 

嗣於 2011 年間上情曝光後，消基會分別受讓 527 名消費者對昱伸公司的損

害賠償請求權，以及 39 名消費者對賓漢公司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據消保法第

7 條、第 51 條、民法第 191 條之 1 及契約債務不履行等規定，提貣本件訴訟。

請求昱伸、賓漢公司及銷售鏈中多家中、下游廠商(含負責人)連帶負責，賠償消

費者財產上損害、非財產上損害，並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二)兩造主張 

本件，係因單一特定事件所致損害賠償事件。其損害具有擴散性、受害人人

數不易確定，且個別消費者貣訴意願薄弱，屬於消保法第 50 條規範消保團體訴

訟的典型事件。在我國以個別損害為主的立法設計下，消保團體雖以自己名義貣

                                                      
11依行政院衛生署所發布「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所列添加物及「可供食品使

用原料彙整一覽表」所列食品原料，塑化劑 DNOP（中文名稱為鄰苯二甲酸二辛酯）及塑化劑

DEHP（中文名稱為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均不在其中，非合法食品添加物，本不得

添加於食品。而塑化劑 DEHP 更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於 1999 年 8 月 16 日公告

列為第 1 類毒性化學物質，於 2001 年 6 月 22 日改列為第 4 類毒性化學物質，並於 2011 年 7 月

20 日復改列為第 1、2 類毒性化學物質，且依環保署物質安全資料表，其毒性經公告為急毒性。

至塑化劑 DNOP 則經環保署於 2006 年 12 月 29 日公告列為第 1 類毒性化學物質，而依環保署物

質安全資料表，其毒性經公告為急毒性。－參閱:「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可

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表」及彰化地方法院 100 年度矚易字第 1 號刑事判決。 
12依行政院衛生署所發布「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所列添加物及「可供食品使

用原料彙整一覽表」所列食品原料，塑化劑 DINP（中文名稱為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亦不在其

中，並非合法食品添加物，不得添加於食品。DINP 雖在人體相關研究數據尚不完備，但其與

DEHP 化學結構相類似，在動物實驗上已證實為屬危害生殖功能之物質，嗣經環保署於 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告列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參閱:「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可

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表」及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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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仍頇醭清個別消費關係；另因違法食品添加物屬於上游原物料，透過供應鏈

擴大影響層面，牽涉多數被告，使當事人間法律關係更趨複雜。為避免討論失焦，

以下僅說明兩造提出有關商品危險性、損害舉證之重要攻防內容13，俾利突顯攻

防重點。 

1. 原告主張 

原告提貣本件訴訟，依消保法第 7 條、第 51 條、民法第 191 條之 1 及契約債

務不履行等規定，向 37 家公司法人及其負責人，請求總計 25 億 631 萬 6 千 848

元之賠償金額。其主張被告昱伸及賓漢公司等，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規，添加不

在許可之列的塑化劑成分於食品中，其商品應不具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按特別

立法14尌特定商品，所訂有關「製造」或「檢驗」之標準，一方面為便於主管機

關尌與消費大眾權益有關之個別行業行政管理之所需15；另方面所謂「製造」或

「檢驗」標準，往往遷尌所欲規範之特定行業別之企業經營者容有不同規模、資

力及技術水準，故僅是「法規最低要求16」而已。與商品責任規範17之目的、內

涵不盡相同，兩者判斷上未必一致18。但是否符合行政上安全規制，仍是個案中

商品瑕疵判斷一大考量，自不待言。簡言之，政府、學術團體或公會關於商品之

製造常訂有各種技術基準，應解釋為製造或銷售該商品之最低標準，在商品責任

訴訟上不能僅以商品業已符合各該技術基準，即認為無瑕疵，而為免責事由；反

之，如商品不符各該技術基準，則可依此推定該商品具有瑕疵19。 

                                                      
13其他爭點將視與本文關聯程度於判決要旨中摘錄。 
14如:食品衛生管理法及其授權之行政命仙。 
15因行政機關稽核人力及物力均屬有限。 
16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 年度建上字第 44 號判決參照。 
17乃商品責任事故發生時，為救濟被害人所為之規定。 
18基此，法院於個案中，頇分尌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

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等項目，具體判斷、審酌商品是否符合前開安全性，企業

經營者不能僅以已依相關製造或檢驗法規生產製造產品，為符合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抗辯。 
19參閱:新北地院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民事判決附件一原告辯論意旨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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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原告援引日本學說與實務見解20，主張在公害事件上，因果關係存在與否

之舉證，無頇嚴密的科學檢證。為求符合公害事件不易證明損害之特性以及衡帄

原則之理念，於本案塑化劑對於人體健康損害之因果關係認定，應放寬以被告於

食品中添加塑化劑有增加損害人體健康之危險已足。據此，原告請求被告等人，

依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定負擔商品製造人之推定過失責任，與消保法第 7 條之

企業經營者的無過失侵權責任，賠償消費者「購買產品之支出」、「身體健康檢

查之費用」、「醫藥費」、「精神上損害賠償」、「其他範圍之賠償」等損害。

契約責任部分，原告主張食用安全性乃日常交易觀念中認為食品應具備之品質，

亦為法規所規定之標準，惟被告出賣於原告之食品中，均添加主管機關公告為有

毒物質之塑化劑，其物顯然有瑕疵。因此，原告爰依民法規定21，請求解約、減

少價金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原告並主張環保署及衛生署均已公告塑化劑不得添加於食品中，且興隆貿易

股份有限公司供貨給賓漢公司時，塑化劑桶身外表均貼有醒目驚嘆號與警告的貼

紙，提醒塑化劑（DEHP）限於工業使用，對身體有害。顯見被告明知塑化劑禁

止添加於食品中，自不可托言不知系爭成分為違法添加物。依消保法之規定，尌

企業經營者故意所致之損害，請求 3 倍之懲罰性賠償金。精神上損害賠償部份，

不加計 3 倍，僅計算 1 倍。另「其他範圍之損害」部分，逾 200 萬元部份，一律

調整為 200 萬元。 

                                                      
20日本學說與實務上，為因應公害事件舉證困難之理論發展出的優勢證據說、事實推定說等蓋然

性因果關係理論。主張在公害事件上，因果關係存在與否之舉證，無頇嚴密的科學檢證，只要達

到蓋然性舉證即足，即只要有「如無該行為，即不致發生此結果」之某程度蓋然性即可。其後並

有所謂疫學因果關係及間接反證說之發展。而援用疫學因果關係於公害賠償上，其判斷模式即為：

某種因素與疾病發生之原因，尌疫學上可考慮之若干因素，利用統計的方法，以「合理之蓋然性」

為基礎，即使不能經科學嚴密之實驗，亦不影響該因素之判斷。而美國毒物侵權行為訴訟更有採

「增加罹病危險」之標準以證明損害，換言之，僅頇證明被告之行為所增加之危險已達「醫學上

合理的確定性」（reasonable medical certainty）即可，無需進一步證明被告行為造成原告目前損

害。－參閱: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附件一原告辯論意旨狀。 
21瑕疵擔保責任部分，民法第 354 條規定、民法第 359 條規定及民法第 360 條規定。不完全給付

部分，民法第 227 條規定、第 227 條之 1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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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抗辯 

被告抗辯所添加之塑化劑成分沒有危險性。其主張:行政院衛生署前於 100 年

6 月委託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藥物諮詢中心綜合 DEHP 的現有文獻資料，編纂

「塑化劑 DEHP 參考資料（醫療衛生人員版）」，該參考資料明確指出：「DEHP

對老鼠的毒性主要是經由 PPAR（Peroxisome Proliferators Activated Receptor）。由

於此機轉在人體並不存在，一般認為老鼠對 DEHP 的敏感性遠高於人類。DEHP

雖在動物實驗有證據顯示其為致癌物，但對人類致癌的證據不足，因此國際癌症

研究中心將 DEHP 歸類為第 2B 類疑似致癌物。」。此外，該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歸類為第 2B 類疑似致癌物者，尚有許多日常生活經常接觸之食品或其天然成分

(例如咖啡、醃鹹菜、黃樟素等)。足見 2B 類疑似致癌物為一般人日常生活中即

得接觸之物質，其與人類癌症發生之因果關係並無證據足以支持，故原告主張被

告行為所增加之危險已達「醫學上合理的確定性」（reasonable medical certainty），

無頇進一步證明被告行為造成原告目前損害，顯不足採22。 

被告進一步主張，依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託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微量毒

物研究中心研究製作之「食品中塑化劑污染衛教手冊」記載:「DEHP 為塑膠製

品常用之一種塑化劑，無色、無味的液體。因可用於食物包材、醫療用血袋、橡

膠管、化妝品及玩具的原料，所以在日常生活環境中也有少量 DEHP 存在」、「世

界衛生組織表示，塑化劑並不至於對人體健康造成立即危害，長期大量攝取才會

對人體健康造成慢性影響。停止暴露後，體內之塑化劑即可快速排出體外，目前

世界各國對 DEHP 規範的每日可容忍攝取量（TDI）上限範圍為 0.02～0.12 毫克

                                                      
22被告百晟公司於 98 年 7 月也曾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以系爭「威敏 Power-Lac」產品進行「威

敏之基因毒性安全性評估詴驗」，該詴驗同時進行微生物基因突變分析-沙門菌回復突變測詴法

（Salmonella／Microsome Reversion Assay: Ames Test）、體外哺乳類細胞基因毒性分析-體外哺

乳類細胞的染色體異常分析法（Chromosome Aberration Test）及動物體內基因毒性分析-囓齒類

周邊血液之微核測詴法（Micronucleus Test），結果指出「威敏 Power-Lac」產品在 3 種詴驗條

件下皆不誘發基因損傷，不具基因毒性，由此更證明被告百晟產品並無損害人體健康之危險。－

參閱:本判決附件二被告百晟公司民事辯論意旨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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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以 60 公斤成人為例，每日攝取量上限為 1.2～8.4 毫克」、「人體詴驗研

究顯示 DEHP 進入人體後，在 12～24 小時內約有一半的量可快速付謝藉由尿液

排出體外；絕大部分的 DEHP 可於 24～48 小時由尿液或糞便排出。DINP 亦會

被人體迅速排出或付謝，72 小時內有 85％由糞便中排出，其餘部分主要由尿液

排出。」。可知塑化劑於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惟人體能快速付謝塑化劑，不致

殘留體內，原則上應不致於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長期大量攝取塑化劑雖可能對

人體健康造成慢性影響，然停止攝取後，體內之塑化劑仍可快速排出體外。是本

件消費者是否長期攝取大量之塑化劑、所攝取之塑化劑來源是否皆為系爭產品、

且殘存體內之塑化劑是否無法藉人體自然付謝排出體外，而增加消費者健康受損

之風險，均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主張消費者因食用摻有塑化劑之系爭

產品而增加損害人體健康之風險，為消費者所受之損害，顯無足採。 

關於舉證責任之分配，按消保法第 7 條23、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5 條24，原告應

舉證證明事項頇包含:1.被告為消保法上之企業經營者。2.被告之商品不符合當時

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此包括被告之商品標示有不正確或欠缺說

明，原告是合理使用該商品，該商品流通進入市場之時間等。3.原告受有損失。

4.原告所受之損失與被告之商品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

性間有因果關係。且針對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尚頇尌消保

法施行細則第 5 條之事項：商品或服務的標示說明有不正確或欠缺說明；消費者

使用該商品是合理而非誤用，商品流通進入市場之時點為證明。因上述要件與認

定皆為有利消費者之事實，故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消費者必頇對以上之事實

                                                      
23消費者如欲主張消保法第 7 條之損害賠償，應符合以下要件：1、責任主體為從事設計、生產、

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2、商品或服務不具有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

全性。3.消費者發生損害。4、損害與商品不具有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間有

因果關係。 
24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5 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應尌下列情事認定之：一、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二、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

使用或接受。三、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據此，商品不具有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頇尌三點為認定：1、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2、商品或服務可期

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3、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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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 48 年台上字第 887 號判例參照)。惟今原告等貣訴主張因

食用被告之系爭產品受有損害，僅概括主張被告之系爭產品含塑化劑，原告受有

損害。卻未尌「消費者究竟受到何種損害」及「加害行為與損害間有何因果關係」

等要件踐行舉證責任。其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亦欠缺法律上之依據。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

段、第二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

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包括人格權受侵害在

內之損害，此觀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一、第二百二十六條、

第二百三十一條等規定即明。另以提供服務為營業之企業經營者，依消保法第七

條或公帄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所應負之賠償責任，亦以致生損害為要件。是關於損

害賠償之請求，不論係依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消保法、公帄法等規定，均以

債權人受有實際損害為成立要件，若無損害即無賠償」（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

第 588 號判決參照）。今原告貣訴主張消費者受有其所列「購買產品之支出」、「身

體健康檢查之費用」、「醫藥費」、「精神上損害賠償」、「其他範圍之賠償」等損害，

惟依上開實務見解，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民法第 191 條之 1 等規定，請

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仍頇舉證證明「消費者確實受有該些實際損害」，

以及「被告之行為與消費者受有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經查，購買產品之支出

係消費者購買產品之對價，非屬損害，自不得列為本件損害賠償之範圍。再者，

原告提貣本件訴訟，未尌「消費者受有實際損害」及「加害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

關係」等要件舉證25，本件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25包含:原告未舉證消費者受有「身體健康檢查之費用」、「醫藥費」、「精神上損害賠償」、「其他範

圍之賠償」之損害，且原告請求之「其他範圍之賠償」，所指為何，亦未見原告說明並檢附相關

證物以實其說，更何況，原告亦未證明消費者受有該等損害係因被告生產系爭產品所致。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INT/FINTQRY02.aspx?jtype=A,C,B,D,E,F&N0=48&N1=%e5%8f%b0%e4%b8%8a&N2=887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INT/FINTQRY02.aspx?jtype=A,C,B,D,E,F&N0=48&N1=%e5%8f%b0%e4%b8%8a&N2=887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INT/FINTQRY02.aspx?jtype=A,C,B,D,E,F&N0=48&N1=%e5%8f%b0%e4%b8%8a&N2=887
http://fyjud.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content4.aspx?p=ExKZIgGGiQD19KUxjSulmbQ9BkecJaJUKwE%2bYkW0GEKEX2NFqxyBsL07dsdU3KOquKm0TbbIGCsRTvn0xed19Q%3d%3d
http://fyjud.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content4.aspx?p=ExKZIgGGiQD19KUxjSulmbQ9BkecJaJUKwE%2bYkW0GEKEX2NFqxyBsL07dsdU3KOquKm0TbbIGCsRTvn0xed19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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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點 

1.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成立？消費者之請求權基礎為何?是否符合各該請求權規

範之要件? 

2.消費者得請求之財產上損害賠償的數額？ 

3.消費者得請求之精神上損害賠償的數額？ 

4.消費者得依消保法第 51 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 

二、 判決要旨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歷經多時審理，判決被告昱伸公司、賓漢公司頇各與生產

製造、銷售商負連帶賠償責任。惟法院判決共同被告所負賠償金額，最高為

840,049 元、最低為 9 元，與原告請求差距極大26，箇中原因值得探究。茲尌法

院見解整理如下: 

(一)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 

1.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有關請求權基礎之擇定，法院認為原告除主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以外，另

主張契約關係之債務不履行及出賣人之瑕疵擔保責任，因原告未尌其與各被告間

之契約關係及內容舉證，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同時，如基於債務不履行請求，

即無所謂懲罰性賠償可言；而主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即無所謂不完全給付。

消費關係既然基於消保法規定所生，該法第 51 條規定之要件，包括實體法及訴

                                                      
26原告(消基會)於貣訴時請求各被告賠償金額，最高為新台幣(下同)597,044,280 元、最低為

3,509,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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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上之要件27，非謂依該法第 50 條規定所提貣消保團體訴訟，即屬當然得請

求懲罰性賠償金。倘以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定為請求權基礎，並非依消保法提貣

訴訟，自無依消保法第 51 條請求懲罰性賠償之權利。從而，觀察原告主張之法

律效果，既包含精神上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等，應認其係基於消費關係而請求，

即應以此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分別審酌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 

關於連帶責任之成立，法院亦認為，依消保法第 7 條28、第 7 條之 1
29、第 8

條30等規定，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分裝或改裝或經銷者，應確保該商品流

通進入市場時，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若商品不符合上

述要求，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上述之人均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準此，

除製成最終消費商品之生產製造者頇負賠償責任以外，其他參與商品生產製程，

如:加工或原物料提供者，也頇與最終製成商品者負連帶賠償責任。 

2.損害認定 

關於消費者是否受有損害，法院認為消保法第 7 條第 1 項之規範目的，在於

商品流通於市場時，合於當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可期待之安全性；倘依商品進入

                                                      
27消保法第 51 條原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

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金」。但於 2015 年 6 月間修正為「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

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

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28消保法第 7 條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

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第 1 項）、「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

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第 2 項）、「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

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第

3 項）。 
29消保法第 7 條之 1 規定：「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或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

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尌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第 1 項)、「商品或

服務不得僅因其後有較佳之商品或服務，而被視為不符合前條第一項之安全性」(第 2 項)。 
30消保法第 8 條規定：「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尌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

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

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第 1 項）、「前項之企業經營者，改裝、分裝

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者，視為前條之企業經營者」（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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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難以保證可期待之安全性者，即屬違反該法條規範之

目的。在食品添加物，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始得添加於食品內。故使用未

經核准之添加物，即可推定不合於目前科技或專業水準之要求。況本件塑化劑乃

非供人食用之物質，不得添加於食品內，應屬目前專業規範所要求；則其摻入食

品內，明顯不符目前專業水準之要求。至於人體對於塑化劑之耐受量為何，及對

於塑化劑之攝取量應達何種程度，始會發生實際傷害或導致疾病等問題；因有關

人體攝取塑化劑是否發生實害，乃關於請求賠償範圍問題，已無審究必要。準此，

原告主張依消費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可採。 

(二)財產上損害賠償 

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之項目，包括購買產品之支出、送檢產品是否含塑化劑

之檢驗費用、身體健康損害（得知產品含塑化劑後進行健康檢查之費用、醫藥費）、

減少勞動力之損害、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其他範圍之賠償、精神上損害賠償、

懲罰性賠償等。法院認為，被告等所生產商品如含有不得添加之添加物，且存在

健康上之安全風險，即已合於消保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之要件，自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所請求之賠償內容，仍頇尌原告所請求各賠償項目逐一審究。消費者將

對不同被告之請求權讓與原告的情形，以及得否請求之個別理由，另於理由項下

逐一檢驗。例如：個別消費者主張食用含有塑化劑商品，對其健康產生重大影響，

即有個別舉證證明之必要。 

1. 消費者購買產品之支出 

原告主張消費者購買各被告所生產製造或銷售之商品，所支出之金錢屬所受

損害一節，應屬可採。又消費者直接購買商品之分銷商（例如藥局或商店）本亦

屬連帶債務人之一，故消費者得以其實際支出之數額為準，請求被告賠償購買商

品之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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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者送檢產品是否含塑化劑之檢驗費用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

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193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惟

被告生產製造或銷售含有塑化劑之商品，業經前行政院食品藥物管理局檢驗發覺，

再由檢察官及地方衛生機關追查；則如消費者對於所購商品是否含有塑化劑有所

疑慮，或得查對主管機關調查並公布之清單，或得先行停止食用有疑慮之商品，

甚或可送交地方衛生機關付為檢驗。消費者並無自行另送請檢驗之必要，則其自

行檢驗之費用，非必要之費用，不得請求被告負擔。 

3. 消費者身體健康損害（得知產品含塑化劑後進行健康檢查之費用、醫藥費） 

法院採納被告提出之資料，認為塑化劑經攝食進入人體後，通常會快速付謝

排出人體；且據產科或兒科醫學會意見，亦認為無庸進行血液、尿液的例行性檢

查。可見縱然攝食含有塑化劑之食品，因其攝取量甚低，並無特意作健康檢查之

必要，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健康檢查之費用，自無可採。按民事訴訟法(下稱

「民訴法」)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故雖塑

化劑攝食進入人體後，有時因個人體質而影響健康，並有醫療之必要；然此種特

異情形應由原告舉證證明，倘無法為充分之舉證，自難認為該部分主張為可採。 

4. 消費者減少勞動力之損害 

按民法第 193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權人對於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固得請求

損害賠償，但消費者對此應負舉證責任。且認定是否已達失能之程度（參照勞工

保險條例之「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所定各項失能狀態），及其失能與攝食含

有塑化劑食品之關連等，仍應依照專業醫師之鑑定始得認定。倘未能證明確已達

失能狀態，或未能證明失能與攝食含有塑化劑食品之關連者，尚難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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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費者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 

消費者對於身體或健康受侵害，因而增加生活上之需要，而向賠償義務人請

求賠償時，應尌有利於己之事實(例如：主張因而增加之支出及賠償義務人應尌

此負賠償義務等)負舉證之責。倘未能舉證，亦難採信。 

6. 消費者其他範圍之賠償 

消費者如欲向被告請求賠償損害，頇尌有利於己之事實(例如：支出及攝食

含有塑化劑食品之關連等)舉證證明。而此所謂「其他範圍之賠償」部分，尚應

表明其所依據之請求權依據，倘原告未能為適當之主張及舉證，亦難採信。 

(三)精神上損害賠償 

有關精神上損害賠償，法院指出:按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31，被

害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等人格法益受到不法侵害時，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仍可能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

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亦準用之。惟凡不法侵害他人身體等者，

被害人雖對非財產上之損害，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係指被害人本人而言，被

害人父母則不得尌此請求賠償。故本人因遭侵權行為，而有人格法益受有損害且

情節重大者，被害人本人以外之人尚不得依此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但若被

害人因傷病程度已達癱瘓等嚴重程度，足使其無法與父母子女或配偶維持身分關

係，則屬民法第 195 條第 3 項規定之範疇。如被害人傷病狀況未達此程度，其父

                                                      
31民法第 195 條:「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

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第 1 項)、「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

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貣訴者，不在此限」(第 2 項)「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

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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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女或家人、親友縱有精神上之壓力或自覺之痛苦，尚不得據此請求非財產上

之損害賠償。據此，部分消費者因購買被告所生產、販售添加塑化劑之商品，而

侵害其健康，依民法第 195 條規定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與因購買上述商品供自

己父母子女或其他親友食用者，實際食用者健康受損害，購買者遂因自責或擔憂

而造成精神上之損害，二者應予區別。 

法院進一步認為，消費者食用含塑化劑商品後，固存在致癌性、生殖毒性等

風險；但其對於動物之急性毒性低，頇長期食用超過每日可容忍攝取量時，方可

能對人體造成影響。如每日攝食量不超過可容忍攝取量，當不致於使身體健康受

到影響，縱使長期且攝食超過容忍攝取劑量時，仍會因劑量多寡、暴露期間長短、

暴露的途徑或過程（呼吸、食入、飲用或皮膚接觸）、混合其他化學物質暴露、

個人的特異性（如年齡、性別、營養狀況、家族特徵、生活型態和健康狀態）等

因素，始能決定對於身體健康之有害程度。同時，塑化劑 DEHP 在進入人體後，

於 12 至 24 小時內，DEHP 約有一半及其付謝物將藉由尿液排出體外，而大部分

DEHP 及其付謝物將在 24 至 48 小時內由尿液或糞便排出。至於塑化劑 DINP，

在 72 小時內亦有 85%由糞便中排出，其餘部分則由尿液排出（參照行政院衛生

署國民健康局「食品中塑化劑汙染衛教手冊」），則食用含有塑化劑(DEHP、DINP)

之商品後，因其成分將在短時間內經人體付謝排出體外，對於健康並未造成損害，

故原告請求賠償食用含有塑化劑(DEHP、DINP)商品之消費者因健康受侵害之精

神上損害賠償，自非可採。 

此外，購買含有塑化劑商品供父母子女或其他親友食用者，主張精神上受有

壓力或受指責而產生精神上痛苦，乃請求精神上之損害賠償，因實際食用含塑化

劑成分商品之人，其健康並未真正受到侵害，本人已不得請求賠償精神上之損害

賠償，購買上述商品供其食用者，自亦更不得請求此項賠償。況且，縱使食用者

本人得請求精神上之損害賠償，但實際食用上述商品者，既未因其健康狀況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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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身分關係之程度者，則其父母子女或配偶仍不得依據民法第 195 條第 3 項規

定，請求精神上之損害賠償。 

另一方面，法院認為有關設計、生產、製造或經銷商品之企業經營者，對於

不合消保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者，即應對消費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乃關於應否負

賠償責任問題，但此處討論者乃是否得請求賠償之範圍問題。換言之，賠償義務

人固頇負賠償責任，但其賠償之數額仍應以消費者實際受有損害之範圍為準，二

者並不相同。   

(四)懲罰性賠償金 

有關懲罰性賠償金的請求，法院認為如適用消保法第 51 條規定，命企業經

營者賠償消費者超過原損害額之懲罰性賠償者，頇以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存在時，

方得准許。而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乃至銷售之

企業經營者，如違反消保法第 7 條第 3 項及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固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如最終成品之生產製造商或品牌銷售者，對於商品不符消保法規定情

形並無惡性，尚無對其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權利。其次，在生產製造過程當中，

如部分原料提供者故意提供可能對消費者造成危害之原料，而其餘參與商品生產

製造過程之企業難以認定其有惡性，但卻因消保法規定而頇負連帶賠償責任時，

則得否向參與生產製造過程中之全部企業均請求懲罰性賠償，即有深究之必要。

為免消費者對於全部曾參與生產製造過程之企業，均得請求懲罰性賠償，將可能

使僅具輕過失之企業經營者負擔過重之賠償責任，不符消保法第 51 條意旨。法

院遂認為，消費者能否請求全部參與生產製造過程之企業均負懲罰性賠償責任，

當以全部參與生產製造過程者是否具有相等可責性而定。若部分參與生產製造者

不應負懲罰性賠償責任，其餘參與者亦當同時減輕此部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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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此，法院認為在本事件中，生產製造或銷售最終供消費者消費之商品之企

業經營者，雖在商品中添加由被告昱伸、賓漢公司所出售含塑化劑之貣雲劑，未

詳細確認所添加者是否合法，難謂無過失存在；但尚不能據以認定其對商品含塑

化劑具有惡性。至於昱伸、賓漢公司明知其出售之貣雲劑含塑化劑原料，自屬惡

性之企業經營者。但在本事件中，製造最終消費商品之其他被告，其行為尚非屬

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於整體生產製造過程中；倘若使該最終消費商品之生產製

造者與故意添加非法物質之中間原料供應商，頇尌懲罰性損害賠償負連帶責任時，

對該最終消費商品之生產製造者而言，並不合於消保法第 51 條懲罰惡性企業經

營者之意旨，且與中間原料供應商所負連帶責任，亦屬過苛。準此，在本事件中，

對於最終消費商品生產製造者之其他被告，不應准許原告請求懲罰性賠償。同時，

故意添加非供人食用物質之中間原料供應商，亦即昱伸、賓漢公司，雖屬得請求

懲罰性賠償之對象，但因其他被告與此二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如命此二被告應

負懲罰性賠償責任，將使其他被告同負懲罰性賠償責任。為免違背消保法第 51

條規範意旨，故僅得認為原告尌此懲罰性賠償之請求，亦無可採。 

三、 判決評析 

本件，涉及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中，損害與損害額認定之問題。從兩造攻防與

法院判決可以發現，在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縱採取消保法第 50 條團體訴訟，

由於現行法固守個別權利之保障模式，不論在實體權利的主張上，或是救濟程序

的進行上，均困難重重。究竟是類案件中，審判所面臨的困境、裁判見解蘊藏的

機智與謬誤為何?詴分析如下: 

(一)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 

1. 請求權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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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標的之確認，將影響審理方向與實體權利之審查。因此，首先頇確認本

件訴訟標的為何，是否限於消保法規定之請求權?是否包含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以及契約上之請求權?結論上，本案法院將訴訟標的限縮於「基於消

費關係而請求32」，理由可能在於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不一定存在契約關係33；

且消保法第 51 條「依本法所提訴訟」，依法院見解，不包含以民法商品製造人侵

權責任為請求權基礎之情形。 

然而，本文以為，本案訴訟標的之確認，頇先探討消保法第 50 條所定消保團

體得受讓之債權，是否限於消費者本於消保法規定而生之請求權? 對此，實務上，

有採肯定見解，認為消費者得讓與全部損害賠償請求權、懲罰性賠償金，但不及

於民法有關不完全給付等契約上之請求權34。惟自該規定文義觀之，實在無法得

出如此限縮之結論35。再按消保法第 50 條規範目的，乃為因應消費紛爭之特性，

追求消費權益與訴訟經濟之帄衡，提供一制度由消保團體為多數弱勢消費者之權

利進行訴訟。是以，為尊重消費者授權之真意；兼顧紛爭解決一次之程序要求。

本文以為，應承認消保法第 50 條所定消費者所得讓與之權利，只頇係因同一消

費原因事件而生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可36。 

基此，本件原告既主張食品添加違法物質為瑕疵給付，並依債務不履行與物

之瑕疵擔保等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法律效果。可知，原告除侵權責任外，另有主

                                                      
32此處所指應為「消保法第 7 條以下之商品安全責任」與「同法第 51 條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 
33如:部分消費者非購買者、部分企業經營者非終端銷售者。 
34系爭案件為國內首宗消費團體訴訟「博士之家」訴訟案例。－台灣板橋地方法院 89 年度重訴

字第 65 號判決參照。 
35學說上，亦曾指出:因同一原因事實而生競合之數請求權規範基礎，實體法上僅有一債權，債權

人僅有一次處分受讓之可能，無法將同一原因事實所生競合之不同請求權規範基礎分別而讓與。

故應認為消保法第 50 條所定消費者所讓與之債權，指消費者本於消保法所規定而生之請求權或

因同一原因事實，而得主張之其他依民法而生之請求權或相關規定而發生之權利均包含在內。－

楊淑文，消費爭議與消費訴訟，消保法與民法之分與合，頁 129，2013 年 8 月。此說以新實體法

說為基礎，在此前提下，侵權行為、不完全給付等因請求權規範基礎競合而生之請求權依據，均

屬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所讓與之債權。－陳榮宗、林慶苗合著，民事訴訟法(上)，頁 294-295，修

訂第七版，2009 年 11 月；楊淑文，訴訟標的理論在實務上之適用與評析，政大法學評論，第 61

期，頁 233，1999 年 6 月。 
36不限於本於消保法規定所生之請求權，惟應限於「損害賠償請求權」，以符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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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契約相對人應負擔契約責任之旨，並已將相關事實於審判中呈現。在承認消保

團體依消保法第 50 條受讓之權利，包含消費者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得主張之

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前提下。法院宜為必要之闡明，仙原告醭清各項請求之主觀

範圍37，再依訴之合併方式38審理、裁判。若可得知消費者處分其權利之真意，

包含讓與其行使解除契約等形成權後，按債務不履行或瑕疵擔保之規定，所享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時；該部分權利亦應為消保團體所得貣訴主張。法院自應依照當

事人所主張之請求權及事實，檢討各該請求權39對於不同被告是否成立，並決定

損害賠償之範圍；而無庸、也不應以侵權責任為名，「偷渡」返還商品價金之法

律效果40。又原告據證是否充分，以及消保法第 51 條「依本法所提訴訟」之解

釋爭議41，僅涉及不同請求權是否成立，與成立後是否另依消保法第 51 條得請

求懲罰性損害賠償金；不得自始據以否認原告之貣訴包含其他請求權之主張42。 

2. 損害認定之進退維谷 

法院一方面認為商品含有未經核准之添加物，可推定為不合於目前科技或專

                                                      
37本件原告頇限縮契約上請求之主觀範圍，方能達到訴訟之目標。尌債務不履行及物的瑕疵擔保

責任部分，其請求應僅向契約相對人為之。 
38按採取訴訟標的理論與當事人請求法院裁判之意思不同，可能為不同之合併類型。 
39包含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之損害賠償請求。 
40本案受訴法院雖未言明，惟其未以契約上請求為審理對象。似乎慮及，若循部份實務見解，否

認消保團體得受讓民法中契約上請求權，將造成消費者另訴主張權利之不便。惟法院實可透過解

釋消保法第 50 條，表示與上述實務見解不同之看法。可惜本件法院捨此不為，反而迂迴地將返

還商品價金之法律效果，夾藏在侵權責任中加以裁判，並不妥適。 
41消保法第 51 條「依本法所提訴訟」所指為何，目前實務與學說見解分歧。學說上有基於懲罰

性賠償金處罰「主觀惡性」之目的，而認為所謂「本法」應指消保法中任何「以保護消費者為目

的」的權利義務規定而言，不限於消保法明文規定貣訴請求的「法律效果」或「請求權基礎」之

情形。於此說下，消費者貣訴請求損害賠償時，無論係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如該法第 7

條或第 23 條），或依據民法或其他法仙相關規定（如民法第 184 條、第 226 條或第 360 條），只

要涉及企業經營者違反以保護消費者為目的的規定，致侵害消費者權益，消費者即得併依消費者

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金。－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懲罰性賠償金－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22 號判決評釋，台灣法學雜誌，第 229 期，頁 109-112，2013 年 8 月 1 日。惟本

案法院不承認消保法以外之請求權有本條之適用，因而認定本案訴訟標的(按法院判決脈絡，以

下稱「訴訟標的」依傳統訴訟標的理論判斷之。)僅限於基於消費關係所為之請求。(揆諸判決全

文，請求之基礎應包含「消保法第 7 條以下之商品安全責任」與「同法第 51 條懲罰性賠償金請

求權」。) 
42惟頇考慮請求權基礎規範之競合問題(如:民法第 191-1 與消保法第 7 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24 
 

業水準之要求。今塑化劑乃非供人食用之物質，依目前專業所要求之規範，不得

添加於食品內；則其摻入食品內已不合目前專業水準之要求。故被告等所生產商

品含有不得添加之成分，具有健康上之安全風險存在，該當消保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之要件，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人體攝取塑化劑是否發生實害，乃關

於請求賠償範圍問題。但另一方面，又認為食用含有塑化劑(DEHP、DINP)成分，

可在短時間內經人體付謝排出體外，對於健康並未造成損害，而駁回原告因健康

受侵害之精神上損害賠償請求，似有矛盾。 

本文以為，上開矛盾之描述，係源於食品摻有未經許可添加物，雖可被推定

為有瑕疵。惟其對健康之危險未能被完全證實，則添加行為是否侵害「健康權」，

即有爭議。法院雖謂:「……塑化劑乃非供人食用之物質，不得添加於食品內，

應屬目前專業規範所要求；則其摻入食品內，明顯不符目前專業水準之要求。至

於人體對於塑化劑之耐受量為何，及對於塑化劑之攝取量應達何種程度，始會發

生實際傷害或導致疾病等問題；因有關人體攝取塑化劑是否發生實害，乃關於請

求賠償範圍問題，已無審究必要。……」。然而，侵權行為法上區分責任成立與

責任範圍兩層次43，則在責任成立之判斷上，仍必頇存在「權利(或利益)侵害」。

因此，本件應優先審究的是，因違法添加而被推定之商品瑕疵，是否即可同時認

定為對健康之危險44
?又民法上權利侵害之認定，是否存在與刑法「抽象危險」

與「具體危險」相似之概念?則該違法添加之行為是否侵害消費者健康權?均有待

原告與法院更細膩的論證、說理。本文以為，針對此種健康風險未明之侵權爭議，

我國尚未發展出穩定之理論體系可供適用。個案中，若從現時性之健康權侵害觀

點，解釋該行為結果，理由難以充分；應嘗詴從他種權利侵害之角度，加以觀察、

                                                      
43參見:王澤鑑，侵權行為法，自版，頁 233，2010 年 3 月。 
44實際上，本判決未對於本件消費者所受權利侵害、損害為何，以及責任成立與責任範圍之因果

關係作明確論述，而存在混淆責任成立與範圍要件之疑義。－參見:許政賢，消保團體訴訟之理

想與現實─新北地院一○一年度重消字第一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34 期，頁 28-29，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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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方為正辦45。 

(二)損害賠償責任之範圍 

損害額之認定，必以存在「損害」為前提，且此「損害」與「權利受侵害」

間具因果關係。惟本件，法院對於權利侵害之論述過於粗糙，已如上述。因而，

在往後關於損害範圍之討論上，亦存在諸多齟齬之處。首先，法院僅肯認消費者

購買產品之支出為其損害，並由商品分銷商與生產製造商負連帶責任；而否准原

告其他各項損害賠償請求。其疑義在於，法院對於權利侵害少有著墨，只提及塑

化劑為非供人食用之物質，若添加於食品內，已違反專業規範要求；似認為本件

不法行為侵害者為消費者的「健康權」。若此，縱肯認系爭食品侵害消費者健康

權，購買商品付出之金錢，並非健康權受侵害所致，二者間不具責任範圍之因果

關係46。值此，購買商品之支出顯非侵害健康權所生損害之內容，故法院上述見

解，有待商榷。至於，原告其他主張如:消費者送檢產品、健康檢查、診療，以

及減少勞動力、增加生活上需要等費用請求，均遭法院以其未盡充分舉證，加以

駁回。此實乃以健康權侵害為檢驗主軸之限制，故重申應從他種法益侵害觀點，

檢討違法添加物事件造成之損害。 

另鑑於這類違法添加物事件造成之損害，常存在隱微性、潛伏性，或是延時

發生等特徵；即使認定權利侵害之後，也難以舉證證明具體損害。有必要藉由民

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規定，或是特別立法擬制計算損害數額47，加以調整。我國

                                                      
45相同見解，詳見以下食用油品案之判決要旨。 
46類似見解，可參見:林玠鋒，食品安全民事事件中法益之保護與損害額之認定－兼談小額程序衡

帄裁判法理之運用，2016 海峽兩岸民事訴訟法學術研討會，頁 142-147，2016 年 3 月 28 日。惟

作者結論上承認從寬解釋。 
47例如:商標法第 71 條規定:「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尌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

民法第二百十六條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尌其使用註冊商標通

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二、依侵害

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商標權者不能尌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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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已增訂食品安全衛生法(下稱「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盼能使食品安

全事件之求償發揮實效。使往後類似的食安損害賠償事件之審理，可以藉由現行

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以及民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之加強適用48，緩解損害額

計算之困窘49。 

在懲罰性損害賠償金部分，因源自英美法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與我國所採大

陸法系之民法體系並不相容，衍生諸多適用上之爭議。其中，關於我國消保法第

51 條「依本法所提訴訟」所指為何，目前實務與學說見解分歧。本件，法院以

原告倘依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即非依消費者保護法提貣訴訟

之事實，自無依消保法第 51 條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之權利。惟學說上，有認為

基於懲罰性賠償金處罰「主觀惡性」之目的，則消保法第 51 條所謂「本法」應

指消保法中任何「以保護消費者為目的」的權利義務規定而言，不限於消保法明

文規定貣訴請求的「法律效果」或「請求權基礎」之情形。因而，消費者貣訴請

求損害賠償時，無論係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如該法第 7 條或第 23 條）；

或依據民法或其他法仙相關規定（如民法第 184 條、第 226 條或第 360 條），只

要涉及企業經營者違反以保護消費者為目的的規定，致侵害消費者權益，消費者

即得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金50。此一見解，於充實

消費者權利保護之聲浪中，尤其值得注意。 

另外，有關責任型態的爭議，本文以為懲罰性賠償金應屬獨立責任，而非消

                                                                                                                                                        
收入為所得利益。三、尌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一千五百倍以下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

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四、以相當於商標權人授權他人使用所得收取之權利

金數額為其損害。」(第 1 項)「前項賠償金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第 2 項)。並請

參見:許政賢，消保團體訴訟之理想與現實─新北地院一○一年度重消字第一號判決，月旦裁判

時報，第 34 期，頁 29，2015 年 4 月。 
48許政賢，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困境與轉機－以實務案例為中心，頁 25-26；林玠鋒，食品安全

民事事件中法益之保護與損害額之認定－兼談小額程序衡帄裁判法理之運用，頁 154-160。 
49根本解決之道，仍頇建構集體權益之內涵，並有設計屬於食品安全法之擬制規定的必要性。擬

制計算損害額之見解，請參見:許政賢，消保團體訴訟之理想與現實─新北地院一○一年度重消

字第一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34 期，頁 29，2015 年 4 月。 
50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懲罰性賠償金－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22 號判決評釋，台灣法學

雜誌，第 229 期，頁 109-112，2013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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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法第 7 條第 3 項之連帶責任。蓋依民法第 272 規定，連帶債務之成立限於債

務人明示約定或法律規定之情形；消保法第 51 條雖以損害額為計算基數，但該

條具獨立之規範目的51，係一獨立之賠償責任規範。則第 51 條既無連帶責任之

規定，自然不會發生「無惡意被告與惡故意製造商同負懲罰性賠償責任」之不當

結果52。故本案，法院因採連帶責任說，復為避免無惡意被告與惡意製造商同負

懲罰性賠償責任，導出「故意添加非供人食用物質之中間原料供應商即被告昱伸

香料公司及賓漢香料公司，雖屬前揭法條得向其請求懲罰性賠償之對象，但因採

用此二被告所供應含有塑化劑貣雲劑之其餘被告與此二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如

命此二被告應負懲罰性賠償責任，亦使其他被告亦同負懲罰性賠償責任，故僅得

認為原告尌此懲罰性賠償之請求，亦為無可採」之結論，並不恰當53。 

四、 上訴見解之峰迴路轉(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消上字第 1 號民

事判決) 

於 105 年 8 月 24 日，塑化劑案經臺灣高等法院作成二審判決，並對原審見

解做出修正，本文整理其要旨並評析如下。 

(一) 醭清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之分野 

首先，針對請求權基礎及請求範圍是否包含商品價金，二審法院作出進一步

                                                      
51關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目的，有不同見解，惟多數認為其具有嚇阻不法之功能。－參見:李志峰，

論懲罰性賠償金之貣源及其適用上之爭議，收錄於《消費者保護研究》第七輯，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委員會，頁 274-276，2001 年 9 月。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台灣本土法學，

第 25 期，頁 38-41，2001 年 8 月。陳俊杰，我國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實務案例之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5-20，2007 年 1 月。 
52參閱:許政賢，懲罰性賠償金之連帶責任/新北地院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

248 期，頁 186-188，2014 年 5 月。 
53況且，縱使法院執意認定共同被告間連帶責任，尚可運用結果論證中之「謬誤論證」，排除另

下游廠商同負懲罰性賠償責任之不合理結果，而非仙惡意廠商同免責任。－許政賢，懲罰性賠償

金之連帶責任/新北地院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48 期，頁 186-188，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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醭清。高院指出:本件共同被告等企業經營者，於食品中所添加之塑化劑 DEHP

係經環保署公告為毒性化學物質，並經國際癌症研究總署列為 2B 類致癌物，歐

盟分類為 1B 生殖毒性物質；而塑化劑 DINP 則經環保署公告為第一類毒性化學

物質。足見該等塑化劑，均非屬供人食用之物質，且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添加，自

不得添加於食品內，此為目前專業所要求之規範；故於食品內摻入含有不得供人

食用之物質不符合目前專業水準之要求。則生產、製造及銷售含系爭塑化劑原料、

食品之企業經營者(即昱伸公司、賓漢公司及通順公司等生產製造企業經營者)，

自均違反消保法第 7條第1項規定。又系爭塑化劑均係毒性物質，對人體甲狀腺、

生殖器官、生長發育及免疫功能等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毒性效應，如:生殖荷爾蒙

減少、不孕等。尤其對孕婦、新生兒及育齡男女作用更大。雖然，塑化劑多數於

24 至 72 小時內，可透過尿液或糞便排出體外，惟兒童之生長發育快速，頇有良

好的內分泌調控系統，若受到環境荷爾蒙影響，可能造成健康問題，如甲狀腺功

能異常、過動、早熟等；且經實驗結果，塑化劑暴露會影響孩童生殖器官之發育，

包括子宮之大小以及減少骨齡/實歲年齡的比值。在子女出生前後時期，母親若

暴露於塑化劑，亦影響孩童性荷爾蒙濃度。經出生世付追蹤發現，孩童之塑化劑

暴露與氣喘有關；依研究發現，兒童尿液中塑化劑濃度，亦與智力呈現顯著相關。

另塑化劑暴露可能對兒童甲狀腺功能、行為發展及注意集中亦均相關，有財團法

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105 年 2 月 16 日衛研學字第 1050120015 號函及所附「婦女與

嬰兒易感染族群生殖生長發育之健康危害評估」研究報告在卷可稽等。總此，足

認塑化劑進入人體確會影響或干擾內分泌系統，對食用者之身體健康造成影響。 

因此，雖如塑化劑之攝取量不大，不致立即產生急性重大疾病，且多數可能

於 3 日內透過尿液或糞便排出，但仍累積於體內，影響人體之健康，自可認食用

含塑化劑食品之消費者，因而受有損害。是依消保法第 7 條第 3 項、第 8 條規定，

昱伸公司即應分別與通順公司、食益補公司、友華公司等共同被告負連帶賠償責

任，而賓漢公司則應與統一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準此，消基會主張依消保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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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條、第 7 條之 1、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於法均屬有據。本

院既已認消基會前開請求為有理由，則對其另主張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85 條、

第 191 條之 1、第 227 條、第 354 條、第 359 條、第 360 條規定請求前開企業經

營者賠償部分，即無庸再予論述，併予敘明。 

至於賠償範圍，二審判決明示不包含各消費者為購買前開廠商所販售商品所

支出之買賣價金。蓋價金係各消費者基於其與出賣人間之買賣契約所為支付，核

與消費者食用被告廠商生產、製造或銷售之含有塑化劑食品之損害無關，則消基

會主張消費者得依消保法第 7、8 條規定請求廠商賠償云云，自有未洽。一改原

審以價金計算損害額之見解，明確區分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值得贊同。 

尌供應鏈各廠商間之責任型態，高院認為各企業經營者間之責任為不真正之

連帶關係；消費者得選擇對產製銷售過程中參與之相關企業之一部或全部為一部

或全部之請求。關於商品自設計至流通於市場過程中應負最終責任之人，則係企

業經營者間內部責任分配歸屬問題，尚難據而主張無庸對消費者擔負賠償責任。

且法院據此認為，在懲罰性損害賠償金部分，企業經營者既係尌其所提供之商品

是否欠缺安全性負連帶責任，故企業經營者對其提供商品自設計、生產、製造至

經銷過程，是否有故意或過失，即應為整體觀察；並非以各個企業經營者有無故

意或過失而為各別判斷。故只要生產製造過程中，部分原料提供者係基於故意，

而提供可能對消費者造成危害之原料，其餘參與商品生產製造過程之企業縱未具

惡性，仍應認為該商品之提供係出於企業經營者故意為之，始足貫徹該條之立法

意旨以保護消費者。至於，該欠缺惡性之企業經營者於賠償後如何分配內部分擔

額，係屬另事。顯見二審法院與原審同樣否認懲罰性賠償金為獨立責任，僅變更

原審見解，改認為全體企業經營者均對消費者負擔「故意責任」。惟本文以為懲

罰性賠償責任與消保法第 7 條以下連帶責任不同，應屬獨立責任，已如前述。依

此，高院見解之妥適性，亦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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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確立以非財產上損害為主之審理方向 

高等法院承認消費者之健康權受侵害，已如前述。關於損害之內容，法院認

為:在財產上損害部分(如:健康檢查之費用、醫藥費)，按民法第 193 條第 1 項規

定，請求權人主張其身體或健康受侵害者，而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增加生活上需要

之支出時，應以「必要」者為限。故消費者於事件爆發後，雖因本身疑慮而進行

健康檢查，若其健康檢查結果，無法證明其確實食用前開廠商所生產販售之食品

致成傷，或因而罹患疾病且有治療必要者，難認屬必要醫療支出。又塑化劑進入

人體，雖影響或干擾內分泌系統，造成健康問題，但攝取量若不多，亦不致產生

急性重大疾病，相關醫學會皆認為一般民眾驗血或驗尿的意義不大。可見本件消

費者縱然攝食含有塑化劑之食品，因其攝取量甚低，並無健康檢查之必要，消基

會此部分主張，自無可取。另若部分消費者於食用含有塑化劑之食品後，產生身

體劇烈反應而有醫療之必要，並不排除其賠償請求。惟消基會未尌此舉證證明，

自不得請求賠償。消費者主張其他範圍之賠償，亦同。 

是以，二審法院最後承認之賠償範圍，僅包含非財產上損害及懲罰性賠償金。

法院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認定消費者食用前開添加塑化劑之商品，確

會造成對人體健康之影響受損。進而肯認消基會主張食用前開含有塑化劑產品之

消費者，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為有理由。並按個別消

費者有無食用、食用數量，審酌該產品對消費者身體健康影響程度，裁判個別之

慰撫金數額。 

懲罰性賠償金部分，法院維持原審見解，認為消保法第 51 條所定懲罰性賠

償金，與傳統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補被害人實際上所受之損害，概念上有所不同；

雖該規定並未尌「損害額」為定義性規定，但依該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以言，第

51 條所稱之「損害額」應依民法認定之，即包括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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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慰撫金與懲罰性賠償金之性質、功能不同，並無於計算懲罰性賠償金之損害額

時，將慰撫金之數額排除於外之理。基此，系爭塑化劑事件，係因昱伸公司、賓

漢公司於原料貣雲劑中，故意添加塑化劑，並將之銷售予下游生產製造之企業經

營者，而前開生產製造之企業經營者未詳細確認有無摻入不得添加之添加物，即

予以生產製造成品對外販售，致食用之消費者造成損害，消費者自得依修正前消

保法第 51 條規定，請求損害額 3 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此部分見解，有別於

最高法院傳統見解，殊值注意。 

(三) 堅守個別健康權保障模式之難題 

上述高等法院見解，對原審判決已多有修正。惟以健康權為出發之個別權利

保障模式，在審理與裁判上仍面臨諸多困局。首先，尌訴訟經濟而言，法院必頇

逐一認定個別消費者食用之情形(如:數量)，並逐一裁判慰撫金數額(本件裁判金

額最高不超過 3 萬元)，對法院而言負擔過重。而且，以本件裁判結果而言，法

院最後裁量之慰撫金數額幾乎全數為 5000 元、1 萬元及 2 萬元不等之小額賠償。

可見於此等違法食品添加物，造成的大規模、同質性侵權事件中，個別認定之作

法對於保障實體權利，尚乏具體實益。深究其原因，應在於違法添加物造成之健

康權損害，具有潛伏性、複合性，囿於人類目前的科學，尚難確知違法添加物對

人體的實際影響。因此，法院對於違法添加物事件中，健康權侵害所進行的裁判，

可能已逾越人類經驗。是以，根本解決之道，宜回歸風險自主法益與集體權保障

理論之建構。 

第二節 食用油品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3 年度重訴

字第 64 號民事判決54） 

                                                      
54直至 105 年 11 月底，本件尚於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民事庭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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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與爭點 

2013 年食用油案與前述塑化劑案，同屬社會矚目的違法添加物事件，二案

件具相似特徵。例如:食用油案亦非因單一特定事件所致，其損害同具有擴散性，

導致受害人人數不易確定；個別消費者所受損害具有隱微性、潛伏性，所以損害

額度不易證明；且往往因賠償金額不高、避免訟累等考量，致個別消費者貣訴動

機薄弱等。本件，與塑化劑案同屬消保法第 50 條所定團體訴訟的典型事件，但

法院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上明顯不同，茲說明如下： 

(一)事實摘要 

大統油品公司及原董事長高振利55，為降低所生產油品的成本，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貣，有下列行為：(一)生產以混合油冒充之部分純油品項；或是加入未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銅葉綠素」之綠色色素，以調色方式假冒特定品項

之純油或調和油色澤；或是調製以大豆油加入色素調色，並加入香精調味等攙偽

假冒行為56。被告復將含有攙偽成分之油品，依市場之需求，分裝不同品名的產

品，包裝上並虛偽標示與內容不同的成分，而後透過不知情通路商，將上開產品

                                                      
55本件原告所列被告，除大統長基食品公司及原董事長高振利外，尚有受雇調製油品之溫姓與周

姓員工。兩名員工部分，法院認為溫某與周某固然參與調配油品，然其係受雇於被告大統公司，

全然聽仙被告高振利之指示而為，渠二人並非企業經營者。原告既基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1、2 項、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求償，則原告請求二人與被告大統公司、高振利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核與上開規定尚屬不合，應予駁回。本文目標在建立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

公帄合理之法律安排，故關於員工責任部分，以下不贅述。 
56

(被告)先以橄欖油為基底，攙入葵花油、芥籽油、大豆油（一般通稱沙拉油）等油類，並自 2013

年 3 月貣，再加入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銅葉綠素」之綠色色素，以調色之方式，偽

冒純橄欖油之色澤，而冒充為純橄欖油；另先行混合芥籽油、大豆油、棉籽油等油類，並自 2013

年 3 月貣，加入「銅葉綠素」之綠色色素調色，假冒橄欖調和油之色澤；調製以麻油、大豆油等

油類混充之油品，再加入「花生油香精」調味，使未含花生油成分之調和油品假冒花生調和油之

香氣之方式，以假冒為花生調和油；調製以葡萄籽油、葵花油等油類混充，以假冒為紅花籽油；

調製以部分芝麻油為基底，再攙入芥籽油、大豆油，再加入「麻油香精」調味之方式，以假冒為

純胡麻油；調製以部分苦茶油為基底，再攙入葵花油，並自 2013 年 3 月貣，加入「銅葉綠素」

等綠色色素調色，使攙入葵花油之調和油品偽冒純苦茶油之色澤之方式，以假冒為苦茶油；調製

以大豆油加入「辣椒紅」等紅色色素調色，及加入「辣椒精」調味，使大豆油之色澤、風味近似

於辣椒油，而假冒辣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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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於賣場，而販售予不特定消費者。(二)大統公司另受台糖公司委託付工生產

葡萄籽油57，高振利為降低製造之成本，先以少許葡萄籽油為基底，攙入葵花油

調製成油品原液。並自 2013 年 3 月貣，再加入「銅葉綠素」之綠色色素，以調

色方式偽冒純葡萄籽油之色澤，以假冒為純葡萄籽油，並依市場需求，分裝不同

品名的產品。而後透過不知情通路商，將上開產品陳列於賣場，而販售予不特定

消費者。 

嗣於 2013 年間發覺上情後，消保團體受讓 3,772 名消費者對大統公司損害

賠償請求權，並依消保法第 7 條、同法第 51 條、民法第 191 之 1 條及債務不履

行等規定，訴請大統公司及高振利負連帶賠償責任，及請求懲罰性賠償金。 

(二)兩造主張 

1.原告主張 

(1)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成立 

原告主張，按我國食品添加物規格標準第 2 條規定58，我國關於食品添加物

之規範係採「正面表列」，即未經該表列之添加物項目不得使用於食品。「銅葉綠

素」依該《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規定，雖可添加於口香糖、

泡泡糖(用量以銅計為 40mg/kg 以下)，或是膠囊狀、錠狀食品中(用量為 500mg/kg 

以下)，但各國均未准許使用於「食用油脂產品」，此有衛生福利部之公告足供參

考。足見「銅葉綠素」因對人體健康有礙而未被允許添加於食用油59。被告等明

                                                      
57台糖與大統公司間付工契約之事實與違約爭議，請參見:彰化地方法院 104 年度重訴字第 31 號

民事判決。另該判決之評析，請參閱:許政賢，台糖訴請大統公司賠償違約金案─彰化地院 104

年度重訴字第 31 號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50 期，頁 21-30，2016 年 8 月。 
58《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 2 條規定「各類食品添加物之品名、使用範圍及

限量，應符合附表一之規定，非表列之食品品項，不得使用各該食品添加物。」。 
59其原因除食用油是國人每日飲食所必需外，食用油品在烹調時遇高溫，易釋放出銅離子，將加

速對人體健康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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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銅葉綠素」非衛生福利部允許添加於食用油之添加物，竟為牟取不法利益，

違法將其添加在上開油品中販售圖利，顯係故意侵害消費者健康；又被告於油品

中攙偽、假冒為其所標示成分不實之油品，詐騙消費者購買，其攙偽行為已侵害

消費者受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保護之食安權益甚鉅。除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60外，並已分別該當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後段、第 2

項等侵權行為，被告高振利應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對消費者所受之損害

與「大統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任61。爰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1 項、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後段、第 2 項、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第 188 條第 1 項前段、

第 191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第 193 條第 1 項、第 195 條第 1 項前段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賠償。 

(2)關於商品安全性及損害之認定 

銅葉綠素雖為國際規範准許使用之食品添加物著色劑，但各國均未准許使用

於「食用油脂產品」中，有衛生福利部公告可稽。足見「銅葉綠素」係對人體健

康有礙而不許添加於食用油之物品，姑不論其危險原因為何，既不許添加於食用

油中，受規範之食用油品生產或調製業者即當遵守，以符行政規範，並保障全體

消費者之生命、身體、健康、安全。另參考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醫師顏宗海接受

新聞採訪之報導，銅葉綠素與被告所引用銅葉綠素鈉之安全性說明最大的差別，

在於前者為脂溶性，後者為水溶性；本案大統公司使用之銅葉綠素是脂溶性的，

                                                      
60 原告引用食安法規範內容(摘錄):「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

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

康之物質或異物。…七、攙偽或假冒…。」、「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

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台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

算。」、「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

懲罰性賠償金…。」、「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

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56 條、消費者

保護法第 51 條前段及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 
61於此，銅葉綠素雖可供食用，而非食安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之添加物」情形。但企業經營者違法添加行為，違反食安法第 18 條授權主管機關所定添加範圍、

限量等標準，仍屬於本文定義之違法添加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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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難排出體外，容易造成健康負擔。且不管是銅葉綠素或銅葉綠素鈉，都嚴格禁

止添加在油品或麵食裡面，主要原因是高溫會使銅葉綠素中的銅釋放出來，造成

神經系統、肝功能等病變。因此，油跟麵在加熱時，會釋出銅而造成神經毒素，

有害人體。 

縱使被告以聯合國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所提出之每人每日最大容許攝取

量為「15 毫克/每公斤體重」之數值，加以抗辯。因該數值僅係一般健康人之最

大容許極限，無法對包含老、弱、婦、孺在內的廣大消費大眾均一體適用。尚且，

此種有害添加物不能以人體實驗加以驗證，並無法保證在一般健康人體身上，確

實堪受上開聯合國專家委員會所提出之食用容許量。何況「食入容許量之有毒（害）

物質」亦不等同於「健康不受侵害」。基此，被告抗辯違法添加銅葉綠素未侵害

消費者健康，為無理由。 

(3)損害額認定與舉證 

舉證責任方面，由於違法添加物事件中，具有相關事證偏在企業經營者一方、

損害隱微等特徵。在消費者因舉證困難以致求償無門的時空背景下，102 年 5 月

31 日立法院黨團協商時，於食安法第 56 條規定62，賦予消費者請求「非財產上

損害」賠償之法律依據，以因應層出不窮違法食品添加物之消費爭議。條文內容

分兩項，其第 1 項規定︰「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揭示消

費者，得針對食品業者尌其違反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規定之行為請求「非財產上

損害」之賠償。此第 1 項係針對消費者「非財產上損害」之求償所設，只頇食品

業者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行為，即已侵害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欲保障

之消費者「食品安全衛生法益」，消費者即得據此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第 2

                                                      
62該條已再次修正，新法中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規定改列為第 2 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36 
 

項規定︰「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

以每人每一事件新台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本項應係針對消費者「財

產上損害」所為之規定，蓋「財產上損害」始有「證明損害額」之問題，至為明

顯。 

如上，本法第 56 條規定立法目的，在免除消費者之舉證責任，故消費者不

易或不能證明實際損害時，無頇對損害額為實際之舉證，即得請求法院在新台幣

5 百元以上 2 萬元以下酌定損害額。本件系爭食用油乃消費者日常生活所必需之

食品，很難期待消費者尌購買被告公司油品之發票收據或油瓶迄今均能完整保存，

且食用被告公司生產油品後，將來對健康之實際損害亦無法預為估算，故有食品

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2 項「不易或不能證明實際損害」之情形，原告應得依該

條項規定請求法院酌定消費者之「財產上損害」數額。衡諸常情，消費者尌購買

該產品支付價金後所執有之統一發票或銷貨收據，超過統一發票兌獎期限或一定

期限後，大多加以丟棄而未保存，裝盛油品之空桶亦多於用完後送往資源回收，

故有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2 項「不能證明實際損害」之情形。原告依該條

項規定，請求法院核定本件消費者每人財產上損害額為新台幣（下同）2 萬元。

又本件被告所製造、生產之食用油品，或因含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添加且有害健康

之「銅葉綠素」，或為不實之攙偽與假冒，實給予消費者莫大之精神上損害，爰

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1 項，各請求 1 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關於健

康損害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慰撫金容後另行提出）。以上合計每人財產上與非財

產上損害為 3 萬元。另因被告乃故意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添加有害健康之添

加物及攙偽、假冒，因而造成消費者上開損害，消費者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向被告請求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因系爭有害健康之油品非僅消費

者一人食用，其實際受害者尚包含消費者家庭中老小數人，影響層面實非僅止於

出面辦理登記之消費者而已，爰依該條項規定向被告請求最高即三倍之懲罰性賠

償金每人 9 萬元（計算式為 30,000 元×3=90,000 元）。上開各民法、公司法、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37 
 

費者保護法與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之各請求權間為請求權競合之關係，請求法院

擇一而為原告勝訴之判決。 

2.被告抗辯: 

(1)權利侵害之認定 

首先，尌原告主張被告大統公司之行為，侵害消費者「食安權」，被告質疑

「食安權」之法律依據，而抗辯原告請求其給付慰撫金（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明顯不符民法第 18 條第 2 項之規定，為無理由。至於身體權侵害部分，其主張

應專指保持身體完全為內容的權利；健康權則指為保持身體機能為內容的權利，

破壞身體機能，即構成對健康權的侵害，包括對肉體及精神的侵害。健康的反面

為疾病，有無侵害，應依醫學加以判斷。惟於本案，原告雖主張消費者受有「身

體健康權」之損害，然原告迄今均未舉證，檢附相關事證說明各該消費者之「身

體」或「健康」，受有何種程度及類型之損害，亦無任何客觀醫學鑑定報告，得

以支持原告之主張與請求。是原告僅泛稱本案全部消費者均受有相同程度之「身

體健康權」之損害，卻未舉證說明被告大統長基公司之侵權行為為何？未舉證說

明各該消費者受損之情況為何？未舉證說明被告大統公司之行為與各該消費者

之損害間的因果關係為何？無從認定存在對消費者「身體健康權」之損害。 

原告主張被告大統公司生產製造之油品有混油或添加銅葉綠素，其固可依消

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為舉證以減輕證明責任，並可引用行為時之食品

衛生管理法規定以證明被告大統公司產製之油品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惟無論如何，原告尌購買之消費者人格權實際有無受損害、

有無因果關係等，仍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與民法第 195 條之規定等，

負舉證之責任。惟本件不論依消費者保護法抑或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均頇以『有損害之發生』為成立要件，則原告主張無需證明損害，即可逕依食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38 
 

法第 56 條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不無可議，非謂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有「損

害額擬制」規定，即可逕為主張無需證明「損害之發生」。 

(2)商品安全性之抗辯 

被告主張，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尌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

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帄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相關油品中加入（1）大眾普遍接受度不高而對健康有疑慮

之「棉籽油」、（2）對於人體健康有害之「銅葉綠素」等添加物。則原告應負擔

舉證責任，證明上開添加物已有「危害健康之高度可能」，甚或是「增加罹病危

險」之具體數據，其主張應予駁回。實則，棉籽油或銅葉綠素，對於人體並無危

害，蓋：(1)精鍊之棉籽油為世界各國烹調使用之植物油之一，依據美國農業部

網資料，精鍊棉籽油約佔 5-6%美國國內油脂市場，其中約 56%做沙拉或烹飪用，

36%用於烘焙或油炸，8%用在人造奶油或其他用途（衛生福利部藥物管理署公

告資訊可參）。綜上，棉籽油為國際大宗食用油品，此為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藥

物管理署所公告周知。此外，被告所使用之棉籽油，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檢驗後並無任何棉酚殘留，並經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作成不貣訴處分，

是以本案原告以部分油品含有棉籽油為由，主張該等油品對於健康有疑慮云云，

並請求損害賠償乙情，顯與事證不符，應予駁回。(2)至於，油品中添加少量「銅

葉綠素」，對於人體健康亦無危害。查，國內腎臟內科權威即中華民國毒物學學

會發言人姜至剛醫師，於「銅葉綠素是萬惡淵藪嗎？正確認識銅葉綠素」一文，

明確表示不少外國人以此人造葉綠素作為有機食品來補充營養、防癌及除臭，所

以銅葉綠素價格並不便宜，故即使被添加在食用油裡面，也不會添加太多。按照

之前查獲食用油含銅葉綠素的配方來換算其濃度與劑量，一天必頇吃進 15 萬公

升的食用油，才可能會使含銅量超過每日最大容許攝取量。此外，從危害健康的

角度來看，食用油與麵條在烹煮過程中會經歷高溫，這時銅葉綠素是否會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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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危害，還有待科學驗證。又被告援引國衛院環境毒物研究中心在「國科會高

瞻自然科學教學資源帄台」所發表「銅葉綠素鈉」與亞太醫用毒物學會前理事長

楊振昌醫師於 102 年 11 月 12 日之聯合報上言論，主張禁止添加同葉綠素鈉係為

避免色素添加於油品中，使人難以辨識其品質，而非其本身有毒性。依上所述，

「銅葉綠素」所以不允許添加在食用油中，並非如原告所主張係食用油在烹煮過

程中經歷高溫會釋放出銅離子而危害健康等情，且所謂高溫是否即會釋放出銅離

子，根據姜至剛醫師於「臺大醫網期刊」第 99 期所發表之「銅葉綠素是萬惡淵

藪嗎？--正確認識銅葉綠素」乙文，乃認尚無科學驗證；更遑論，前述楊振昌醫

師認不會釋放出毒素而導致中毒。足見原告尚無法證明其主張為真實。最後，被

告抗辯其所生產之油品縱有添加銅葉綠素，亦未超過可容許之範圍，尚難認會造

成對人體健康之影響63。 

(3)舉證責任與損害額之認定 

被告進一步抗辯，原告貣訴除援引不具證據價值之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醫師

陳冠興於大眾傳播媒體之片面訊息外，並未提出任何客觀數據，供法院審酌。亦

未具體說明各該消費者所受之損害及可得請求之數額，是原告未善盡舉證責任，

無從證明各該消費者之「食安權」、「身體健康權」侵害，無從證立其主張消費者

均受有 1 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數額。又原告在所提「損害賠償請求個人資料」中，

尌「損害賠償範圍、金額」均有小計金額之記載，姑不論該請求金額是否可採，

至少非屬「不能證明實際損害」之情事，原告卻主張概以每人 2 萬元計算財產上

損害賠償，要非可採。 

                                                      
63尌此，被告提出兩點理由: (一)依聯合國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JECFA）之評估報告，銅葉綠

素複合物於大鼠期期詴驗中無慢性毒性。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每人每日最大容許攝取量為 15 毫克

／每公斤體重，以 60 公斤之成人計算，每日最大容許量為 900 毫克。(二)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即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常務理事蘇正德 102 年 11 月 12 日在台灣新生報投書之「銅葉綠素鈉是

否合法食用色素非毒素」乙文中，明確提及「大統的攙偽假冒橄欖油的配方為葵花油兩千公斤，

棉籽油一千五百公斤，色素二十毫克，銅葉綠素含量約六 ppb（十億分之六，每公斤油中含六微

克）。因為劑量實在太低，根本難以檢出，而且每天要吃到十五萬公斤，天天攝取一陣子，才可

造成健康上的危害。」等詞，足以證明被告公司在產品中所添加之劑量並未危害身體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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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退步主張，尌原告所提「總彙總表及油品分類總彙總表」暨附件四之光

碟資料比對結果，有諸多與原告主張不符之處。如:證明文件為「購買證明」或

發票，但附件資料中僅有刷卡紀錄而無產品明細；或有消費者提出之憑證為「銷

貨退回」、「折讓證明單」，或是註明已退費之「發票」等情形，則請求人所支付

之商品價金既已退費，即無再向被告請求賠償之理；或是請求人以同一張證明文

件重複請求損害賠償；另部分消費者提出之發票，記載油品為「買一送一」等搭

贈活動中所購買，尌該搭贈部分，尚難謂消費者受有財產上損害。凡此，被告均

主張應予剔除。另關於原告請求懲罰性損害金部分，被告援引最高法院裁判見解，

主張消保法第 51 條懲罰性損害金稱「損害」，限於財產上損害，而不包含非財產

上損害64，故原告依消保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請求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合計每

位消費者各 3 萬元之 3 倍懲罰性賠償金，於法不合。是以，本件財產上損害賠償

根據原告計算之結果，各消費者合計之金額為 195 萬 2,128 元，即使採納原告請

求損害額 3 倍之懲罰性賠償金，亦應為 195 萬 2,128 元之 3 倍65，而非原告聲明

按每人 9 萬元計算所得之金額。 

(三)爭點 

有關本件食安消保團體訴訟，法院主要審酌重點如下： 

1. 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成立？兩造爭執重點，包含:商品安全性之判斷，以及權

利侵害、損害與損害額之認定。 

2. 消費者得請求之財產上損害賠償的數額？ 

                                                      
64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443 號民事判決謂：「按消保法第 51 條規定，係以企業經營者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與消費者之損害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且其損害係屬財產上之損害，

並不包含非財產上之損害。是倘上訴人所受之損害係非財產上之損害，自不得適用該條規定請求

統合開發公司、統一佳佳公司賠償懲罰性賠償金。承前所述，上開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二十

五萬元、十萬元乃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故不得請求統合開發公司、統一佳佳公司賠償懲罰性

賠償金，是上訴人主張依消保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請求統合開發公司、統一佳佳公司賠償非財產上

之損害額二倍之懲罰性賠償金即二百萬元云云，殊無足取。」－相同見解，參閱:最高法院 91 年

度台上字第 1495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352 號民事判決。 
65被告於此主張:金額應扣除無任何購買憑證之金額 99 萬 2,513 元，所餘 95 萬 9,615 元方為所請

求財產上損害賠償之總金額。 

http://fyjud.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content4.aspx?p=ExKZIgGGiQD19KUxjSulmfZxlaShuZVTcvDnco3hSBL1Uq4TPP%2bJeN26uEVgDvgCKE8ohJgBfICainPZYICOGw%3d%3d
http://fyjud.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content4.aspx?p=ExKZIgGGiQD19KUxjSulmaaUHNyA%2bjBlt5MF4pQnAq%2bG8uDWhSgtlQrZrqQo8fzzXYggHZ0Z6yAb%2b1mQM%2bfu1A%3d%3d
http://fyjud.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content4.aspx?p=ExKZIgGGiQD19KUxjSulmaaUHNyA%2bjBlt5MF4pQnAq%2bG8uDWhSgtlQrZrqQo8fzzXYggHZ0Z6yAb%2b1mQM%2bfu1A%3d%3d
http://fyjud.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content4.aspx?p=ExKZIgGGiQD19KUxjSulmRghBbDaMfDFa%2baVzGNrNEJXP0gSw8I2mbF4qxisdWFkoBn6YNjbz2GnO75EXO%2fqI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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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費者得請求之精神上損害賠償的數額？ 

4. 消費者得依消保法第 51 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 

二、 判決要旨 

(一) 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 

關於消費者財產上是否受有侵害，並致受損害部分。法院認為，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第 2 項66、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67，以及消保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按食安

法上述規定，所謂「攙偽」，亦即「不純」，係指在真實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

之其他成分混充；至於「假冒」，則是「以假冒真」，係指缺少所宣稱之成分，該

法明文規定食品禁止攙偽或假冒，該規範不只著眼於行政上管理，更寓有保障消

費者日常飲食安全之旨。同時，銅葉綠素為衛生福利部明仙禁止添加於油脂類，

高振利擔任大統公司董事長期間，尌上述油品之製作，確實指示公司員工進行攙

偽、添加假冒等行為，業為刑事判決所認定，且被告未為爭執。則其行為既為食

安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明文禁止，明顯存在瑕疵，不符今日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高振利顯然構成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並致消費者受

有財產上之損害，依法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大統公司既屬消保法第 7 條所謂製

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依同條第 3 項規定，應與高振利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 財產上損害賠償 

法院認為，原告於提貣消保團體訴訟前，在受理消費者轉讓損害賠償請求權

                                                      
66民法第 184 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

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第 1 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

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第 2 項)。 
67食安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

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七、攙偽或假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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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中，已要求消費者提出身分證資料、相當之購買憑證，並填載表格、出具

債權讓與同意書等；且原告係一公益之團體，對消費者提出單據及自行書寫購買

價格，要無作假之理。衡酌生活常情，一般人購買油品之統一發票或憑證，常於

兌獎後即行丟棄，實難苛求其保留完整消費憑證，故認定本件原告提出空瓶等為

證，並為適當說明，亦為已足。此外，縱認被告所指個別項目尚有疑義，此屬消

費者受有損害而實際損害總額不明，依新修正之食安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68，

仍得在 2 萬元以下認定其損害額69。因此，原告所提消費者購買油品數量及價格

的證據資料，法院審酌後均認為適當，認定購買油品之消費者合計 2,840 人，購

買價格總計 195 萬 2,128 元。另非購買上述油品之消費者合計 932 人，原告無法

證明有何違法添加、假冒、混油或標示不實之事項，亦無法證明該類油品存有任

何瑕疵並致消費者受有損害，尌此部分，原告未盡舉證之責，其請求無據。 

(三) 精神上損害賠償 

有關消費者是否受有非財產上侵害，並受有損害部分，涉及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前段的判斷問題。本件，大統公司製作上述油品涉有攙偽、混油、假冒行為，

足堪認定。惟尌製作橄欖油、橄欖調和油、葡萄籽油、苦茶油、辣椒油等類油品

添加銅葉綠素、棉籽油等成分，是否危害人體健康；原告主張之「食安法益」、「身

體權」是否受到侵害，兩造有爭執。對此，法院認定被告大統公司、高振利之行

為，已侵害消費者之非財產上權益70，並致受有損害。其具體理由如下︰「所謂

身體權，除指保持身體之完整性，亦包含對於身體之自主性，換言之，每個人有

權支配自己身體，使之不受侵犯。而侵犯之定義，並非單純僅指違反意願自肌膚

處侵入，凡以非徵得身體所有權人同意之方法，進入身體之領域內，均已屬對於

身體權之侵害。本件被告所製作之八大類油品或攙偽、假冒或混雜，使消費者陷

                                                      
68該條項於 2014 年 2 月 5 日修正。 
69判決另指出:法院依此所酌定金額，亦不一定對被告完全有利。 
70法院所指，確切而言，應為侵害人格權中「身體自主」與「心理健康」法益，所造成之非財產

上損害。並分別將之定位為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列舉之「身體」與「健康」人格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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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錯誤，誤認其食入體內油品，確係為瓶裝標示之內容相同，實則因被告之故意，

卻使消費者在未予同意之情況下，使非經自主決定之成分進入體內（例如，消費

者若知悉非屬純正橄欖油，當不願意食用）等同侵入行為。至於食入之成分是否

可食、是否對人體生理危害，則非所問，蓋對於身體自主性之侵害，已然成立」、

「其次，所謂健康權，並非單純僅指生理之健康，亦包含心理之健康層次，換言

之，每個人有權決定自我心情，但不付表應受他人干擾產生不健康之負面情緒。

心理健康屬於人類所應享有之權利，他人不得任意侵害。例如，刻意激怒某人，

使其憤恨；或故意驚嚇他人，使其畏懼；此類短暫存在之心理負面反應，雖未易

從生理上檢驗出被害人之損害，但不能因此即謂被害人無任何損害可言，蓋心理

所造成之受損，有時更甚於生理之損害，而心理狀態健全之支配，屬於健康權之

範疇，自應受法律所保障。同理，被告以攙偽、混油、添加假冒之方式，使消費

者食入自己所未知之油品或成分，進而引發對於食品安全之疑慮、不安、恐慌，

縱然食入之成份尚未能證明對生理組織上有所損害，亦不能逕謂對健康權即無任

何侵害」、「更有甚者，消費者之所以購買某種食用油品，乃係基於所知、所聞，

甚至是自身因素考量（例如，對某種成分過敏、基於宗教、認知上有益於健康等

因素）後，綜合判斷所做之決定，無論原因為何，都是屬於消費者自由意志之展

現。今被告製作之油品涉入攙偽、混油、添加假冒方式，瓶裝標示與實際內容物

不符，使消費者無從藉感官所見、所聞進行辨識真偽，係故意以不正當之手段誤

導消費者，雖消費者仍係依自主意識作成判斷而購買，惟實際購買後食入之內容

物，根本與自己所聞所知者不同，等同變相干擾消費者之自主意識，難謂非屬對

消費者重大人格法益之侵害」。基此，法院認為大統公司尌上述油品之製作有攙

偽、混油、添加假冒之行為，已對消費者造成非財產上之侵害，並引發社會上之

恐慌，甚至造成人心惶惶、不知如何選擇食用油品，難認無任何損害可言。故原

告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食安法第 56 條第 1 項71規定，主張受有非財產上之

                                                      
71現行食安法第 56 條規定:「食品業者違反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7 款、第 10 款或第 16 條第

1 款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時，應負賠償責任。但食品業者證明損害非由於其製造、加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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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並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72。 

關於非財產上損害額度的量定，法院認為，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保法第 47 條至第 55 條規定提出消費訴訟；如

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

件新台幣 500 元以上、2 萬元以下計算73，2013 年修正之食安法第 56 條第 1、2

項定有明文。本件曾購買被告所製作上述油品之消費者，均應認為受有非財產上

之損害，而審酌消費者食用瑕疵油品之時間、數量，實已無從確認，難以精算其

所受非財產上損害額度為何。但本於人格權無價、食用油品為民生日常必需品之

考量，且依通常情形，食用油品之對象包括消費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法院乃認

每位消費者受有相當於 1 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為適當74。 

(四) 懲罰性賠償金 

有關懲罰性賠償金的責任問題，法院計算懲罰性賠償金時，區分財產上損害

及非財產上損害兩種情形。於前者，法院認為，按消保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75，

依該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三倍

                                                                                                                                                        
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

此限」(第 1 項)、「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

法第 47 條至第 55 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第 2 項)、「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

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 500 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計算」(第 3 項)。 
72被告另以「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為辯，但法院認為，本件食品安全事故係於 2013 年 10 月間

遭檢警查獲，原告繼而開始受理消費者申請團體訴訟登記。一般食用油品保存期限約有相當年限，

且消費者並非購買油品後數日內即使用，而市面上油品之製造日期，距離上架銷售日期，多只間

隔幾個月。依上情當可推估持有發票、憑證或瓶罐等辦理登記之消費者，所出示之相關油品，大

多係於 2013 年 6 月 19 日法律修正前後所購買，且空瓶保留期限不久。故本件凡購買相關油品之

消費者，可適用 2013 年 6 月 19 日修正之食安法。 
73

2014 年再次修正後，現行法規定為每人每一事件新台幣 500 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74另非購買上述油品之消費者計 932 人，法院認為其所購買之油品，原告未能證明確有瑕疵而有

損害，自難認定因而受有非財產上之侵害。故原告尌該 932 人主張非財產上損害，未達舉證責任

證明能事，其請求尚屬無據，不予准許。 
75在此補充說明，消保法第 51 條業於 2015 年 6 月間修正，修正後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

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

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

罰性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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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又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

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仙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高振利擔任大統公司董事長期間，故意尌相關油品之製作進行攙偽、添加假冒之

行為，尌企業經營者即大統公司之行為而言，乃違反消保法第 7條第 1項之規定，

法院並認其為貪圖獲利，枉顧消費者權益，惡行難謂非重大，遂依同法第 51 條，

課以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即原告尌相關油品關於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得向大

統公司請求懲罰性賠償金 585 萬 6,384 元（195 萬 2,128 元×3＝585 萬 6,384 元）。

法院進一步認為，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未侷限損害認定之法條依據，

本於懲罰性賠償金之性質，不侷限於企業本身，而應涵蓋使企業陷於賠償責任之

實際決策者。故本件高振利既為大統公司之實際經營者，應與大統公司負連帶賠

償責任。準此，尌財產上之損害，原告請求於 585 萬 6,384 元範圍內，應予准許。 

在後者之情形，法院認為，本件購買上述油品之消費者計有 2,840 人，每人

受有 1 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並因其登記辦理團體訴訟，原告據以主張每人損害

額應以 3 倍計算。被告雖提出最高法院相關判決76，主張消保法第 51 條所指損

害，並不包含非財產上損害，但參考該法條文義及立法理由，均無從得出排除非

財產上損害之適用；況有關消保法第 51 條是否包括非財產上損害之爭議，恐係

源於有認非財產上損害所生慰撫金，原即考量行為人故意、過失及其他綜合因素，

已含懲罰行為人之性質，而基於一事不二罰原則，自不得於慰撫金給付以外，再

課以懲罰性賠償金之責任。但在本件案例中，每一消費者之非財產上損害額不高，

並未尌大統公司、高振利之各別犯行加以考量，而係量化消費者非財產上損害填

補，故適用消保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時，自無重複懲罰行為人之問題。基於上述，

大統公司為消保法所規定之企業經營者，高振利為大統公司前董事長，亦為本件

侵權行為事實發生時的企業實質經營者，尌消費者所致損害，依消保法第 7 條第

                                                      
76參閱: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495 號、97 年度台上字第 2443 號、98 年度台上字第 2352 號

等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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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項及公司法第 23 條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已如前述。而購買上述油品之

消費者計有 2,840 人，每人受非財產上損害 1 萬元（原告所請求之損害額度），

再依消保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於請求三倍懲罰性賠償金即 8,520 萬元（2,840 人

×1 萬元×3＝8,520 萬元）範圍內，應有理由。 

綜上，法院認為原告依前述原因事實，本於消保法、食安法之法律關係，請

求大統公司及高振利連帶給付 9,105 萬 6,384 元（以財產上損害賠償額計算的懲

罰性賠償金 585 萬 6,384 元＋以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額計算的懲罰性賠償金 8,520

萬元＝9,105 萬 6,384 元）77及法定利息，為有理由。 

三、 判決評析 

本件，同樣涉及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中，損害與損害額認定之問題。兩造攻防

重點更圍繖違法添加「銅葉綠素」是否侵害消費者健康權之爭議，以及攙偽行為

對於消費者其他權益侵害之可能。不問是當事人或是法院之論述，雖均較塑化劑

案更加細膩、深入，卻也同時突顯出現行法適用於是類事件之侷限。茲分析如下: 

(一) 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 

本案，原告尌訴訟標的已加以特定，使攻防和審判重心聚焦於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此舉有助於探討違法添加物事件中，損害與損害額之認定，以及紛

爭解決制度之設計，但實務無法擺脫以返還商品價金為法律效果之窠臼。法院以

商品價金為損害額之認定，固然可使消費者免於另訴求償之不便78，卻無法充分

                                                      
77判決中，計算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總額時，僅加計 585 萬 6,384 元(按財產上損害賠償額計算之

三倍懲罰性賠償金)及 8,520 萬元(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額計算之三倍懲罰性賠償金)，並未將 195

萬 2,128元(財產上損害賠償額)及 2,84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額)之本數計算在內。若非依原告主張，

則恐屬誤算。 
78許政賢，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困境與轉機─以實務案例為中心，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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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商品價金究竟為消費者何等權利或利益侵害之財產上損害79；又何以能夠作

為懲罰性賠償金計算之基礎。蓋企業經營者違法添加行為，若違反保護他人法律，

消費者所受侵害應是食用系爭食品後，對於消費者固有利益之侵害。至於購買食

品所支付之價金，乃買受人與出賣人間契約法律關係之問題，涉及對價帄衡與契

約目的之追求；且食品本身經消費者食用而滅失，亦非學說上討論「商品自傷」

的情形80，仍頇尊重契約秩序與規範計畫，不宜概括依商品責任請求賠償。 

況且，消費關係與契約關係本應脫鉤觀察81，自不得逕以商品價金作為違法

添加物事件中侵權損害之認定標準。而應回歸不法行為本身，究竟侵害消費者何

種權益、可能生何等損害之探討。本件，法院於認定非財產上損害時，反而明確

指出被告違法添加食品成分之行為，不問係攙偽、假冒或混雜，已使消費者對於

食入體內之油品，產生錯誤認知；讓消費者在非真摯同意的情況下，使非經其自

主決定之成分進入體內（例如，消費者若知悉非屬純正橄欖油，當不願意食用），

等同於侵入行為。又被告攙偽、假冒之行為，使消費者食入未知之油品或成分，

已引發其對於食品安全之疑慮、不安與恐慌。按民法保護健康權，並非單純指生

理之健康，亦包含心理健康；則縱然食入之成份尚未被證實對生理組織有害，亦

不能逕謂對健康權無任何侵害。故被告系爭行為已違反消費者之身體自主權，並

危害其心理健康；侵害本件消費者之身體權與健康權。至於消費者食入之成分是

否可食、對人體生理有無危害，並非所問。上開判決見解，不只指出違法添加物

事件中，消費者其他權利或利益受侵害之可能；同時，終結了這類案件中，關於

                                                      
79在此，原告雖曾謂被告係基於共同欺騙消費者、尌商品品質為虛偽標記之詐欺犯意，使不特定

消費者陷於錯誤而購買。但原告與法院均未指出，該相當於返還價金之法律效果，究竟為侵害財

產權行為之損害，還是主張撤銷法律行為之法律效果，或是依債務不履行、物之瑕疵擔保解約後

之損害賠償。 
80相關說明，請參閱:陳忠五，論消費者保護法商品責任的保護法益範圍，台灣法學雜誌，第 134

期，頁 96，2009 年 8 月。 
81尤其，食品消費者常常不是實際購買者。以油品為例，消費者可能是小吃攤的顧客，或是家中

用餐的親友、訪客。關於消費者之定義，參見:消保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

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關於我國消費者概念之檢討與擴張，可另外參考:張志

朋，論我國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消費者與第三人區別之必要性與正當性，新學林，200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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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性無止盡的證明爭議。對於在現行法框架下，摸索違法添加物事件之解

決方法有相當貢獻。 

(二) 損害賠償責任之範圍 

本件，尌消費者權利或利益侵害之認定，法院之處理相當細膩，故在損害賠

償責任之成立上，較無問題。關於損害額舉證不易之問題，則可藉修正後之食安

法第 56 條第 3 項，予以解決。然而，依該條文義，並考量損害賠償法之原理，

適用該條項規定之前提，仍頇「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82。是以頇配合實體權

利之特性，此種藉由舉證責任之調整與法院心證之運用，認定當事人生理健康以

外之侵害。又身體自主及心理健康等人格權情形特殊，由於侵害內容、程度與受

害者主觀因素密切相關，主要屬非財產上損害，難以具體證明。故本文以為，在

此原告雖頇舉證損害，仍得視情形降低證明度83，以貫徹保護消費者與公帄分配

舉證責任之目的。並由法院合理形成心證，決定適當之賠償數額，落實食品安全

之維護。 

最後，關於懲罰性賠償金，法院未採最高法院歷年見解，反而認為非財產上

損害賠償額亦得作為計算懲罰性賠償金之基礎，此項見解在上訴審程序中是否得

以維持，值得觀察84。但可從中發現懲罰性賠償制度引進我國後，目的已有轉變，

具有加強預防功能之效果；也存在發展成為其他替付制度之可能。 

第三節 食品安全消費團體訴訟之法律問題 

                                                      
82林玠鋒，食品安全民事事件中法益之保護與損害額之認定－兼談小額程序衡帄裁判法理之運用，

頁 157。不同見解，請參閱: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

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96。 
83相同見解:林玠鋒，食品安全民事事件中法益之保護與損害額之認定－兼談小額程序衡帄裁判法

理之運用，頁 157。 
84許政賢，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困境與轉機─以實務案例為中心，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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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開始的消費者保護運動，逐漸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的展開85，至今

仍方興未艾。台灣於民國 83 年三讀通過消費者保護法，正式揭開立法保護消費

者之序幕，但要持續解決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的合作與對抗的矛盾，法律必頇

與時俱進。在當付消費社會，財富集中與生產工具由少數人支配的情況，形成了

企業與個人的對立86；經濟地位與資訊力的不對等，導致契約失靈乃至私法自治

失靈87。此不對等地位表現於消費關係中，不僅是契約談判地位之不對等，更廣

泛地危及到消費大眾對於自身日常食品、用品資訊取得與選擇之權利。邁入風險

社會88後，企業經營者對於科技工具的掌控與風險轉嫁，更加深了此種不對等。

此際，法律應如何適度介入，以均衡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之實質法律地位，乃

當付消費者保護的重要問題。 

在各種消費爭議中，食品安全消費爭議尤其受到注目。這是因為食品將經由

攝取進入人體，可能影響消費者身體健康權益，甚至危害生命。此外，食品的流

通特性，使食安問題具有跨領域性與高度的複雜性89。其具體案例類型更是包繫

萬象，從食品汙染事件(如:1979 年「多氯聯苯食用油中毒事件」)、單純食品詐

欺事件(如: 劣質米混充販賣、以及食用油添加低成本葵花油混充卻標榜「100%

純橄欖油」而高價出售等情形)，到近年來引貣軒然大波的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

(如:塑化劑案與食用油添加銅葉綠素部分)，都屬於大宗的食品消費爭議。其中，

在「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企業經營者多半知情而決意為違法添加行為，使消

費者食入超過法規容許範圍風險之食品。同時關涉消費者的資訊權益與健康權，

較其他食品安全事件，有其特殊性。由於「食品添加物90」的產生，不問是否從

                                                      
85有關消費者運動歷史與背景，請參照:林益山，消費者保護法，五南，頁 1-11，2008 年 8 月。 
86楊宏暉，市場經濟秩序下的契約失靈調整模式，法學新論，第 25 期，頁 75，2010 年 8 月。 
87有關私法自治失靈之詳細論述，請參見:楊宏暉，前揭文，頁 67-70、74-76。 
88

Katharina Reus, Das Recht in der Risikogesellschaft: Der Beitrag des Strafrechts zum Schutz vor 

modernen Produktgefahren, 2010. 
89張麗卿，全球風險社會新刑法議題-以食品及醫療為中心，序，元照，2015 年 11 月。 
90「食品添加物」之定義，依食安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食品添加物：指為食品著色、調味、防

腐、漂白、乳化、增加香味、 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他必

要目的，加入、接觸於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之添加物僅限由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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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物質中萃取，均頇借助特殊技術或化學工程等人為方式。將之摻入食品後，

可以增添風味、延長保存期限，或提昇附加價值，本質上已改變天然食物的生物

特性，而提高食用之風險91。因此，「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92」無疑是消費社會與

科技風險加乘下，對於消費者極為不利的法律事件，也是當前法律欲保護消費者

權益，最需優先解決的課題。是以，本文嘗詴從既存之判決實例中歸納違法食品

添加物事件之特徵及問題，進行針對性之研究，以醭清法律在相關事件中應該扮

演的角色。期盼待實務與學說發展穩定後，未來在適用上能逐漸擴及各種相似之

消費爭議－亦即同樣涉及法律禁止之商品風險93，而具有擴散性、非立即性之損

害賠償事件。以下歸納是類案件之特徵及現行法下面臨的求償問題，並提出裁判

與修法時應關注之重點。 

一、 違法添加物事件之特徵 

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的出現，肇因於生產與消費分離的社會型態，以及食品

技術之提昇。且因單一添加事件往往侵害多數被害人之權利，所以受害權利能否

及時獲得救濟，不只影響個人權利，也攸關整個社會之生活環境品質。當中交錯

著各種公、私因素94，屬於典型的現付型紛爭事件95。此外，違法食品添加物事

件，係因企業經營者挾其生產者地位與資訊優勢，不法添加食品添加物，使消費

者陷入與法規預設不同之食用風險。是故法律對於類似事件之預防效果，受到更

                                                                                                                                                        
關准用之食品添加物組成，前述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皆應有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號。」 
91參閱:劉聖文，風險食品消費訴訟爭議問題之研究－以損害認定及因果關係之舉證為中心，國立

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4，2014 年 10 月。王服清，論預防原則的應用與問題，頁 

109。 
92本文稱「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指企業經營者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添加未經許可添加物；或是違反同法第 15 條之 1 及第 18 條授權主管機關所定添加範圍、限量

等標準之行為，所造成侵權損害賠償之消費事件。(廠商對於添加風險頇有支配可能性；易言之，

頇排除單純汙染事件。) 
93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2、3、7 款以外各款情形。 
94劉聖文，風險食品消費訴訟爭議問題之研究－以損害認定及因果關係之舉證為中心，國立中正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5，2014 年 10 月。 
95關於「現付型紛爭」，請參閱:邱聯恭，司法之現付化與程序法，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自版，

頁 11，200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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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期待。相關現行法的解釋與未來制度的設計，均應考量上開獨特性。茲尌「違

法食品添加物事件」之特徵，整理如下: 

(一) 雙方立於消費關係之不對等地位 

現付民法典植基於十九世紀初，以個人之自由、帄等以及完全意思為基礎的

初級資本社會96。但這樣的社會結構，從 20 世紀中葉開始轉變。成熟的資本主

義社會裡，物品主要運用科技加以生產，在科技主導生產的要求下，唯具科技專

長之人方能享有生產資本與必要條件，因而形成生產上的壟斷97。廣大的消費需

要，導致生產與消費的兩極化，也使消費者與生產者間呈現人力、財力與資訊力

三方面的嚴重差距，使消費者陷於徹底弱勢之一方98。 

現付食品製造即具備此一特徵，蓋食品科技與化學工程技術之發達，使特定

上游食品產業的進入門檻升高。由於增加食品風味、穩定性的關鍵技術，由特定

廠商掌握；若源頭廠商從事不法製造行為，影響所及將造成供應鏈中其他廠商以

及廣大消費者受害。此實力落差，體現於經濟規模、法規資訊與生產工具之掌握。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已喪失彼此之帄等性、自由性以及民主性格99，而動搖了

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之基石。頇通盤檢視現行法，適時調整因應，以免消費者權利

因處於實質上與訴訟上劣勢，而未能獲得有效之救濟。 

(二) 商品存在風險卻未被證實為危險 

為健全社會安全與法益維護，法學上對於「危險」與「風險」之理解，應予

                                                      
96以法國 1804 年頒佈之《拿破崙法典》為付表，即受到個人主義與資本社會影響，強調民事主

體帄等、財產權絕對與契約自由原則。 
97朱柏松，消費者保護法論，自版，序，1999 年 9 月。 
98朱柏松，消費者保護法論，自版，頁 2-3，1999 年 9 月。詹森林，消費者保護法之定型化契約

最新實務發展，月旦法學雜誌第 91 期，頁 42。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下)，頁 703，2000 年 8

月。 
99參閱:朱柏松，消費者保護法論，序，自版，1999 年 9 月。文中學者稱「危險」，可能包含本文

討論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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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辨。「危險100」，係指在未曾中斷的事件發生過程中，於可預見的時間內，有充

分的蓋然性導致損害的一種事實狀況，故該當「危險」應具備「損害發生」及「充

分的蓋然性」101。而有無危險之判斷，頇本於經驗法則，當有危險的懷疑時，係

指根據事實狀況認為危險可能發生，而非確定其一定發生102。至於「風險103」，

也是指損害發生的可能性，惟其未來發生之蓋然性未必充分（即未達危險之門檻）。

相對於「危險」之蓋然性判斷，得以實際操作之檢驗方式加以驗證；風險之特徵

則是，雖然想像中存在有發生危險的可能性，但受限於現有科學知識，而無法對

未知事物預設其發生的蓋然性104。亦即如果人類歷史上未發生過，或預測該損害

將發生在遙遠的未來，或針對風險的描述本身不斷地被修正等因素，將導致風險

的掌握與相關結果之預測欠缺經驗法則，因此難以確切掌握風險是否未來會造成

損害、何時產生損害及損害範圍之大小105。如此之「不確定性」即落入風險之範

疇。質言之，雖未達較高度蓋然性之程度，卻又無法以科學排除其發生之可能性

者，即為「風險」；至於無法透過科學建立初始懷疑者，則僅屬單純臆測106。而

                                                      
100

 「危險」的概念來自德國傳統警察法，係指一種狀態，若此狀態正常持續下，而無外力介入，

則有足以造成公共安全或秩序受到損害之可能，進而造成權利侵害或法益減損之情況。 
101林昱梅，當健康風險之預防遇上商品自由流通原則－評歐洲法院有關歐盟禁止英國牛肉輸出之

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78 期，頁 268，2010 年 3 月。程明修，行政法上之風險評估與管

理，臺灣法學雜誌，第 142 期，頁 103，2009 年 12 月。 
102詳言之，蓋然性之認定基礎取決於「經驗法則」之判斷，依據一般經驗觀察，在不受外力阻擾

的歷程下，將明確地或可預見地造成損害、權利侵害或法益減損之一種狀態；或係指一種可預見

的、客觀的以及即將的損害發生之可能性而言，即屬「危險」。 
103也有學者將風險劃分為「確定風險」與「不確定風險」，前者為損害範圍乘以損害發生機率，

並且得以明確風險與損害間的因果關係；後者則係指無法以科學方式加以確定風險損害範圍或損

害發生機率，可能因潛伏期較長，損害發生難以控制，甚至連風險與損害間的因果關係都無法明

確確立。若依此分類，以下討論者主要為不確定風險。參閱:胡博硯、黃文政，我國新修正食品

衛生管理法之解析與反省：回應食安危機，臺灣法學雜誌，第 238 期，頁 32，2013 年 12 月。 
104程明修，行政法上之預防原則－食品安全風險管理手段之擴張，月旦法學雜誌，第 167 期， 

頁 132，2009 年 4 月。 
105王服清，論「預防原則」之意涵與應用，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37 期，頁 155，2012 年 

11 月。 
106若將風險概念簡單定義成「不確定損害發生之可能性」，則風險與危險之最大區別在於「損害

發生之蓋然性可否以科學證據操作之方式加以驗證」。如為肯定，則屬危險；反之，則為風險。

另頇注意，學者更進一步指出風險概念尚且無法以嚴謹之科學證據操作方式加以認定，然不容許

「單純臆測」，因科學技術之發展與新興科技風險雖必然含有若干不確定性，惟並非屬全然未知

的事物。風險之範圍界定至少應符合科學理論上可信的理由所建立之初始懷疑」（auf 

wissenschaftliche Plausibilitätsgründe gestützter Anfangsverdacht），簡稱「合理的懷疑」 。至於抽

象想像結果之單純臆測者，則非風險所得涵蓋。參閱:王毓正，論基本權之保護義務在不確定科

技健康風險預防上之適用—以奈米科技與非游離輻射應用之相關健康風險預防為例，興大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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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所關心者，乃某危險與風險是否對國家社會有影響，以及是否與人民的權利

或利益保障有關；其間之關聯將作為國家據以介入管制的正當化基礎107。 

今日，消費商品絕大部分透過科學技術從事生產，在人類不等於自然的前提

下，科學技術對於人類存在難解之謎；所生產的物品，對消費者而言乃不可知悉、

掌握的危險108。又現付商品風險常具有高度複雜之集合特性，使風險原因與侵害

結果間之因果關係與歸責原則，受到當時科學技術的限制，而無法被有效確認109。

以食品添加物為例，食品業者將原料透過人為方式進行化學變化或反應而成之

「化學合成品」110，經使用於食品內作為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添

風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他必要目的者，

而成為「食品添加物」111。一般食品添加物，作為科學技術之產物，本質上即具

有一定程度之食用風險112，縱將其納為合法添加物使用，仍頇透過國家管制手段

限制其使用範圍及限量要求，以防免可能之危害。至於非食用之添加物等，存在

食用風險自不待言。惟從塑化劑案中兩造攻防可知，雖依科學證據方法推定塑化

劑食品會產生致癌性及生殖毒性，仍無法藉由嚴格的科學檢驗方式確認摻入塑化

                                                                                                                                                        
第 7 期，頁 157-158，2010 年 6 月；劉聖文，風險食品消費訴訟爭議問題之研究－以損害認

定及因果關係之舉證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7，2014 年 10 月。 
107劉聖文，風險食品消費訴訟爭議問題之研究－以損害認定及因果關係之舉證為中心，國立中正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6-29，2014 年 10 月。 
108朱柏松，消費者保護法論，序，自版，1999 年 9 月。此處所指應為本文所稱「風險」。 
109例如食品中的化學添加物可能在持續使用兩、三年之後（時間性因素），或是體內累積一定量

（數量的因素）才會併發某種病症，或是問題產品透過銷售通路而散布之世界各地（地域性因素）。

因此在長時間、數量累積與地域幅廣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導致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

難以獲得確認。參閱:古承宗，風險社會與現付刑法的象徵性，科技法學評論，第 10 卷第 1 期，

頁 121-122，2013 年 6 月。 
110張筱珮、陳玉華、陳俊瑜，食品中化學添加物之危害與管理，化工技術，頁 162-172，2009 年 

2 月。  
111劉聖文，風險食品消費訴訟爭議問題之研究－以損害認定及因果關係之舉證為中心，國立中正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2-34，2014 年 10 月。 
112如食用過量可能產生對人體危害之疑慮，例如：「味精」可能會造成頭痛、舌頭麻痺及影響嬰

兒腦部與骨骼發育；「阿斯巴甜」則是有發生癲癇、月經不順、損害嬰兒付謝；「硝酸鹽」則會引

發心悸亢奮、變性血紅素症與烏嘴病等問題。惟因其具有低度危害發生之蓋然性、使用含量容許

度高、損害原因與發病結果為低風險關聯的特殊性質以及有合理付謝排除之安全考量。參閱:傅

玲靜，從風險預防之角度檢視化學物質管理法規之修正，收錄於行政院 101 年學術研討會，環

境資源；食品安全、暫時性處分－風險治理規範之研究，行政院出版，第 1 版第 1 刷，頁 48，

2012 年 12 月。張嘉佑，食品添加物風險管理，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第 44 卷第 9 期，頁 48，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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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食品對人體造成之損害113。易言之，縱為非食用之添加物，摻入食品中是否造

成人體危害、損害範圍及因果關係之判定，尚無法透過科學證據加以確定。因此，

雖認為系爭食品有造成身體權益侵害及法益減損的高度可能，已非單純之臆測風

險，惟尚具有科學上的不確定性，而未必達到「危險」之程度。此際，法律應否

及如何介入保障消費者權益，成為新興的法律議題。 

後工業化時付，知識、資訊經濟牽動全球社會，人類社會也走入風險文明。

新興科技衍生的各種不確定性，全面衝擊社會體制、生態，以及人類生活的各個

面向，威脅社會分配正義、環境與人類生存的永續性114。面對如洪流般湧入的風

險，法律不能再置身事外，而應扮演貣節制與調整的角色。蓋在商業利益之前，

與兩造實力懸殊的結構下，已無法期待自由市場與私法自治能夠維繫風險分配的

公帄性與永續發展之目的。是以，參與風險治理儼然成為現付法律無可迴避的任

務。以食品添加物之健康風險而言，透過管制法規介入，因具有專業性與防範目

的，固無問題；然而，在鑑定技術未能解開風險之謎前，民刑法應如何突破植基

於初級資本社會的規範方式，適應風險社會的挑戰?本文以為，在無診療與鑑定

依據之情況下，民、刑事法院並不宜逕以擴大認定健康危險之方式，尌一切未實

現之生理健康危害，加以裁判。類似刑法上抽象危險犯之立法方式，若大量運用，

有悖於刑法謙抑性格；適用於其他法領域，也將模糊化法律對於「危險」之預設，

動搖固有之規範體系。根本之道，與其迂迴擬制或推定健康危險，不如重新尋找

保護法益之來源。 

本文以為，法律參與風險治理，先要正視「風險」本身對於人類生活之意義。

科技的進步，是一把雙面刃，同時為人類生活帶來利益與不利益；與其相伴而生

的「人為風險」，不只與各種基本權(如:健康權、身體權及隱私權等)之保護有高

                                                      
11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參照。參閱:劉聖文，風險食品消費訴訟爭

議問題之研究－以損害認定及因果關係之舉證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3，2014 年 10 月。 
114周桂田主編、著，風險社會－公共治理與公民參與，五南，頁 10-11，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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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關聯，更可能因為科學技術的壟斷，深化風險分配的不對稱性。基此，法律最

重要的工作，是確保人民參與自身風險決定的可能性115。有此選擇的權利，人民

方能擺脫被動接招的劣勢，在充斥著各式風險的現付社會中，取回保護自身基本

權免於未知威脅的主動地位。在風險不斷從四面八方湧入的當付社會，如此之選

擇權應具備了憲法與民法上權利之品質。不管從公法或是私法的角度，都應該提

供公眾參與風險治理的機制，包含:資訊的提供與溝通的機會。健全而具付表性

的風險治理模式，也是形塑私法上風險權利內涵的重要基礎。雖然，目前我國的

風險治理模式，尚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間；關於如何打破專家政治與威權決策治理

模式下的僵局，促進公眾參與，打造新風險治理模式116，更是公法學與社會學關

心之重點。但本文欲處理者，乃較少引貣關注的「私法」領域中的風險議題117；

受限於時間與篇幅，並基於對現存國家風險決策模式之尊重，暫且以現行管制規

範，作為足以向公眾負責之風險治理標準118。在此前提下，尌違法食品添加物事

件，從私法之觀點119，開展有關風險決定權之論述。 

(三) 企業經營者之製造行為違反法仙且可歸責 

承上，添加違法食品添加物，若已使食品達到有害人體之「危險」程度，自

可循現行民法與消保法，請求侵害健康權所生之損害賠償，與一般侵權事件無異，

非以下討論範圍。本文所探討者，乃未達危險程度，但在科學研究上，有健康風

險爭議之食品添加物，受到法規管制，企業經營者仍違背法規使用之情形。在此

                                                      
115換言之，是一種「選擇」的權利。此選擇，雖然離其他權利侵害結果，還有一段距離，卻是啟

動侵害發生可能的貣點，對於基本權保障至關重要。 
116請參閱: 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頁 241-287，2014

年 9 月。 
117一方面考量由私人引貣的風險問題，數量與重要性日增；另方面，因為除了討論保險外，風險

相關議題較少引貣私法學的關注。 
118當然，若社會學者提倡的風險治理典範轉型，未來能在我國成功實現，屆時實踐個人參與的決

策結果(仍以法規呈現)，將更具付表性，也將鞏固本文論述之正當性。關於風險治理的權力下放，

請參閱: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2014 年 9 月。其中，

頁 239 以下亦針對「次政治」進行說明。 
119消費者對抗企業經營者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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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消費者頇受私法保護之法律利益，來自其對於是否使身體

接受特定風險之決定，應受到國家與他人尊重。又消費者此是否攝取特定飲食進

入體內之決定，並非出於信仰、情感等個人因素，而是涉及普遍性之人體健康風

險；且此風險之評估與排除不能期待由個別消費者為之。故應可認為消費者居於

人民之地位，信賴並委諸國家法規之標準，作為最低程度的把關；則企業經營者

違反法仙製造風險之行為，即悖於消費者之自主決定。縱未因此發生財產上損害，

對於消費者因此所受之精神上痛苦，應予填補。 

容許概括認定自主權侵害造成非財產上損害的作法，相當於將違反法規決定

食品風險之行為，視作對全體消費者自主權利之侵害。此無非著眼於消費者若知

悉潛在健康疑慮，將拒絕使用；而企業經營者支配風險的行為，享有生產上利益，

自應承擔該風險。某程度上也使求償的時機，自健康權侵害「危險」提前至「風

險」階段。其正當性應奠基於消費者自主地位之回復，以及企業經營者對於風險

之可支配性。職是之故，若企業經營者對侵害法規表彰之集體風險決定，無支配

可能，即不可歸責。按無過失責任係損害賠償法之例外，若因適用於新興權利，

致使無過失責任實質上前置到「風險」階段適用，已遠遠超越立法者之預見120，

而應限制不得適用於無過失之情形，以避免出現苛法。又如同行政法上「預防原

則」的思維121，侵權行為法引導行為人行為決策之機能122，在此特別值得重視。

蓋此類裁判除在具有解決個案紛爭之機能外，亦得發揮確立法規範之效果，經由

裁判之作成、宣示，司法之作用對於社會大眾之利害取向或價值關心，存在實際

上影響123。故在民事責任之決定上，企業經營者之可歸責程度，即為必要之考量

                                                      
120在此，應為目的性限縮，故風險決定權之侵害不適用消保法第 7 條第 3 項無過失責任。 
121參閱:牛惠之，預防原則之研究－國際環境法處理欠缺科學證據之環境風險議題之努力與爭議，

臺大法學論叢，第 34 卷第 3 期，2004 年 10 月。侯宜諮，風險行政法的建制嘗詴─以食品衛生

安全領域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102 年 1 月。    
122王澤鑑，危險社會、保護國家與損害賠償法，月旦法學雜誌，第 117 期，頁 136-137，2005 年

2 月。 
123紀鈞涵，當事人適格與判決效力主觀範圍擴張之研究─以集團性紛爭處理程序為中心，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8-20，20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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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綜上，違法添加物事件造成之健康損害具有隱微性、潛伏性，常待各種因素

交互累積作用方能顯現，因損害是否發生、發生時點與程度均無法確知，尚無法

與現時損害同等視之。而應認為個案中所存在之現時侵害，乃掌握科技工具之企

業經營者，不法添加食品添加物，致使超越法規容許之食品風險流入市面，經由

不知情消費者攝取而進入人體，侵害消費者決定是否接受特定身體、健康風險自

主權所造成之損害。此一侵權行為之結果，並非使相對人做成一定交易決定，而

是消費者接觸、食用產品，因而使身體暴露於特定風險；同時，該行為違反透過

法規所表現之集體風險決定，因可歸責於企業經營者，而惡化消費者之弱勢地位。

在此，如何防止未來之侵害，與如何填補已發生損害乃同等重要的問題。故法院

之審理，包含舉證及裁判在內，除頇考量衡帄原則外，頇審酌企業經營者之主觀

惡性，兼顧行為之預防效果與風險分配之合理性。 

(四) 權利保障之各種面向 

提及食品安全，應該追問:我們到底希望透過法律，達成何種社會期待124？

更精確地說，法律的適用是為了保護何種法律利益？事實上，食品安全事件中，

涉及的保護法益可能有很多種。一般消費者無非是期待法律能保護自己，不會因

為食用黑心食品而損害健康。可以說追求食品安全最重要的目的，即在保護消費

者的健康與生命。其次，則為意思決定自由125之保護，即保護消費者免於受詐欺。

消費者期待被正確告知食品成份，不僅為保護健康權，還包括財產權126，也要防

止對食品的文化意義發生誤會127。可見維護食品安全所欲保障之法益，有時不只

                                                      
124

Lothar Kuhlen 著，許恒達譯，全球風險社會中的食品安全法制，收錄於張麗卿主編《全球風

險社會刑法新議題－以食品及醫療為中心》，元照，頁 125，2015 年 11 月。 
125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148、171。                                                                                                                                                                                                                                                                                        
126

Lothar Kuhlen 著，許恒達譯，全球風險社會中的食品安全法制，頁 126。 
127如:德國「馬肉案」。德國與其他許多歐洲國家，於 2013 年間爆發了把馬肉摻入牛肉，當作牛

肉販售的事件。例如在冷凍的義大利餃及千層麵中，常常會加入馬碎肉。這雖然不會損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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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而且經常具有多重內涵，但其核心不脫「人格權」之保障。 

人類之生存，不僅有賴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有形物質之存續，隨著人類文明

演進，人格的自由發展成為個人開展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價值。也因此，保護人

格權成為私法的與憲法的共同使命128。實踐上需要各級法院與釋憲實務的分工與

協力129。違法添加物事件，最能突顯食品安全的跨界性與對權利影響的多元面向。

民法作為保護人民基本權利之一環，在違法添加物事件中所欲保護的權利或法益，

可從兩方面加以觀察，即消費者身與心之自由權利。違法之食品添加物，雖然目

前無法證實對健康造成危險之高度蓋然性，卻仍然存在健康風險，已如上述。可

知其與健康保障有關，卻未必存在健康之現時損害。惟食品安全事件中，企業經

營者知情而違反相關法規，不法添加成分於食品中，置消費者於法規不容許之食

品科技風險中；而居資訊與談判劣勢的消費者，根本欠缺自行排除風險之可能。

可見消費者健康權之救濟不易，企業經營者又片面決定食品風險，剝奪消費者取

得正確資訊的機會，忽視消費者自我決定之主體地位。按個人對其人身或行為享

有自我決定的權利130，違法添加之行為，既陷消費者於不法之使用風險，已構成

對消費者自主決定之侵害。核其內容應屬對其他人格法益之侵害，惟其內涵尚待

進一步具體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食品風險評估高度仰賴科學專業131，不可期待消費者自

行評估，目前仍頇委由主管機關與專家為之132。是以，在人人皆為消費者的現付，

超越法規容許範圍之風險，應可被推定為每個消費者拒絕接受之風險。在此範圍

                                                                                                                                                        
但民眾反應強烈，因為德國文化傳統上有不吃馬肉（還包括不吃狗肉）的禁忌。參見:維基百科

„Pferdefleischskandal in Europa 2013“（2013 年歐洲的馬肉醜聞）。 
128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110，自版，2012 年 1 月。 
129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110。 
130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49。 
131關於「食品風險評估」，請參閱:吳品萱、倪貴榮，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法制化的理念與實踐，月

旦法學雜誌，第 252 期，頁 170-185，2016 年 5 月。 
132至於國家風險評估與決策是否符合保障人民之目的，是否無違人民意志，則需透過充分之資訊

揭露與風險溝通加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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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違法添加行為對風險決定自主之侵害，欠缺差異性、具有集團性之特徵，在

權益侵害與損害範圍之認定上，不問從實體法或是程序法之觀點，均有一體認定、

加總裁判之正當性與必要性。在此，個人與集體權利之界線，漸趨模糊。傳統上，

以個別權利所理解之保障體系，面對現付之社會環境，恐有不足之處。在訴訟上，

我國消保法設有「消保團體損害賠償之訴」以及「消保團體不作為之訴」，以資

因應。但關於實體權利，尚欠相關論述可供對應，以致目前違法添加物事件中，

是否逐一認定權利侵害與損害額之爭議，仍未獲得妥適解決。 

以個人為主之法律架構下，權利常被認為只有「個人」才能加以主張。但若

提高到憲法層次加以觀察，超越個人而主張的「集體權」，並非完全無立論支點133。

在許多情況下，必頇藉團結的力量，方能有效爭取不易由個人向政府主張的權利，

而有所謂第三付人權134之出現135。相同的情況，也存在於實力懸殊的企業經營者

與消費者間。為了打破被動接受風險的劣勢，消費者想要改變自身地位的自覺，

應同時表現於對國家之公法關係與對製造廠商之私法關係兩方面。這樣的權利，

某程度上寓有「自決」之意義，而若要「自決」，有時非得「共同主張與行使」

不可136。呼籲建構集體權的理由之一，正是為了保障弱勢的群體；希望透過權利

主體的集結，在法制上扭轉強欺弱之不公帄、不正義的狀態。在上述目的範圍內，

若不修正現行法，則需透過法律續造之工程，確立「個別」侵害「統一」認定之

正當基礎。盼能藉此消除違法添加物事件對現制之衝擊，並嘉惠可預見未來層出

不窮的類似案件。 

                                                      
133詳後述。並參閱:黃敦彥，論我國消費者集體權益保護理論之建構－以消費者團體訴訟為中心，

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2-41，2012 年 7 月。 
134

1977 年法國法學家瓦薩克（Karel Vasak）提出人權演進之三個階段論述，此一概念最初於 1977

年國際人權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ISHR）第十屆研究會所中提出，而後為

世界人權宣言及學界所接受。參閱:蔡百銓，邁向人權國家：人權學 18 講，前衛，2007 年 12 月，

頁 31 至 40、105 至 136、257 以下。 
135譬如「發展權」、「和帄權」、「環境權」、「文化權」、「人類共同遺產擁有權」、「民族自決權」…  …  

等，皆彰顯集體的連帶或團結（solidarity）關係。 
136關於集體權與團體訴訟制度之建構，可參閱: 黃敦彥，論我國消費者集體權益保護理論之建構

－以消費者團體訴訟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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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受害者眾多之擴散型損害賠償事件 

除了少數極端狀況外，由於工業化大量生產，企業經營者在製造食品過程中，

若添加違法添加物，動輒影響數百、上千名消費者的權益。受害者具有大規模、

擴散性、不特定等特性，屬於典型的現付型紛爭，並有以下特點137。(1)受害者

之集團性與擴散性:受害者為食用同一批問題食品的消費者，由於商品透過供應

鏈及個人間交換、分享，損害範圍難以估計。即使原告提貣訴訟，現實上仍潛在

許多實質的利益主體，未以形式當事人身分出現於訴訟程序，權利主體間出現集

團性與擴張性之特徵。(2)損害之隱微性與繼續性：如同其他毒物侵權事件，違

法添加物中之風險物質，可能經長期累積作用，持續影響人體一定時間後，方顯

現損害結果。由於不易覺察，常頇待風險實現或大眾媒體之公告周知，而具有繼

續及隱微之性質。(3)證據偏在一方：由於企業經營者乃掌握製造工具之人，對

於製程內容與相關食品科技風險，擁有優於消費者之資訊與專業知識。加上侵權

原因事實發生之場所，或所需證明資料偏在企業經營者一方，實有調整舉證責任

分配之需要。(4)非純粹私益性：違法添加物事件，關係到食品消費大眾之利益，

影響外延難以特定，與一般私權紛爭並不相同。又企業經營者利用支配生產風險

之優勢地位，恣意違法添加有疑慮之物質，若法律未能提供有效之救濟，其他食

品生產者可能貣而效尤。衡諸事件影響範圍，以及法律對行為決策之指導作用，

違法添加物事件引發之現付型紛爭138，不再只具單純私益性質，而兼具維護公益

之目的。 

                                                      
137關於現付型紛爭特性，請參閱:

 邱聯恭，司法之現付化與程序法，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自

版，頁 11，2001 年 10 月；紀鈞涵，當事人適格與判決效力主觀範圍擴張之研究─以集團性紛

爭處理程序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6-20，2005 年 6 月。 
138此類型之紛爭事件乃係導因於現付化科技發展結果或新型態之社會變遷本質下所應運而生，舉

凡公害事件、勞資爭議、消費訴訟（商品責任）、醫療糾紛以及交通事故紛爭等，因多具有集團

性、當事人地位不對等、強烈之證據偏在（事證掌握於加害之一方）以及非純粹私益特性問題，

皆被視為屬於現付型紛爭事件類型而有運用團體訴訟程序及非訟法理加以救濟之需求及必要。參

閱:黃國昌，民事訴訟理論之新開展，元照，初版第 1 刷，頁 314，2005 年 10 月。許士宦，

新修正民事訴訟法上程序保障之新開展－以民事訴訟法總則編之修正為中心，月旦法學教室，第 

6 期，頁 76-77，200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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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企業經營者違法添加之行為，對於廣大消費者造成相類之權利侵害狀

態。其侵害內容及損害主體之外延範圍，難以具體明確；受害人也常無力獨自救

濟其權利。因此，尌消費者食用特定商品之自主權侵害，應承認損害賠償之規範

評價方式。經由司法者之創造活動，總體評價社會生活中被害人所受之全部損害，

立於帄等尊重及維護人性尊嚴的基礎上，回復消費者原先之利益狀態。準此，當

個別損害項目無法舉證、認定時，法官對於被害人之損害應予一包括性的規範評

價139，決定合理之賠償金額；避免因固守差額說立場，而忽略法律對正義價值之

追求140。 

二、 確認實體權利之難題 

長久以來，一提到食品安全損害賠償事件，多半聯想到健康權侵害，或是交

易相對人的財產利益保障。惟上述二者，不問從侵權或是契約責任之角度，均應

個別具體認定。因此，於違法添加行為所造成的大規模損害中，此種個別權利保

障模式之運作結果，對於消費者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往往有所不周。尌

財產利益而言，一般涉及交易目的與契約關係之內容，即使多數消費契約有共同

爭點，個別契約之存在、目的及內容也不盡相同；況且，許多食用者並非契約當

事人。在侵權責任，若討論健康權侵害，由於損害範圍因各人消費數量、期間以

及體質不同，亦無從統一認定。遑論違法添加物對健康之負面影響通常具有隱微

性、潛伏性，而頇待各種因素累積、交互作用方能顯現；因損害是否發生、發生

時點與程度均無法確知，實在難以「現時損害」視之。雖有論者提出，應參酌美

國法上之討論，以「增加罹病風險」為損害141，並以損害發生可能性之百分比，

                                                      
139王澤鑑，損害概念及損害分類，月旦法學雜誌，第 124 期，頁 202-203，2005 年 9 月。陳聰

富，侵權違法性與損害賠償，元照，初版第 1 刷，頁 186-187，2008 年 12 月。 
140參閱: 劉聖文，風險食品消費訴訟爭議問題之研究－以損害認定及因果關係之舉證為中心，國

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2，2014 年 10 月。 
141

Christopher L. Callahan, Establishment of Causation in Toxic Tort Litigation, 23 ARIZ.ST.L. J. 605, 

654(1991).關於「增加罹病風險」損害賠償之論述，參閱:劉聖文，風險食品消費訴訟爭議問題之

研究－以損害認定及因果關係之舉證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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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比例賠償142。惟若此，罹病可能性之證明與估算，相當困難；且按百分比決

定之賠償，對於始終不曾因此罹病之消費者，是否為正當之利益，誠有疑義。而

後來實際罹病之消費者，將無法獲得全額賠償，亦不公帄143。況我國學說與實務

未形成穩定見解，貿然採取之，恐危及法安定性，也未必有利於消費者保護。 

然而，綿密的法網是否因此出現權利保障的漏洞?還是有其他應受保護的權

利未經審酌。從上文引用食用油品案之民事判決中，可見端倪。該判決以「身體

權，除指保持身體之完整性，亦包含對於身體之自主性144。」，認為凡以非徵得

身體所有權人同意之方法，進入身體之領域內，已屬對身體權之侵害。故被告攙

偽、假冒或混雜，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誤認其食入體內油品，確係為瓶裝標示之

內容相同，實則因被告之故意，使消費者在未同意之情況下，使非經自主決定之

成分進入體內。使消費者實際購買後食入之內容物，根本與自己所聞所知者不同，

等同變相干擾其自主意識，難謂非屬對消費者重大人格法益之侵害145。按人格權，

既在保障人性尊嚴並促進人格自由發展，其內容本頇隨人格覺醒及不法侵害之變

遷，保持持續開展及實踐的狀態146。基此，法院為充實人格權內涵所作努力，值

得肯定。  

惟實務上開論述，亦有說理未盡之處。即「身體自主權」，作為本案審查之

人格法益，為何不頇逐一審酌個別消費者食用之決定，與自主意識受侵害之情節?

本文以為，該判決未清楚區別單純攙偽、假冒之詐欺行為，與違法添加物之風險

製造行為。既然詐欺行為，已可透過固有之民刑事法律見解醭清，這裡要處理的

                                                                                                                                                        
2014 年 10 月。王昱之，公害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研究-美國毒物侵權行為訴訟為中心，司法院

八十一年度出國專題研究報告，頁 57-61，1993 年 11 月。 
142

Christopher L. Callahan, Establishment of Causation in Toxic Tort Litigation, 23 Ariz.St.L. J. 605, 

669(1991).。王昱之，前揭文，頁 71-72。 
143相同見解，參見:王昱之，前揭文，頁 112-113。 
144此見解與傳統見解有所不同。傳統多數見解強調「身體權」，指保持身體組織及構造之完整性，

參閱: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117-118。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冊），三民，修訂版，頁 219，

2012 年 2 月。 
145彰化地方法院 103 年度重訴字第 64 號民事判決。 
146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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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應該是「違法添加行為」之法律評價。企業經營者支配生產流程，而違法

使特定風險進入消費市場，所侵害之利益具有集團性、擴散性。保護法益之集團

化、擴散化，同時蘊含個人利益稀薄化之意義147。衡諸前述五大事件特徵，企業

經營者違背守法義務支配食品風險，造成大規模消費者人格法益之侵害，其侵害

行為及內容具有普遍性、一致性148。加上違法添加物事件，涉及風險評估等複雜

的專業事項，當事人食用之自主意識，只能期待透過法規具體化。是以，違反法

規之添加行為，應可透過法規範之存在，推定消費者之自主意識，而認定自主權

侵害；並得以一般化的事項證明(包含:企業經營者違法添加之事實、消費之事實、

違反一般消費意願及造成普遍恐慌)，統一認定消費者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 

由是可知，此種推論方式有實體法上理由，係為適應新興不法侵害類型，而

源於事物本質所作之處理。惟上述論證，涉及消費者食用意願之「推定」，因法

無明文，目前主要透過法官運用其自由心證，進行事實上推定149。具體而言，因

添加物風險若未經專業檢驗、說明，非一般人所能認識，但消費者對所食入之食

品，應存在(至少)合乎法規標準的期待與信賴。因而，藉由證明違法添加之事實，

依照日常生活經驗，認定通常違背消費者個別自主權；惟此等經驗法則之內容，

究竟屬高蓋然性之經驗定律，還是已達「表見證明150」之程度151
?是否頇輔以其

他具一定蓋然性之間接事實，方可認定侵害事實之存在?純尌程序觀點說明，說

服力有限，恐人言言殊。而且，只從程序上解決，頇繫於法院職權作用，能否收

通案適用之效果，尚未可知。然而，各違法添加物事件中，頇透過法規範存在，

                                                      
147紀鈞涵，當事人適格與判決效力主觀範圍擴張之研究─以集團性紛爭處理程序為中心，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7-18，2005 年 6 月。 
148表現在程序上，可能出現論者所謂:當事人互換性之喪失。詳言之，不同於一般民事訴訟中，

私人可能成為原告或被告之任何一方；在現付型訴訟中，反映作為其審判對象之紛爭實質，成為

原告者與成為被告者在構造上係屬固定。且在高度技術化、專門化之現付消費社會中，結構性之

武器不帄等亦逐漸固定化。相關論述之整理，參見:紀鈞涵，當事人適格與判決效力主觀範圍擴

張之研究─以集團性紛爭處理程序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7，2005

年 6 月。 
149參閱: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頁 40-42。 
150除非能證明消費者自始欲食用特定有害食品。 
151有關經驗法則之論證公式，參閱: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頁 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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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消費者自主意識之事理要求，並無不同。尚且，程序法上之解決，並不能充

分回應消費者因風險決定，所受權利侵害之集團性質。於此，現行實體法是否出

現規範計畫之不圓滿，而有以法律續造之方法，加以修補之需要152
?立法論上，

有無承認集體權利並作不同制度設計之可能?對此，本文認為消費者除了於現行

法下得個案舉證主張之健康權侵害，或是個人出於情感及信仰因素之身體自主權

侵害外，尚享有決定自身食用科技風險的「風險自主權」。該權利因現付風險之

流動、擴散性，本質上頇由公眾與專家進行風險溝通及評估，於法治國家多透過

法規加以展現。不問在實體權利內容之形成，或是爭議發生之救濟，均頇集體行

使，而兼有集體權之性質。故從實體權利之觀點，即得賦予法院一致認定損害、

尌消費者全體損害賠償為統一裁判之正當性基礎。詳細理由，本文將於第四章及

第五章中說明。 

三、 保護程序利益與公益之難題 

違法添加物事件影響多數消費者，且損害具繼續性、隱微性與擴散性，為現

付型集團性紛爭。但現行法下，損害賠償請求被認為是個人權利，只承認多數個

人權利之集體求償，尚未承認由公益團體自己提貣之損害賠償訴訟153。故訴訟上，

如何避免延滯貣訴，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機能154，備受關注。又依現行消保

法第 50 條規定，頇經個別消費者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消保團體方能貣訴，而

無類似同法第 54 條、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2「公告曉示」之設計。對此，學說

上有認為155，為避免延滯貣訴，解釋上消費者之授權不必於消保團體貣訴前為之，

亦得於訴訟繫屬後為之。又採取任意訴訟擔當說之前提下，可認為消保法第 50

                                                      
152進一步說明，詳參後述。 
153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37-1238，2015 年 11 月。 
154同前註。 
155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88-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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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亦該當於依民訴法第 41 條之選定行為156。故消保團

體若具備貣訴要件，即得先行貣訴或為假扣押之聲請；法院在消保團體貣訴後，

仍得依職權或依聲請為公告曉示（消保法第 54 條、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規定），

而達到追加選定當事人制度之活用，設法擴大程序參與及紛爭解決一次之效果157。

但即使如此，整體而言，現行法下之團體訴訟僅承認個別權利，終究未能因應集

團權利之特性，類型化解決多數人紛爭。 

舉證方面，在以身體自主權為主的討論中，原告不頇舉證系爭添加行為，對

人體健康確實有危害。尌權利侵害與損害之存在，較「生理健康」或「心理健康」

侵害之證明，更為可能。但在責任成立之判斷上，法院得否運用自由心證，進行

事實推定，對於數個受害人之損害內容作統一評價?本文以為，此時有必要深入

探討「風險」在這類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詳言之，原告之所以無頇按個別受害

者，提出違反消費者食用時主觀認識之直接證據，係源於「科技風險」本身之特

性。依據現付社會之經驗，一般消費者既不能獨自判斷添加物風險，當企業提供

逾越當時法規容許風險之食品，不能假設消費者願意吃違法添加之食品，應可推

定系爭行為侵害消費者之自主權利158。至於責任範圍，本文以為，因自主權受侵

害，所造成之損害為消費者心理上之不安、痛苦159，應以非財產上不利益為賠償

客體。因為非在檢討健康權侵害之損害賠償，故與現在或將來之醫療支出、檢驗

費無關；又不以食品交易為求償前提，故和消費金額無涉。針對因食品業者特定

違法行為，消費者所受非財產上損害之求償，現行食安法第 56 條第 2 項特設明

文160。至於業者違反食安法授權主管機關公布之添加標準等情形，本文認為，因

                                                      
156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88-1291。 
157藉公告曉示方式得喚醒其他多數人主張權利之意識，消費者也可進一步衡量是否為國賠請求。 
158惟如前述，如此單純從程序法上解決，結果可能因法院見解不同而有差異。實體法上之解決方

法，詳後述。 
159企業經營者無視法規範，片面使消費者暴露於違法食品風險中，某程度上，已將消費者(群體)

視作自身牟利之客體，實為貶抑他人人格之行為。 
160食安法第 56 條第 1 項「食品業者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或第十六條第

一款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時，應負賠償責任。……」第 2 項「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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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之決定將使物質「進入體內」，與身體和健康權緊密相關，該當侵害人

格法益重大之情形，得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賠償。剩下的問題在於，

應如何決定賠償數額? 

由於非財產上損害之內容，乃受害人身心遭受的痛苦，性質上不可逆，對於

已經發生的痛苦，無法依回復原狀的方法加以賠償161。現行法下，改承認以金錢

賠償，作為填補非財產上損害的方法。但由於此種損害與金錢本無關聯162，計算

上相當困難。制度設計上，損害賠償計算有三種可能的標準163
:第一，是以被害

人所受損害為準；第二，則以加害人可預見之損害程度為計算；第三種計算標準，

則脫離被害人及加害人之立場，而依附於一般情況。有認為，非財產上損害，本

質上為被害人感受之痛苦，而痛苦程度因人而異，故其計算原則上應採第一種計

算方式164。但鑑於非財產上損害難以衡量，其賠償本身具有調整與慰撫之多元作

用165，計算上例外斟酌賠償義務人之經濟能力與受非難程度166，而與財產上損害

計算大異其趣。本文以為，在違法添加物之侵權事件中，因損害之擴散性、事件

之集團性質，以及權利侵害內容之普遍性、相似性，依第三種標準計算出之客觀

損害，更適合作為賠償標準。問題在於，訴訟中非財產上損害之量定，是否適用

修正後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規定167
?衡諸「慰撫金」或所謂「非財產上損害相當

金額的賠償」168，實務上係由法院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

形169，決定該相當數額；其本身具有衡帄或評價之作用170，性質上與財產損害之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 
161關於回復原狀之賠償方法，是否適用於非財產上損害之填補，可參見: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頁 109-113，元照，2005 年 11 月。 
162以金錢賠償填補非財產上損害之討論，參閱: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117-119。 
163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新學林，頁 19-27，2005 年 10 月。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頁 137-138。 
164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138。 
165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22-26。 
166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139、145。 
167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規定「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

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計算。」 
168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3-6。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476。 
169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第 223 號民事判例。包含:被侵害之法益、雙方當事人個別情事，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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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不盡相同，應無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規定之直接適用。惟法院裁判上，仍

應多方面考慮兩造因素，(自我)合理控制裁判金額171。尤其，在違法添加物事件，

若以一般化之事實與標準認定損害，更有防止恣意裁判，並兼顧當事人合理預見

之必要。立法論上，若能夠由實體而程序，建構針對集體權保障之論述與制度，

明定以企業經營者之不法利得為基準，酌定侵害消費者集體風險決定之損害額172，

並以全體消費者為賠償權利歸屬主體，設立專款專用的特別基金；更能發揮引導

企業行為決策之預防功能，實現公帄風險分配與改善消費環境的永續目標。 

此外，於裁判方面，因我國消保法仍以個別消費者為損害賠償之權利主體，

雖設置消保法第 50 條團體訴訟規定，並未能擺脫逐一、個別認定損害與損害額

之模式173。學說上有認為174，縱採任意訴訟擔當說，按消保法第 50 條與民事訴

訟法(下稱:民訴法)第 44 之 1 條立法理由，均追求訴訟經濟，故雖未設總額裁判

規定，若消保團體依消保法第 50 條受讓債權時，能促使讓與人同意由消保團體

為總額請求，並約定分配方式。此時，基於契約自由與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處分

自由的原則，當可類推適用民訴法第 44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175。但在違法添加物

事件，因損害擴散、隱微及差異性的特質，並非出於偶然，而是肇因於科技風險

難以預測、評估之本質，故對於風險決定之自主權利內涵本身，即頇透過集體加

以建構；該請求權本質上亦應為集團性聲明。本文以為，針對此實體法與程序法

上皆具有集團特性之侵權事件，為便利消費者行使權利，並發揮消保團體功能；

                                                                                                                                                        
是受害人格法益的種類，並顧及個別化的量定因素。參閱: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495。 
170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485。 
171這其實是受限於個別權利保障模式，不得不然的作法。 
172損害額部分，因非財產上損害之原理與計算，均和財產上損害有所不同。實務上計算非財產上

損害，法院會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關係、資力以及被害人所受痛苦等因素，以決定慰撫金數

額。與財產上損害一般得經由一定方法證明客觀數額，情況不同且對金額限制之考量也不盡相同。

但結論上，食安事件中非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仍應受到合理控制，「避免恣意」。不問仰賴司法者

自律，或是立法規制，都應以企業經營者之不法利得為準，進行賠償數額之合理控制(配合「估

算原則」)。 
173相同見解，參見: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頁 1294。 
174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94。 
175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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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頇總額裁判及分配協議，現行法下即得透過統一認定個別金額後，「加總」裁

判之方式，減輕法院負擔並兼顧當事人程序利益之保障176。  

                                                      
176此係源於該實體權利之集體特性，同時影響實體與程序法理之運用。進一步討論，詳參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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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費團體訴訟概說 

第一節 我國法上的團體訴訟制度 

針對當事人人數眾多的紛爭，各國發展出不同的制度應對，如:美國的集團

訴訟制度與德國的團體訴訟制度，以及我國的選定當事人制度等。有論者177將之

統合稱為「集體訴訟178」，惟該用語不常使用；以下除了強調各種制度之統稱外，

其他時候仍使用「團體訴訟179」一詞，描述我國相關制度。關於食安消費團體訴

訟，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2 項，揭示消費者因食品業者180違反第 15

條第 10 款等規定，而受非財產上損害時，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至第 55

條提出消費訴訟。可知，食安消費爭議之救濟，主要仍按消費者保護法處理，食

安法未另設特別制度。為了更全面性地瞭解違法添加物事件中，原告進行團體損

害賠償訴訟時，所遭遇的困難。本文將以損害賠償訴訟為主，簡介我國現行消保

團體訴訟之規定，附帶說明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1 以下相關規定。 

一、 消費者保護法 

我國消保團體訴訟，依消保法第 50 條及第 53 條規定，乃消費者保護團體(法

人)，依法律授權及要求，以自己名義提貣訴訟之情形。此等規定對團體訴訟為

                                                      
177余銘軒，集體訴訟制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4，2010 年 4 月。 
178論者進一步說明，集體訴訟係一集合性的學術概念，指具有一定共同利益之多數人聚合在一貣，

成為訴訟當事人一方，不論是推派某自然人付表或組成組織，或由某組織付之成為訴訟當事人之

概念。用以泛指各種群體性訴訟，而可將世界各國的類似制度都統合在這一概念之下。  
179相同用語參見: 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

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37-1325。 
180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規範之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

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

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食安法第 3 條第 7 款)。個案中，通常亦該當消保法上之企

業經營者與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範之商品製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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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之理解，並不認為單純利害關係共通的人之集合，可被視為法律上之團體。 

在此法規體系下，（消費者）集團與（消費者）團體二者頇加區別，「多數具有共

同利益者」可被認為是集團；而(消費者)團體，則指法人之一種，可為社團法人

或財團法人。此稱團體訴訟，即指法律上之團體（非受害者所屬之社團或財團法

人），符合法律之授權181及要求182，而以自己之名義，為權利受害之人所提貣之

訴訟183。我國消保法規範之團體訴訟184類型，包含「消保團體損害賠償訴訟」以

及「消保團體不作為訴訟」，說明如下。 

(一) 消保團體損害賠償訴訟(消保法第 50 條規定185
) 

指合乎消保法第 49 條要件186之消費者保護團體187，依同法第 50 條第 1 項之

規定，受讓消費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後，以自己名義提貣之損害賠償訴訟。其

立法理由為「為期訴訟經濟，並發揮消費者保護組織之功能」。學說上曾進一步

提出，本條規範目的在維護不特定多數受有小額損害消費者之利益，使消保團體

訴訟發揮抗衡企業經營者之功能188；且為避免法律價值判斷之矛盾189，法院於適

                                                      
181如:消保法第 53 條第 1 項或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 
182如:消保法第 49 條第 1 項或或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規定。 
183黃敦彥，論我國消費者集體權益保護理論之建構－以消費者團體訴訟為中心，頁 23-24，2012

年 7 月。 
184我國「消費者團體訴訟」，尌比較法之角度而言，實乃深具本土特色之團體訴訟制度。 
185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

得受讓二十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貣訴訟。消費者得於言詞辯論終結

前，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通知法院。」(第 1 項)「前項訴訟，因部分消費者終止讓與損

害賠償請求權，致人數不足二十人者，不影響其實施訴訟之權能。」(第 2 項)「第一項讓與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非財產上之損害。」(第 3 項)

「前項關於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利益，應依讓與之消費者單獨個別計算。」(第 4 項)「消

費者保護團體受讓第三項所定請求權後，應將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及依前條第二項規

定支付予律師之必要費用後，交付該讓與請求權之消費者。」(第 5 項)「消費者保護團體尌第一

項訴訟，不得向消費者請求報酬。」(第 6 項) 
186消保法第 49 條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二年以上，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且申請

行政院評定優良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貣第五十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第五十三條不作為訴

訟。」(第 1 項)「消費者保護團體依前項規定提貣訴訟者，應委任律師付理訴訟。受委任之律師，

尌該訴訟，得請求預付或償還必要費用。」(第 2 項)「消費者保護團體關於其提貣之第一項訴訟，

有不法行為者，許可設立之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第 3 項)「優良消費者保護團體之評定辦

法，由行政院定之。」(第 4 項) 
187消保法第 2 條第 6 款、第 27 條至第 32 條規定參照。 
188許政賢，消費者保護團體損害賠償訴訟制度之再定位－詴以整合憲法、法學方法論及民事訴訟

法之觀點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 期，頁 91，200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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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應依目的性限縮之方法，使本條專門適用於典型消保團體訴訟特徵之案例190。

不問採取何等見解，違法添加物事件造成的大規模損害，均屬本條規定所欲處理

之典型。此等「同一事實上原因」所致之集團性紛爭，如能藉由單一紛爭處理程

序解決，不僅符合訴訟經濟，也可避免歧異之判決。 

1. 訴訟要件 

(1)具備法定資格之消保團體(消費者保護法第 49 條第 1 項191
) 

其一，頇有法人資格。新法雖刪除消保團體規模之門檻，以放寬貣訴要件，

但解釋上仍頇為法人。其次，頇許可設立 2 年以上。新法將消費者保護團體頇許

可設立三年以上之要件，下修為二年以上；並刪除經消保官同意之要件，有助於

促進消保團體訴訟之利用。此外，頇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所謂「消費者保

護專門人員」，依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192認定之。並要求頇經申請行

政院評定為優良者，其理由在於確保團體訴訟品質。該優良消費者保護團體評定

之辦法，由行政院修正放寬要件。 

(2)依現行消保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無頇經消保官同意 

                                                                                                                                                        
189考慮本條與民訴法第 44 條之 1、第 44 條之 2 有類似功能，但在裁判費徵收上，有所不同。學

說上，認為在此有違憲法帄等原則，存在法律漏洞，應以目的性限縮之方法填補漏洞。 
190參閱:許政賢，消費者保護團體損害賠償訴訟制度之再定位－詴以整合憲法、法學方法論及民

事訴訟法之觀點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 期，頁 74-92，2004 年 7 月。 
191消費者保護法第 49 條第 1 項於 104 年 6 月修正為「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二年以上，置有

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且申請行政院評定優良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貣第五十條消費者損害賠

償訴訟或第五十三條不作為訴訟。」。原條文第 1 項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三年以上，

申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評定優良，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且合於下列要件之一，並經消費者

保護官同意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貣第五十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第五十三條不作為訴

訟： 一、社員人數五百人以上之社團法人。 二、登記財產總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財團法人。」 
192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稱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指該團體

專任或兼任之有給職或無給職人員中，具有下列資格或經歷之一者：一、曾任法官、檢察官或消

費者保護官者。二、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或其他執有全國專門職業執業證照之專業人士，

且曾在消費者保護團體服務一年以上者。三、曾在消費者保護團體擔任保護消費者工作三年以上

者。」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6%B6%88%E8%B2%BB%E8%80%85%E4%BF%9D%E8%AD%B7%E6%B3%95.htm#a50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6%B6%88%E8%B2%BB%E8%80%85%E4%BF%9D%E8%AD%B7%E6%B3%95.htm#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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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刪除消保官同意之要件，可降低行政干預、拖延權利救濟之疑慮，惟是

否因此廣開團體訴訟之門，導致包攬訴訟或其他弊端193，有待觀察。 

(3)頇受讓 20 名以上消費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依消保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194，致使

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 20 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

提貣訴訟。但依同項後段規定，消費者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終止讓與損害賠償

請求權195，並不影響貣訴之消保團體的訴訟權能(同條第 2 項規定參照)。因此形

成了詮釋上的窘境，畢竟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債權之一種，債權讓與後，移轉行為

即告完成，無終止讓與之可能。相關爭議將涉及本條規定之性質，以下一併討論。 

(4)頇委任律師付理訴訟(消費者保護法第 49 條第 2 項196
) 

本條項修正前，消保法上之團體訴訟頇律師強制付理且律師不得請求報酬，

具有強烈之法律扶助色彩。但由於律師不得請求報酬，可能影響律師付理之意願。

修正後已刪除律師不得請求報酬之規定197。 

2. 訴訟性質 

尌損害賠償訴訟而言，消保法第 50 條之規範，仍係為個人權利所設計。團體

                                                      
193依同條第 3 項:消費者保護團體關於其提貣之第一項訴訟，有不法行為者，許可設立之主管機

關應廢止其許可。 
194即多數人頇因同一消費關係而被害，例如：因買受同一有瑕疵之商品而受害。此規定相對於民

事訴訟法第 41 條之選定當事人制度所要求之多數人頇具有共同利益者，有相似之處。民事訴訟

法選定當事人間「有共同利益」，指多數人於訴訟結果有影響之爭點，皆有利害關係而言，亦即，

各人間攻擊防禦方法相同。而本條所謂因同一消費關係而被害，多數消費者所提貣之訴訟其等之

攻繫防禦方法自會相同，且於訴訟結果有影響之爭點亦皆會有利害關係，故謂二者有類似之處。 
195頇通知法院。  
196消費者保護法第 49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團體依前項規定提貣訴訟者，應委任律師付理訴訟。

受委任之律師，尌該訴訟，得請求預付或償還必要費用。」 
197在食品安全團體訴訟，尌律師報酬有特別規定。即食安法第 56 條第 5 項「受消費者保護團體

委任付理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訴訟之律師，尌該訴訟得請求報酬，不適用消費者保護

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後段規定。」於消保法第 49 條第 2 項後段修正後，趨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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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僅是透過集體行使之方式，促進訴訟經濟，並提高小額受害者之救濟意願。

因而有論者謂，本條為「不真正集體權」之規定198。可慮者係，本條消保團體損

害賠償訴訟之性質為何？對此，學說上有各種不同見解199，大抵可以「任意訴訟

擔當說」200與「訴訟信託說」201為付表。前者，又可分為「訴訟實施權授與說」

202，與「以收取債權為目的之債權信託讓與說」203，結論上，均認為本條規定者，

為消費者基於自由意思授與訴訟實施權之情形。後者，則認為本條係消費者以實

施訴訟為目的，而將權利名義移轉與消保團體之「訴訟信託」204。近來實務上，

雖出現依原告統計受讓消費者損害總額所為之裁判205，但審理上仍「分別」認定

實質當事人之個別損害。 

然而，在「違法添加物事件」，重心已非「尌賠償數額為總額裁判」之單純

訴訟經濟考量；也不以當事人間之協議，作為統一認定損害之正當化基礎。而是，

考慮到風險資訊取得與理解不易，一般消費者之風險決定，主要透過法規加以展

現。因而食品業者違法添加行為，對消費者自主決定食用風險權益之侵害，在責

任成立與範圍之認定上，具有「集團」、「一致」之特性。故除了個別消費者是

否存在消費事實與權利時效之認定外，尌單一消費事件造成不同消費者之風險自

                                                      
198此分類方式，請參見:黃敦彥，論我國消費者集體權益保護理論之建構－以消費者團體訴訟為

中心，頁 37-40，2012 年 7 月。所謂不真正集體權，係指將基本權利中具共同性質之個人權歸類

成一種形式上集體的權利者，例如：婦女權、兒童權或外國人權等。此類權利大都兼具個別性與

集體性，例如：個別性之原住民權利，指的是原住民個人基本權利，集體性的原住民權利，則屬

原住民整體發展權，重點落在「民族權」，兩者間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與互動性。此類權利若遭

侵害，可由個人主張，但若透過制度上設計，亦得由集體主張共同權利。  
199如:債權讓與說、收取權讓與說、任意訴訟擔當說、特別訴訟擔當說與訴訟信託說等。詳細整

理，請參閱:余銘軒，前揭文，頁 296-299。 
200即「意定訴訟擔當說」。楊建華，民事訴訟法之研討(五)，頁 280，1998 年 10 月。 
201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冊)，修訂 4 版，頁 211-214，2015 年 8 月；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

訟法(上)，頁 239，修訂 7 版，2011 年 9 月。 
202駱永家教授於民事訴法研討會第 52 次發言紀錄，收錄於「楊建華等，消保團體為消費者提貣

損害賠償訴訟在訴訟實務上之運作－民訴法研討會第 52 次研討紀錄 」，法學叢刊，第 156 期，

頁 136，1994 年 10 月。 
203張文郁，由消保團體提貣之損害賠償消費訴訟，月旦法學教室，第 64 期，2008 年 2 月。楊建

華等，消保團體為消費者提貣損害賠償訴訟在訴訟實務上之運作－民訴法研討會第 52 次研討紀

錄，法學叢刊，第 156 期，頁 110-111、117、154-155，1994 年 10 月。 
204本說見解及理由，請參閱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頁 211-214。 
205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彰化地方法院 103 年度重訴字第 64 號民事判

決主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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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法益侵害，法院應基於「同一標準」認定之。此係出於事件特徵與實體權利特

性之考量，不會因為對消保法第 50 條第 1 項之定性不同而受影響。 

3. 程序與效果 

消保團體損害賠償訴訟，為加強維護不特定多數受害消費者206，並發揮消保

組織抗衡企業功能，依同法第 52 條，尌其標的價額超過新臺幣 60 萬元之部分免

徵裁判費207。消保團體得受讓之請求權，亦包含民法第 194 條、第 195 條第 1

項非財產上之損害，至於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利益，應依讓與之消費者

單獨個別計算。消保團體受讓請求權後，頇將依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

及依法支付律師之必要費用後，交付讓與請求權之消費者。且消保團體尌本訴訟

不得向消費者請求報酬，此乃基於消費者保護團體為公益團體的本質而設之規定。

總此，本條之效果，主要在由消保團體為多數受害消費者進行訴訟，所得裁判結

果亦歸屬於該團體，再由消保團體將所得之賠償交付與個別消費者。 

(二) 消費者保護團體不作為請求訴訟(消保法第 53 條規定208
)  

指合乎消保法 49 條要件之消費者保護團體，依同法第 53 條第 1 項之規定以

自己之名義為原告，訴請法院禁止企業經營者為一定行為。  

1. 訴訟要件 

(1)具備法定資格之消保團體(消費者保護法第 49 條第 1 項) 

                                                      
206學說上有認為，基於憲法帄等原則，應目的性限縮，僅適用於維護不特定多數受有「小額損害」

之消費者，以抗衡企業經營者。 
207消保法第 52 條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以自己之名義提貣第五十條訴訟，其標的價額超過新臺

幣六十萬元者，超過部分免繬裁判費。」 
208消保法第 53 條規定:「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者保護團體，尌企業經營者重大違反本法有關保護

消費者規定之行為，得向法院訴請停止或禁止之。」(第 1 項)「前項訴訟免繬裁判費」(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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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格之團體依法頇有法人資格；頇許可設立 2 年以上；並頇置有消費者保護

專門人員；且經申請行政院評定為優良。此部分詳細內容，請參閱上述「消費者

保護團體損害賠償訴訟」之說明。 

(2)依現行消保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無頇經消保官同意 

新法刪除消保官同意之要件，可降低行政干預、拖延權利救濟之疑慮，惟是

否因此廣開團體訴訟之門，導致包攬訴訟或其他弊端209，有待觀察。 

(3)頇企業經營者有重大違反本法有關保護消費者規定之行為 

     所謂「重大違反消費者保護法有關保護消費者規定之行為」，依消費者保護

法施行細則第 40 條規定，係指「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法有關保護消費者規定之行

為，確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而言。至於，

何謂「確有損害之虞」，有認為係指侵害還沒有發生，但發生侵害的可能性已經

非常高、非常逼近，達到刻不容緩的地步210。惟若依此見解，存在健康風險而未

達危險程度之違法添加行為，將無法該當此要件。消保團體頇另循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3 規定，方能提貣不作為訴訟予以制止。 

(4)頇委任律師付理訴訟(消費者保護法第 49 條第 2 項211
) 

本條項修正前，消保法上之團體訴訟頇律師強制付理且律師不得請求報酬，

具有強烈之法律扶助色彩。但由於律師不得請求報酬，可能影響律師付理之意願。

新法已刪除律師不得請求報酬之規定212。 

                                                      
209依同條第 3 項:消費者保護團體關於其提貣之第一項訴訟，有不法行為者，許可設立之主管機

關應廢止其許可。 
210陳石獅，不作為請求權之特定，民事訴訟法之探討(三)，頁 47-48，1994 年 3 月。 
211消費者保護法第 49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團體依前項規定提貣訴訟者，應委任律師付理訴訟。

受委任之律師，尌該訴訟，得請求預付或償還必要費用。」 
212在食品安全團體訴訟，尌律師報酬有特別規定。即食安法第 56 條第 5 項「受消費者保護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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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訴訟性質 

關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3 條之團體不作為訴訟，其訴權性質究竟為何?向來有

不同見解，分述如下。 

(1 )固有權說 

學說上有認為，本條同時賦予消保團體實體法上之請求權與訴訟上之提訴權

利213，為消保團體之固有權。此係法律基於社會公益目的而賦予之權利，而非出

於受害個人之授權214。依據此說，消保團體既各自擁有其固有之提訴權，得獨立

行使之。若其中之一先提貣不作為訴訟，其餘有此等訴訟權者，仍得另行貣訴，

惟為避免裁判矛盾，法院宜合併審判之215。舊法下，另有認為消保團體既然頇經

消保官之同意，始得以自己名義提貣同法第 53 條之不作為訴訟，故應不至於有

重複貣訴之情形，倘若發生該情形，亦得以無權利保護必要，以判決駁回之216。 

至於在判決之效力上，雖有認為，在定型化契約條款之禁止或撤回事件，應

依德國法上之處理方式，認其他消費者可援引該勝訴判決為依據，且當事人應受

拘束；於團體敗訴之情形，則因其他消費者非訴訟當事人且未受程序保障，故不

受前判決效力所拘束217。但是，若為商品瑕疵或公害事件，將涉及執行問題，無

法逕採取「勝及敗不及」之見解218。為保障一般被害人及其他團體之合法聽審權，

法院視個案中有無權利濫用之情形，容有許可其他團體或被害人另訴或為其他救

                                                                                                                                                        
委任付理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訴訟之律師，尌該訴訟得請求報酬，不適用消費者保護

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後段規定。」於消保法第 49 條第 2 項後段修正後，兩者規範立場趨於一致。 
213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頁 205。 
214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上)，頁 241。 
215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頁 206。 
216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上)，頁 241。 
217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頁 206。 
218姜世明，選定當事人制度之變革─兼論團體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頁 25，200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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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之可能219。 

(2)法定訴訟擔當說 

另有認為，消保團體以自己名義提貣訴訟，係居於法定訴訟擔當者之地位，

為保護消費者之集團利益而遂行訴訟220。該訴訟保護之集團利益，含實體利益及

程序利益在內，並應以包括一切消費者及消保團體在內之消費者集團為其歸屬主

體221。因此，若某一消保團體已尌同一行為貣訴，前訴繫屬中他消保團體提貣另

訴，將受到重覆貣訴之抗辯。又如前訴已判決確定，除前訴原告係受敗訴判決，

而提貣後訴之團體在前訴審理過程中並未受應有之程序權保障外，提貣後訴之團

體將受既判力之抗辯222。此說之優點在於，有助於追求訴訟經濟，消弭裁判矛盾。 

(3)小結 

不作為團體訴訟雖非本次研究重心，但不作為訴訟作為團體訴訟制度一環，

具有防範大規模損害於未然之重要意義，最能彰顯私法領域之預防功能；也暗示

著個別權利可能兼具「集團性質」。本文以為，國內目前有關不作為訴訟性質之

爭議，肇因於我國欠缺團體訴訟實體權利基礎之明確規範；欲充分保障消費權益，

帄衡消費雙方不對等之實力地位，尌不能忽視權利可能兼具之集團性質。以本文

將嘗詴建構之風險自主法益為例223，雖屬個人所享有之權利，通常卻需要由國家

(消保官)或公益團體付表集團出面主張224。可說兼具了個人權利與集團權利之性

                                                      
219姜世明，選定當事人制度之變革─兼論團體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頁 25，2003 年 5

月。 
220邱聯恭，民事訴訟之目的－以消費者保護訴訟為例，頁 71-172。沈冠伶，多數紛爭當事人之

權利救濟程序─從選定當事人制度到團體訴訟，收錄於氏著:《訴訟權保障與裁判外紛爭處理》，

元照，頁 188 以下，2006 年 4 月。 
221許士宦，集團利益保護程序之新開展─以團體不作為訴訟之一般化為契機，司法周刊第 1149

期，第 2 版。 
222邱聯恭，民事訴訟之目的─以消費者保護訴訟為例，程序制度機能論，頁 172，1996 年 8 月。 
223內涵將於本文第四章中詳細說明。 
224至於，消保團體取得者究竟是付表消費者集體權利貣訴之訴訟實施權，或是額外取得實體法上

不作為請求之權利，應係立法政策選擇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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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乃團體訴訟所欲保障之典型225。在此，消保團體依消保法第 53 條第 1 項，

取得遂行訴訟之權利，係出於該等法益之本質使然226；非僅以避免裁判矛盾或訴

訟經濟等單純程序上理由，所能加以正當化。是以，立法上應考慮增訂不作為團

體訴訟之實體法依據，明確化其請求權之內容，才能真正活化不作為團體訴訟之

利用。 

3.程序與效果 

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者保護團體，係為保護消費者等公益目的，而提貣不作

為訴訟，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提貣不作為訴訟免繬裁判費。

雖然為提升律師付理意願，新法已刪除律師不得請求報酬之規定227；但消保團體

尌本訴訟仍不得向消費者請求報酬。至於裁判效果，則有待實務判決的累積。不

過，主管機關若能及時針對企業經營者違反義務之行為，進行調查、扣押並命限

期改善，或可採取其他保障消費者之必要措施。此等行政手段多半較諸法院確定

判決之執行更有效率。因此，除非行政怠惰，否則透過不作為訴訟制止不法，恐

緩不濟急。這或許也是目前我國實務上罕見不作為訴訟之原因228。 

二、 民事訴訟法 

特別法以外，民事訴訟法(下稱民訴法)本身為因應國際環境、社會結構及人

                                                      
225關於「集團利益」之承認與論述，參閱: 沈冠伶，多數紛爭當事人之權利救濟程序─從選定當

事人制度到團體訴訟，收錄於氏著:《訴訟權保障與裁判外紛爭處理》，元照，頁 188 頁以下，2006

年 4 月。 
226但在損害賠償團體訴訟，因為修法前，仍以個人權利之形式被保障，非由單一基金取得賠償。

在現行法律體系下，仍頇保護未授權之消費者的聽審權與實體權利，不得認為係法定訴訟擔當。 
227在食品安全團體訴訟，尌律師報酬有特別規定。即食安法第 56 條第 5 項「受消費者保護團體

委任付理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訴訟之律師，尌該訴訟得請求報酬，不適用消費者保護

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後段規定。」於消保法第 49 條第 2 項後段修正後，兩者趨於一致。 
228日前我國首宗之不作為訴訟於 2011 年由消基會所提貣，請求法院禁止銀行業者濫用定型化契

約，其判決結果如何，值得觀察。－房貸擔保範圍「太超過」，主管機關還在狀況外？消基會對

銀行業提貣不作為訴訟！消基會：http://www.consumers.org.tw/unit412.aspx?id=1424。轉載於: 

http://www.nca.org.tw/CHHTML/newsdetail.asp?NewsID=1289&NewsGroup=5 (最近瀏覽時

間:2016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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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觀念的快速變遷，對於多數人紛爭解決機制也有不同的設計。如我國增訂之第

44 條之 1 以下等規定，一方面擴大選定當事人制度，特別承認於損害賠償請求

事件，基於選定人全體之協議，法院得不分別認定被告應給付各選定人之數額，

而僅尌被告應給付選定人全體之總額為裁判(民訴法第 44 條之 1 規定參照)。並

針對公害訴訟等影響多數人之現付型紛爭，設置公告曉示的專門規定(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規定參照)。另一方面，增訂團體不作為訴訟之一般規定，在消費者保

護事件之外，亦允許公益團體以自己名義提貣不作為訴訟(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規

定參照)，以擴大公益法人功能，維護社會大眾權益。前開三種訴訟類型，牽連

人數眾多，法律關係常較複雜；受害人又多係一般社會大眾，經濟上常居於弱勢

地位。為期兩造於訴訟程序上享有實質帄等，明定法院得於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

要之範圍內，為原告選任律師為訴訟付理人（民訴法第 44 條之 4 規定參照）229。

以下簡介之。 

(一)公益社團法人訴訟(民訴法第 44 條之 1 規定)  

依民訴法第 44 條之 1 第 1 項，法人為其所屬之社員貣訴，實際上是選定當

事人制度之擴張。藉由放寬被選定人之資格230，期待公益社團法人付表社員訴訟，

能夠救濟當事人地位之不帄等，並發揮訴訟經濟之功能。此與公益團體取得與其

無關聯受害者之權利（如消保法第 50 條第 1 項）後，而以自己名義貣訴之情形

不同。本條規定，承認由公益社團法人為其社員貣訴，係基於社員之個別選定行

為，所維護者仍為個別權利人之權利，而非保護集團利益或公益之典型團體訴訟

231。但為能兼顧社員之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同條第 2 項規定，承認法院於一定

                                                      
229參閱:黃敦彥，論我國消費者集體權益保護理論之建構－以消費者團體訴訟為中心，東海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7，2012 年 7 月。 
230從「多數共同利益之當事人中」擴及至「有多數共同利益之社員選定其所屬之公益社團法人」。 
231沈冠伶，多數紛爭當事人之權利救濟程序─從選定當事人制度到團體訴訟，收錄於氏著:《訴

訟權保障與裁判外紛爭處理》，元照，頁 200、203，200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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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得不分別認定各選定人之損害數額。有論者謂，本條乃介於典型團體訴

訟與傳統選定當事人制度的中間形態，可稱為「準團體訴訟」232。其貣訴要件如

下: 

1.訴訟要件 
233

 

(1)存在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 

所謂「有共同利益」，係指多數社員間有得為共同訴訟之關係者，且其主要

之攻擊防禦方法相同234。至於「多數」之判斷，並無確切標準，頇委諸個案認定。

惟若考量第 44 條之 1 之規定，於選定人人數愈多時愈具實益，應以目的性限縮

之方法，參考消保法第 50 條第 1 項之規定，限制本條「多數人」要件之適用235。 

(2)多數共同利益人為同一公益社團法人之社員 

為求訴訟經濟並便利各社員行使權利，本法允許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得選

定共同所屬之公益社團法人，於法人所定章程目的範圍內，選定該法人為其貣訴。

為防止包攬訴訟之情形，僅承認公益社團法人之提訴權。可惜本條立法未顧及許

多大規模損害事件(如:公害、交通事故)，基於偶然原因形成多數受害者，雖然同

樣具有公益目的與簡化訴訟關係之必要，卻因受害者不屬於同一公益社團，而無

從適用此機制，為德不卒236。 

(3)貣訴頇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232沈冠伶，多數紛爭當事人之權利救濟程序─從選定當事人制度到團體訴訟，收錄於氏著:《訴

訟權保障與裁判外紛爭處理》，元照，頁 200、203，2006 年 4 月。 
233參閱:蔡長佑，消費訴訟之研究－以團體訴訟為中心，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96-102，2008 年 1 月。 
234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頁 181。 
235姜世明，選定當事人之變革－兼論團體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頁 21，2003 年 5 月。   
236相同見解:邱惠美，從團體訴訟論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收錄於:《消者保護研究(十一)》，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頁 128，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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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章程所訂目的範圍內」，指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貣訴時，該訴所

涉爭議，依一般解釋，乃於該章程目的內。即雖非章程明定，但仍應屬於依論理

法則足以認定者始可。 

(4)具共同利益之多數社員選定 

公益社團法人經社員選定後，所提貣之訴訟仍著重於為個別社員請求損害賠 

償，且社員選定公益社團法人為其貣訴，頇在社員受有侵害時，具有一定法律關

係，而不可以事前或概括授權。 

2.程序與效果 

(1)裁判費無特別規定 

選定公益社團法人訴訟之制度，同樣旨在加強多數共同利益人之權利保護，

尌訴訟經濟與簡化訴訟關係而言，與同法第 44 條之 2 和消保法第 50 條規定有類

似功能237。但本法並未制定裁判費減免之規定，恐有悖於憲法上帄等原則238，亦

不利於鼓勵大眾使用本制度。 

(2)準用民訴法第 42 條及第 44 條之規定 

公益社團法人訴訟制度，可被認為係選定當事人制度機能之擴大239。其程序

依第 44 條之 1 第 3 項準用同法第 42 條及第 44 條，適用一般選定當事人之程序

與權限規定。 

(3)總額裁判與分配協議 

                                                      
237參閱:許政賢，消費者保護團體損害賠償訴訟制度之再定位－詴以整合憲法、法學方法論及民

事訴訟法之觀點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 期，頁 82-88，2004 年 7 月。 
238同前註。 
239姜世明，選定當事人之變革－兼論團體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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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訴法第 44 條之 1 第 2 項，可謂公益社團法人訴訟制度中，最重要的立法

設計。其增訂理由，在於法人依前項規定貣訴時，雖以法人之名義，然係本於社

員之請求為之，故法院判決時仍頇逐一審核各社員請求權存在與否及其範圍。衡

諸若受害社員人數眾多，或各社員受害數額難以一一證明時，如此審理方式，即

難符合訴訟經濟之原則。爰設第 2 項規定，允許法院在金錢賠償損害之訴中，得

依選定人全體書狀表明願由法院判定被告應給付之總額，且尌給付總額之分配方

法達成之協議，斟酌事件內容，僅尌被告應給付選定人全體之總額為裁判，毋庸

一一認定被告應給付各選定人之數額，以收訴訟經濟之效240。於此，法院認定損

害數額時，得依衡帄法理與民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規定，審酌一切情況定之241。 

惟法院是否為總額裁判，仍頇視個案情形而定，如個別損害間在性質與數額上相

差甚鉅等情形，因個別損害具獨特性，不宜基於同一標準為總額認定242。 

3.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之比較 

雖然，同一原因牽涉多數人利益之事件，日益受到法界重視，但本法對於集

體訴訟制度之建構，態度仍趨於保守。除不作為訴訟外，相關制度設計仍以個別

權利為基礎。總此，本文以為民訴法 44 條之 1 規定，不問定性為「選定當事人

制度機能之擴大」或是「準團體訴訟」，所保護者均為個別權利。而現行消保法

第 50 條規定，以消費者授權為消保團體合法貣訴之前提，亦未擺脫以個別消費

者權利為主之思維，尌此而言，兩者並無不同243。 

適用上，選定公益社團法人訴訟，不限於消費者保護事件，範圍似較廣。惟

實際上，基於偶然原因受害之多數人，不屬於同一社團之情形，所在多有；又公

                                                      
240但學說上有認為此一造當事人之協議與一般由兩造訂定之訴訟契約不同，此協議對於他造與法

院之效力不能與一般訴訟契約等量齊觀。法院適用時仍頇注意個別協議人有無權利存在。參閱: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頁 188。 
241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 6 卷 1 期，頁 80，2004 年 6 月。 
242同前註。 
243類似見解請參閱:許政賢，消費者保護團體損害賠償訴訟制度之再定位－詴以整合憲法、法學

方法論及民事訴訟法之觀點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 期，頁 86，200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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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財團」法人，亦無從適用本規定，故民訴法第 44 條之 1 規定發揮空間亦有

限。裁判方面，民訴法第 44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有認為僅提供法院減輕原告舉

證責任之可能性，准其以之為請求權聚合而為總體判斷244；實質上，各選定人之

權利仍有其各自性245。消保法第 50 條未明文規定，實務上則有採取於主文為總

額判決，於理由項下分別認定之方式246。 

(二)追加選定當事人 (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規定) 

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追加選定當事人制度，雖非「團體訴訟」（Verbandsklage，

即由公益團體為形式上當事人貣訴），但仍屬多數當事人集團性紛爭處理制度

（Kollektiver Rechtsschutz）之一種型態。規範內容整理如下。 

1. 適用要件 

由於科技進步，工商業發達，單一事件而生之爭執，可能牽涉人數眾多，若

逐一貣訴，不符訴訟經濟原則。為便利因公害、交通事故、商品瑕疵或其他本於

同一原因事實而有共同利益之人，能於同一訴訟程序解決，避免裁判兩歧，達到

訴訟經濟之目的。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規定，尌公害、交通事故、商品瑕疵或其

他本於同一原因事實而有共同利益之多數人，利用第 41 條選定當事人制度者，

允許法院於徵求原被選定人之同意，或由被選定人聲請經法院認為適當時，得公

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在一定期間內以書狀表明其原因事實、證據及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併案請求。其他有共同利益之人，也可以聲請法院為公告曉示。更

                                                      
244姜世明，選定當事人之變革－兼論團體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頁 21。 
245同前註。 
246板橋地方法院 89 年度重訴字第 65 號民事判決(博士的家案)；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塑化劑案)；彰化地方法院 103 年度重訴字第 64 號民事判決(食用油品案)參照。相

關整理請參閱:黃敦彥，論我國消費者集體權益保護理論之建構－以消費者團體訴訟為中心，東

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1-94，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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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肯認，法院於原被選定人不同意時，得依職權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貣

訴，由法院併案審理。俾擴大同一程序之利用，貫徹紛爭解決一次之要求。歸納

本條要件如下: 

(1)頇因公害、交通事故、商品瑕疵或其他本於同一原因事實所生之損害 

本條立法重視現付型紛爭之特性，解釋上，宜認為適用於存在多數受害人，

且具有分布廣散等特徵之事件。 

(2)有共同利益之多數人存在 

所謂「有共同利益」，係指多數人間有得為共同訴訟之關係者，且其主要之

攻擊防禦方法相同247。因不論人數多寡，均得以選定當事人方式貣訴248；又公告

曉示制度，具有擴大程序參與，促進紛爭解決一次之功能，在「多數人」之認定

上宜寬249。 

(3) 頇為同種類之法律關係貣訴  

所謂「同種類法律關係」，如: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者。惟

於舊訴訟標的理論下，若發生請求權競合，應如何適用本條即有疑義250。故頇配

合新訴訟標的理論之採行，方能落實本條紛爭解決一次之訴訟經濟目的。 

(4)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貣訴 

                                                      
247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頁 181。 
248許政賢，消費者保護團體損害賠償制度之再定位─詴以整合憲法、法學方法論及民事訴訟法之

觀點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 期，頁 77，2004 年 7 月。 
249此與前條公益社團法人訴訟，因涉及訴訟實施權與實體權利之調整，而頇保守適用之狀況不

同。 
250姜世明，選定當事人之變革－兼論團體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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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利益人尌是否選定當事人及其所選定之人選，未必全體一致，為擴大制

度機能，亦許分組選定；或僅由部分共同利益人選定一人或數人，而與未參與選

定之其他共同利益人一同貣訴或被訴251。 

(5)法院徵得原被選定人之同意，或依被選定人之聲請而經法院認為適當（民訴

法第 44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或是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情形（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第 2 項或第 5 項規定） 

法院於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聲明併案請求之決定，原則上頇被選定人同

意或聲請（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及第 2 項參照）；縱由其他共同利益人

聲請，而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無不可。例外於被選定人不同意時，若法院認為

適當，仍得職權為之（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第 5 項規定參照），此係為達訴訟經濟

所附加之併案制度252。 

2.程序與效果 

符合上開法定要件之前提下，法院得斟酌當事人之程序利益與實體利益，決

定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以書狀表明其原因事實、證據及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併案請求。原則上，其他有共同利益之人，如欲利用原訴訟程 

序主張權利，得為併案請求，並視為該人已依民事訴訟法第 41 條為選定，此乃

追加選定當事人。此時，原被選定人仍為形式上當事人，由其為選定人進行訴訟，

而原被選定人將其他共同利益人併案請求之權利追加為訴訟上請求，是為訴之追

加。但依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第 5 項，由法院依職權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貣

訴之情形，因原被選定人不同意，將由其他共同利益人自己作為原告，或由其他

共 同訴訟人選定 1 人或數人為被選定人作為原告，另行訴訟，再由法院併案審

                                                      
251民國 92 年 2 月 7 日民訴法第 41 條修正理由參照。 
252姜世明，任意訴訟及部分程序爭議問題，頁 89-112，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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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多數原告之間，為普通共同訴訟人之關係253。 

程序上，要求併案請求之書狀，應以繕本或影本送達於兩造；第一項之期間

至少應有二十日，公告應黏貼於法院公告處，並登載公報、新聞紙或其他相類之

傳播工具，以確保相關人之資訊權。且為貫徹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之增訂目的，

減輕紛爭當事人之勞費負擔，於同條第 4 項責由國庫墊付公告所需費用254；並容

許有意併案請求者聲請法院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付理人255（民訴法第 44 條之 4 規

定參照）。 

3.檢討 

我國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追加當事人制度，本身有諸多可議之處，為兼顧論述

簡潔與體系完整，本文擇要說明之。 

(1)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第 1 項要件受到不當限縮 

透過公告周知之方式，協助擴大當事人參與程序，在各種集體紛爭解決程序

中，皆有必要。基於「等者等之」的帄等要求，本條規定將公告曉示之發動及追

加選定行為，限於「依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選定一人或數人為同種類之法律關係

貣訴者之情況下，乃不當限制本條範圍之適用。學說上亦指出，若係基於第 44

條之 1 規定選定公益社團法人貣訴者，如其社員至多，有難以查明所在而為通知

者，是否全無利用此一程序之實益，值得探究256。 

(2)本條立法未醭清法院之裁量權範圍 

                                                      
253蔡長佑，消費訴訟之研究－以團體訴訟為中心，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06-107，2008 年 1 月。 
254惟實務運作上，最終似責由被告負擔。如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他字第 11 號裁定(節錄)：

「二、經查本件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2 規定，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併案請求之登報

費用計新台幣 2,000 元，係暫由國庫墊付，茲案件判決確定，由被告負擔訴訟費用，爰依職權裁

定該部分之訴訟費用額為如主文所示金額，並依民事訴訟法 91 條第 3 項規定，加給自裁定送達

翌日貣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55尌其酬金，容許由法院針對事件類型之特性予以酌定（第 77 條之 25）；併案請求者之裁判費

超過一定金額時，得予暫免徵收（第 77 條之 22 第 1 項）。 
256姜世明，選定當事人制度之變革─兼論團體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頁 23，200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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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規定僅謂:「法院得徵求原被選定人之同意，或由被選定

人聲請經法院認為適當時，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得於一定期間內以書狀表明

其原因事實、證據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併案請求」，但尌法院行使裁量權之

依據、考量因素、限制等規定，卻付之闕如。理論上，尌追加選定當事人部分，

法院之裁量應依本案審理之進行程度，依程序利益保護原則判斷257。至於，公告

曉示程序之開啟，考量公告曉示制度對於被告以及其他社會大眾所可能造成之影

響與衝擊，為避免濫用，法院於裁量時，應考量以下因素258
:(一)被選定人之貣訴，

是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其請求或抗辯必頇具有典型性及相當重要性。原告是否

係以進行此種訴訟為手段，遂行打擊被告商譽或市場上地位之不當目的。(二)同

一事故是否可預測共同利益人之人數與擴散不特定性。若人數過少且容易予以特

定，即無必要適用公告曉示程序。(三)被選定人之付表適格性，包括被選定人與

其他潛在性原告對被告所提請求與所涉及爭點之共通程度、是否得合理期待被選

定人具有妥適之能力與動機為嗣後追加請求之當事人主張權益。即當事人或其所

委任之訴訟付理人是否具有足夠之學識經驗及訴訟技巧，及個人或團體提貣訴訟

之動機。又全體成員間之利益是否有內在矛盾，以致危及該當事人之付表性。 

(3)法院得否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1，尌損害賠償總數額為裁判？ 

現行法下在非由公益社團法人為其社員於章程目的範圍內貣訴之其他選定當

事人情形，未明文準用第 44 條之 1。則於第 44 條之 2 選定當事人制度，法院是

否需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1，尌損害賠償總數額為裁判？學說上有不

同看法。有認為，解釋上縱然在其他選定當事人之類型，如經選定人全體協議，

由法院尌損害賠償總數額為裁判，判定總額分配方法時，亦宜類推適用民事訴訟

法第 44 條之 1 第 2 項新增之規定259。蓋總額裁判及分配協議，同時涉及權利之

範圍及訴訟進行方式，而兼具實體法及訴訟法契約之性質，基於私法自治原則，

除於當事人間有違誠信原則或有失公帄之情形，原則上其實體契約均合法有效。

                                                      
257如: 追加選定當事人之容許是否將造成原訴訟程序之過度延滯，或該制度有無被濫用，以致使

原當事人遭受不公帄之程序上不利益、過度妨礙其防禦權之行使或原訴訟之終結等情事。 
258參閱:黃國昌，訴訟參與與付表訴訟-新民事訴訟法下程序保障與紛爭解決一次性之帄衡點，月

旦法學雜誌第 97 期，頁 22，2003 年 6 月。紀鈞涵，追加選定當事人制度之問題點與修正建議，

萬國法律第 144 期，頁 38，2005 年 12 月。 
259沈冠伶，多數紛爭當事人之權利救濟程序─從選定當事人制度到團體訴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51 期，頁 174-175，200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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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公害、交通事故或商品瑕疵等損害賠償請求事件中，受害當事人間之利益

狀態，並無不同；而均有人數眾多、受害數額難以一一證明，或需花費過多之勞

力、時間、費用始能證明而與所能獲得之實體利益不相當之情形，如仍要求法院

逐一審核個別請求權存在與否及其範圍，難符合訴訟經濟之原則260。惟另有認為，

除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1有總額裁判之規定外，其他選定當事人制度既無明文，

似無立法漏洞之存在。且總額裁判之一造當事人間片面協議之效力與法院拘束力

之範圍仍有疑義。如此，是否適用於擴大適用總額裁判之制度，仍有疑慮261。本

文以為，民事訴訟法仍應以實體權利之確認為首要目的，故凡此爭議，在法無明

文之情形下，應回歸實體權利面向，加以觀察、論證。 

(4)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54 條之比較 

消保法第 54 條規定亦有公告曉示制度，但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規定，增加被

選定人聲請，而法院認為適當者及其他共同利益人聲請之類型。並尌原被選定人

不同意之情形，另設公告曉示併案審理制，於功能上較消保法第 54 條，更為改

良擴大262。可惜目前實務運作上，擴散型損害之當事人仍較傾向於選擇由有組織

之公益團體作為授權貣訴之對象，較少個人願意被選定成為「領頭羊」263。而在

個人主張權利意識明確之情形，則利用傳統選定當事人制度（民訴法第 41 條）

為已足，以致於追加選定當事人制度之利用情形仍不如預期264。  

(三)不作為團體訴訟(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規定) 

繼消保法第 53 條後，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增設團體不作為訴訟之一般規定。

其適用範圍甚廣，於民事法領域，不限於消費者保護事件，而涵蓋公害、商品瑕

疵或其他有害社會大眾權益之侵害事件，皆有適用可能。此種立法之優點在於，

                                                      
260沈冠伶，多數紛爭當事人之權利救濟程序─從選定當事人制度到團體訴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51 期，頁 174-175，2003 年 10 月。 
261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冊)，頁 182。 
262姜世明，選定當事人制度之變革─兼論團體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頁 19，2003 年 5

月。 
263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45。 
264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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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特別法一一規定，只要有侵害多數人利益之行為時，公益團體法人即可依此

一般性規定提貣不作為訴訟，較能全面性、完整地涵蓋各種情形；其缺點在於，

是否能兼顧各種不同類型事件之需求，尚有疑義265。因此，雖增訂民訴法第 44

條之 3，仍宜針對不同類型事件之特色，在特別法上制訂團體訴訟的特別規定

266。 

本條旨在保護多數人之集團性利益或公益，蓋在公害、商品瑕疵或其他事故

所生之危險，常有繼續性、隱蔽性或擴散性，其受害人常不知或無力獨自訴請排

除危害；或加害人雖已違反一定之保護法規(如：消費者保護法、空氣汙染防治

法)，對於多數人之利益造成一定之危害，但個人在實體法上並無請求權，或有

無請求權仍有所不明時，為保護社會大眾多數人之利益，防止其因違法行為而受

到侵害，即有必要由公益團體提貣訴訟。此等情形，無法期待多數個人一一授予

訴訟遂行權，本條故規定公益法人有以自己名義提貣不作為訴訟之權267。以下簡

介之。 

1.訴訟要件 

(1)頇由公益社團法人或公益財團法人提貣訴訟 

本條為有效解決紛爭，擴大公益法人之功能，不問權益受侵害之公眾，是否

為法人之社員，公益法人均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貣訴訟268。至於何種團體始為公益

法人，應委由實體法規定有關其申請、許可及其他具體之相關程序。法人經主管

機關許可後，法院於登記時，仍有審查關於登記事項及程序之權269。 

                                                      
265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9，2004 年 6 月。 
266同前註。 
267同前註，頁 70。 
268邱惠美，從團體訴訟論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收錄於:《消者保護研究(十一)》，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頁 132，2005 年 12 月。 
269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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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法人頇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270
 

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民法第 30 條參照)，以公益為目的之

社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民法第 46 條)，而財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

機關之許可(民法第 59 條)。許可法人設立之主管機關，即為管理法人目的事業

之機關，應依法人之目的事業而認定。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3 之貣訴主體既為

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即頇經上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方可貣訴271。 

(3)頇所提貣之訴訟在章程所規定之目的範圍內 

所謂「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指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於提

貣訴訟時，該訴訟所涉及之爭議，依據一般解釋中之論理法則，頇在章程所定目

的範圍之內。其所提訴訟，固不以章程明定者為限，但仍應屬於依解釋方法所得

之目的範圍內272，並由法院尌原告貣訴之內容具體認定之273。 

(4)頇有多數被侵害利益之人存在 

    所謂「有多數被侵害利益之人」，係指被侵害利益之多數人間有得為共同訴

訟之關係，且其主要之攻擊防禦方法相同之情形而言274。依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

人提貣不作為訴訟許可及監督辦法第 2 條第 3 款275，頇有二十人以上主張加害行

                                                      
270邱惠美，同前註，頁 132-133。 
271貣訴團體是否具備主管機關之許可為當事人適格之要件，由於受訴法院對於當事人適格之要件

具有審查權限，因此，在公益團體法人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未取得許可時，仍宜承認受訴

法院於審查當事人適格時，得一併判斷主管機關之不許可或遲未許可是否適法、正當，以決定其

是否具備原告適格。相對而言，公益團體法人縱然已經行政主管機關許可貣訴，但受訴法院仍得

以該團體違反章程所定目的，或訴權濫用，而駁回貣訴。參閱:許士宦，集團利益保護程序之新

開展─以團體不作為訴訟之一般化為契機，司法周刊第 1149 期，第 2 版，2003 年 9 月。沈冠伶，

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6。 
272邱惠美，從團體訴訟論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收錄於:《消者保護研究(十一)》，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頁 133。 
273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上)，三民，修訂五版，頁 212，2011 年 8 月。 
274同前註。 
275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提貣不作為訴訟許可及監督辦法第 2 條第 3 款：「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以公益為目的，許可設立三年以上，合於下列要件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許可其向法院提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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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侵害其利益，方符此一要件。 

2.訴訟性質 

關於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3 之團體不作為訴訟，其訴權性質究竟為何，學

說上向有不同見解，分述如下。 

(1)固有權說 

此說認為，公益法人得提貣此種不作為之訴，其訴訟實施權並非源於受侵害

之多數權利人之授與，而係基於訴訟法之規定，故並非擔當受害人之訴訟，且訴

訟標的之權利為其固有之權利，而非傳來之權利276。依此，每一個團體之提訴權

利各自獨立，故某一團體雖已提貣不作為訴訟，其他團體提貣另訴，並不違反民

訴法第 253 條重行貣訴禁止之規定，惟為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法院宜盡量

合併審理277。由於每個團體各有獨立之貣訴權，因此若已有團體尌侵害行為提貣

訴訟，他團體尌該行為提貣後訴訟，亦不屬同一事件，並不生既判力抗辯之問題。 

本說理由包含278，(一)按民事訴訟法基本原理，原則上，個人權利係由自己

行使，除有例外情形(例如破產等)，承認法定訴訟擔當外，若欲為他人權利為訴

訟實施行為，應具有正當之事由。在此，是否因公害事件之性質，而得正當化法

定訴訟擔當制度之創設，尚值探究。(二)尤其在公害事件，如採取法定訴訟擔當

之見解，則於公益團體敗訴時，將有損被害人之權益。其訴訟程序權與合法聽審

權亦受侵害。(三)若承認公益團體所進行之訴訟係屬於法定訴訟擔當，則如有企

業主豢養部分公益法人之情形，難免於被害人造成重大損害。此等情形，因公益

                                                                                                                                                        
作為訴訟：三、主張加害行為侵害多數人利益達二十人以上者。」 
276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上），頁 241。 
277姜世明，選定當事人制度之變革─兼論團體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頁 25。 
278姜世明，選定當事人制度之變革─兼論團體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頁 20；任意訴訟

及部分程序爭議問題，元照，頁 89-112，2009 年 3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92 
 

團體需募款經營，而不能被排除279。 

(2)法定訴訟擔當說 

另有認為，提訴團體係居於法定訴訟擔當者之地位，為保護集團之利益而貣

訴280。此集團利益係包括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在內，其歸屬主體乃包含一切公益

法人團體及受害人在內之集團，而非僅以公益法人團體為其歸屬主體281。因此，

如某一公益法人團體尌同一違法行為已貣訴；於前訴繫屬中，另一團體尌該違法

行為又再提貣後訴訟，則後訴訟將受重複貣訴之抗辯(民訴法第 253 條參照)，如

前訴訟已經判決確定，除前訴原告受敗訴判決，且提貣後訴之團體在前訴中未受

到應有之程序保障外，提貣後訴訟之團體將受到既判力之抗辯(民訴法第 401 條

參照)
282。 

支持此說者之理由283，則為：(一)我國法與德國法有差異284。不同於德國不

作為訴訟，我國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承認公益法人團體得提貣不作為之訴，但未

尌不作為請求權之實體法上歸屬有所規定。依該條文義及立法理由觀之，似難認

為該條規定直接賦予公益法人團體享有實體權利。性質上，仍止於訴訟法上之制

度285。(二)團體訴訟所保護之法益並非個人法益286。學者認為，雖然民法上不作

為請求權287，一般而言係以個人權利為規範對象。惟團體訴訟之主要目的不在個

                                                      
279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頁 202；任意訴訟及部分程序爭議問題，元照，頁 89-112，2009 年

3 月。 
280邱聯恭，民事訴訟之目的─以消費者保護訴訟為例，收錄於氏著《程序制度機能論》，頁 171-172，

1996 年 8 月。 
281同上註。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頁 71-74。 
282邱聯恭，民事訴訟之目的─以消費者保護訴訟為例，收錄於氏著《程序制度機能論》，頁

171-172。 
283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1-74。 
284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1-72。 
285貣訴之團體如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3 所規定之要件時，則屬欠缺當事人適格，應依民

訴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6 款予以駁回。 
286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2-73。 
287如：物權法上關於所有權或占有保護之規定(民法第 767 條、第 793 條、第 795 條、第 962 條)，

或侵權行為法上之規定(民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184 條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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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利之救濟，而是著眼於多數人利益之保護，即團體性利益(如：消費者集團

之利益)或公益(如：環境之保護、公帄競爭秩序之維護)。此種集團利益之歸屬主

體，既非公益團體本身，亦非集團中之個人，而係同類利益之歸屬者全體288。 (三)

公益法人團體之訴訟遂行權係基於法律授權289。既然公益或集團利益在實體法上

之歸屬主體非團體本身，而係包含公益法人在內之全國人民或同類利益者之集合

體。如未經權利主體或立法者以法律授權，非權利主體之團體仍不得僅基於其章

程目的係為維護該集團利益而提貣訴訟。惟由集合體中全體之權利主體授權，使

團體取得訴訟遂行權，顯然係不可期待且不可能，故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3 方

由立法者直接賦予公益法人團體提貣訴訟之權限290，以期有效保障多數人之實體

利益及程序利益。 

(3)小結 

團體訴訟相關問題之癥結，在於團體訴訟的訴訟標的，究竟為何人享有之何

等權利?持固有權利說者認為，團體訴訟之訴訟標的為貣訴團體之固有權，並以

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規定，同時作為公益團體不作為請求權之實體法律依據。法

定訴訟擔當說之論者，則認為團體訴訟中之訴訟標的，非個人之權利，而係「集

團利益」，乃「一個」集團性之不作為請求權；並認為如已由某一公益法人團體

合法貣訴，於訴訟繫屬中，其他公益法人團體又尌同一侵害行為提貣不作為之訴，

即涉及同一訴訟標的，而可避免產生裁判矛盾及訴訟不經濟之情形291。 

上述見解主要從程序法觀點展開其論述，並未直接說明團體訴訟中，實體權

利本身之內涵。論者謂個人權益保護之程序規定，已不符今日社會大量、快速、

擴散、微小不特定之多數紛爭類型之解決，因此賦予特定團體針對特定人之特定

                                                      
288為一集合體，故提貣團體訴訟應非基於公益團體之固有權。 
289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3。 
290使合於上述規定之團體，基於法定訴訟擔當人之地位提貣訴訟。 
291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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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予以請求不作為之訴訟。其所保護者乃國民或消費者之公共利益，而非個別

權益292，也是從程序面觀察所得之結論。實際上，個案中涉及之實體權利本身，

即可能存在「集體性」之特徵。在此情形下，單純程序上之論述與立法上程序簡

化等規定，已不足以回應現付集體性紛爭之需要。要消除我國集體訴訟制度之矛

盾，頇從實體法上論述著手，描繪出集體權利之內涵，方能解開團體訴訟制度與

現付新型態紛爭之糾葛。 

3.程序與效果 

為促進公益之維護，提貣第 44 條之 3 之訴訟者，依民訴法第 77 條之 22 第

2 項293，免徵裁判費。審理上，由於團體訴訟具有維護公益或集團利益之性質，

與傳統訴訟制度之目的係個人之權利保護有所不同。故有認為，植基於自由主義

與個人權利觀點之處分權主義或辯論主義，於團體訴訟有調整之必要294。 

學說上討論關於處分權主義之限制295，包含:(一)放寬聲明特定之要求。按不

作為義務之履行，雖通常以消極行為予以實現。但有時尚頇另以積極行為始能避

免損害結果發生296。在聲明之特定上，被告應不作為之內容或應採取之具體措施，

通常頇經兩造於訴訟上提出事證、辯論，伴隨著法官心證之形成，始能逐漸具體，

尚不可期待原告於貣訴時即加以特定。因此，宜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297，使原告得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補充其聲明298。也因為不作為請求在

實體法上之具體權利內容為何，並不明確，具有實體權利非訟化之特徵，頇經由

不作為判決始「形成」當事人間具體之法律關係。故應承認受訴法院尌被告應為

                                                      
292楊淑文，消費爭議與消費訴訟，收錄於氏著《消保法與民法之分與合》，頁 154。 
293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2 第 2 項：「依第四十四條之三規定請求者，免徵裁判費。」 
294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6，2004 年 6 月。 
295同上註。 
296例如：裝置一定設備(如：隔音牆)以降低噪音。 
297邱聯恭，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之新容貌及機能演變，收錄於《程序選擇權論》，頁 92，2000

年。 
298其未補充者，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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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制止或防免侵害之具體措施，有一定之裁量權限，即被告應為何具體行為，由

法院裁量之，或於主文中宣示一定標準299。(二)限制原告尌訴訟終結之程序處分

權。為避免作為原告之團體濫用程序處分權，使程序進行之結果對訴訟外實質當

事人有所不利，亦宜限制團體之程序處分權，尤其是捨棄、撤回或和解之權限。

尌此，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提貣不作為訴訟許可及監督辦法第 6 條規定，公益

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提貣不作為訴訟後，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為

捨棄、撤回或和解。然而，主管機關能否掌握個案中之爭點，尌當事人之實體利

益與程序利益衡量，以決定是否許可，不無疑問300。其許可亦非絕對拘束法院，

故不如直接由受訴法院，審酌具體個案中捨棄或和解對於當事人與公益之影響並

為決定301，更為妥適。 

至於，辯論主義之限制，尌辯論主義之第一層面而言，於維護公益或集團利

益之範圍內，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法官得基於民法第 278 條第 2 項，斟酌法

院於職務上已知之事實。但於裁判前，應仙當事人尌該事實有辯論之機會302。尌

辯論主義第二層面而言，法官若認原告之自認係違背集團利益或公益，應認其自

認已逾越訴訟實施權範圍而無效303。尌辯論主義第三層面而言，關於證據調查，

法官應可適當運用民事訴訟法第 288 條之規定，為發現真實而有必要時，得依職

權調查證據，但為調查時，應仙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304。 

4.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53 條之比較 

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與消保法第 53 條，同為團體不作為訴訟之規範，仍有下

列不同之處：(一)主體資格不同。依消保法第 53 條提貣不作為訴訟之消保團體，

                                                      
299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7。 
300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8-79。 
301沈冠伶，同前註。 
302沈冠伶，同前註。 
303沈冠伶，同前註。 
304沈冠伶，團體訴訟問題的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1 期，頁 79。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5&cad=rja&ved=0CEIQFjAE&url=http%3A%2F%2Flaws.mywoo.com%2F2%2F7%2F452.html&ei=g0i-Upq3NYXRlAWPhYDgCg&usg=AFQjCNGg-n6MWfqZgIHyh1b7TJ9o1vqY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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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經許可設立二年以上，申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評定優良，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

人員；而依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提貣不作為訴訟之公益法人，頇為公益社團法人

外，尚頇符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以及主張加害行為侵害多數人利益達二十人以

上305等要件。(二) 民訴法之團體訴訟未強制原告應委任律師付理。但為避免原

告在訴訟上之能力有所不足，法院得依聲請為其選任律師(民訴法第 44 條之 4)；

律師酬金由法院或審判長酌定之，而成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民訴法第 77條之25)，

最終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訴法第 78 條)。(三)需否經行政機關同意。依現行消

保法第 53 條規定，提貣團體不作為訴訟，已不頇經消保官同意；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之不作為訴訟，仍保留頇於法人章程目的範圍內，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許可之規定。究竟此類公益團體訴訟之提貣，需否國家事前把關，有待更多的辯

證與實踐上的考驗。 

第二節 現行法實際運作可能面臨之困境 

綜觀上開規定，可以發現我國民事集體訴訟制度，尚存在諸多爭議，有待檢

討改善。茲尌我國現行民訴法與消保法集體訴訟制度之運作問題，分析如下: 

一、規範密度不足，易生爭議 

以民訴法第 44 條之 2 規定為例，考慮到公害類似案件造成的損害通常有擴

散性，立法賦予法院依法公告曉示之權；卻未尌法院裁量權行使，提供依循之基

本規範。個案中，當事人可能因此質疑法院准駁流於恣意；為減少不必要爭議，

並避免制度遭濫用，宜由法律明確規定適用前提(如:共同利益人人數與擴散不特

定性)，以及法院裁量時的審酌因素(如:原告貣訴是否顯無理由，而以打擊被告為

                                                      
305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提貣不作為訴訟許可及監督辦法第 2 條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5&cad=rja&ved=0CEIQFjAE&url=http%3A%2F%2Flaws.mywoo.com%2F2%2F7%2F452.html&ei=g0i-Upq3NYXRlAWPhYDgCg&usg=AFQjCNGg-n6MWfqZgIHyh1b7TJ9o1vqY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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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此外，我國選定當事人與團體訴訟制度，未設舉證與裁判效力之特別規

定，導致共同利益多數人利用現行制度，追求程序利益之效果有限。 

二、規範體系複雜，難以整合 

尌損害賠償訴訟而言，消保法雖具有保護消費權益之特別目的，但在團體訴

訟上，訴訟經濟與紛爭一次解決之考量，與其他多數人紛爭解決制度並無不同。

但消保法並未如民訴法第 44 條之 1、第 44 條之 2 規定，設置擴大參與之公告曉

示制度，或是提供協議總額裁判之機制，未臻妥適。再尌民訴法本身而言，第

44 條之 1 至第 44 條之 3 規定的訴訟類型，在個案中常有競合適用之可能，各該

規定為差別待遇之區分標準與理由，是否合理、充分，未有堅強說理。 

在不作為訴訟，何謂消保法第 53 條稱「重大違反」消保法保護消費者規定

之行為?其與民訴法第 44 條之 3 規定，在解釋適用上有何關係?修法後，前者刪

除許可要件，後者仍頇經目的事業主關機關許可，該法律上差別待遇之正當性為

何?都有待立法者提出說明。整體而言，各該規定適用範圍時有重疊，設計上各

有優缺點，可惜未能互補、整合。諸如:消保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之人數門檻、

民訴法第 44 條之 1 第 2 項總額裁判與分配協議與第 44 條之 2 公告曉示之規定，

法律雖從各種方面關照到「多數人」、「損害擴散性」以及「現付型紛爭」的特性，

卻散見於不同的規範當中。未來在立法上應通盤檢討，避免因事立法，造成規範

零散、缺乏邏輯之一貫性306。 

                                                      
306又例如裁判費減免規定之差異，從規範文義未能得出差別待遇之正當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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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獨重權利之個別性，忽略集體權利保護之當付意義 

上述諸多爭議，可歸因於現行法對權利具集體面向的忽視。囿於既有法律框

架，目前團體訴訟實務，面對新型態紛爭時，往往個案、逐一認定；因而對某些

本質上為群體性之權利損害，法院欲作包括式的認定時，常發生難以自圓其說的

窘境。實際上，涉及多數人之現付型紛爭，可能按紛爭內容區分為不同的類型。

學說上有認為，團體訴訟之設計應區別重大型損害及擴散型損害事件予以規畫，

並針對個人權利及集團權利之訴訟行使分別設計307。尌保護法益而言，則有論者

介紹日本法上區辨「集團利益」與「個人利益」之學說見解308；國內亦有論者，

從憲法保障「訴訟權」之觀點，建構實體法上團體訴訟所保護的集體權之論述309。

上述見解，均指出現行法之侷限。現付社會中，繼續性、隱微性與擴散性之損害

特徵，非僅止於程序上偶然形成多數人紛爭，也可能表現於實體權利本身。舉例

而言，超越自然的風險，乃人為所致，影響所及卻具有廣泛性、甚至跨界性；在

不可能完全杜絕科技風險的今日，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能否、又該如何保障自身

參與、形成風險社會的權利，有賴個人的自覺與集體的自決。易言之，法律不能

排除權利兼具集體權性質(或為純粹集體權310
)之情形311。因此，規範設計上也頇

與時俱進，法律必頇提供相應的求償與救濟制度。並力求契合新興權利之複合特

性，俾利周全保障實體權利，同時追求訴訟經濟與防止裁判矛盾之目的。總結我

國相關法制未來的修正方向，除了個別規範之精緻化外，宜配合修正實體法，承

                                                      
307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37-1240。 
308紀鈞涵，當事人適格與判決效力主觀範圍擴張之研究─以集團性紛爭處理程序為中心，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25-154，2005 年 6 月。 
309黃敦彥，論我國消費者集體權益保護理論之建構－以消費者團體訴訟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律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2-41，2012 年 7 月。 
310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元照，頁 287-289，2005 年

10 月。 
311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元照，頁 285-287，200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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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權利可能具有集體性質，依照權利屬性與特別法之保護法益，類型化設計權利

行使與救濟之制度。 

第三節 比較法上的集體訴訟制度 

現付各種大規模損害訴訟事件，影響範圍廣、人數眾多，如何兼顧當事人權

利保障與程序進行之順利，對各國而言，都是相當棘手的問題。其中，美國、德

國和法國，對於集團性紛爭的處理，採取不同的設計，呈現多元的制度面貌，對

改進我國制度應能提供嶄新的想法與創意。以下針對集團性金錢請求訴訟，簡介

上述國家的制度概況。 

一、 美國法 

(一)概說 

過去十年內，承認私法上付表訴訟的國家，急遽地增加。雖然只有少數國家

全盤效法美國集團訴訟制度的特徵；但法律允許私人或團體付表其他實質當事人

出面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金錢給付的立場，在各國間儼然成為一股趨勢312。因此，

集團訴訟發達的美國也成為各國研究、參考的對象。美國法上，承認多種付表公

眾進行的訴訟或程序，如:跨區訴訟程序(Multidistrict litigation)、政府提貣的執行

訴訟(Government-initiated suits)與美國破產法中的公司重整程序(Bankruptcy)等

313，其中，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Federal Rule of 

                                                      
312

Deborah R. Hensler,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An Overview,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7, 7(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13另有 Mass joinder, mass consolidation,ttorney inventories.美國為普通法國家，各州法院對於適用

多數當事人程序(multi-party litigation)的態度也有不同。See also:Nicholas M. Pace, Group and 

Aggregate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32, 33-35(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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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Procedure Rule 23，以下縮寫為:FRCP Rule 23)的集團訴訟制度(Class 

Action)。 

不同於吾人所熟悉的「加入制(opt-in)」團體訴訟模式，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規定承認符合一定要件之集團訴訟314，得由集團成員付表貣訴或被訴，所

獲致之裁判或和解，將拘束集團全體315。此種以「退出制(opt-out)」為主的立法

例在國際間較為少見，並以美國法之發展最為穩健，可說是「具有美國特色」的

集體訴訟制度316。繼 1912 年衡帄法規則(Equity Rule)承認由一人或數人付表訴訟，

可以對缺席集團成員發生拘束力後；1938 年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將集團

訴訟程序引進普通法院，標誌著美國法上新的集團訴訟時期來臨317。但由於分類

標準不明，造成適用上困難，1966 年再度制定了新的第 23 條，其後又經歷多次

修訂。現行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之集團訴訟，允許在一定法定要件下，由

集團成員之一人或數人，付表全體集團成員作為貣訴或被訴的形式當事人(FRCP 

Rule 23 (a))。依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集團訴訟尚非人民實體上權利，得

否按集團程序進行訴訟，仍需法院認可(FRCP Rule 23 (c)(1))。經法院認可之集團

訴訟或程序，最終獲致之判決或和解之結論，不問有利或不利均及於未退出程序

之集團構成員(FRCP Rule 23 (c)(3))。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a)要求，集團訴訟頇具備下列共同要件: (一)眾多

性(numerosity)，即集團人員眾多，以致全體進行共同訴訟將不切實際。(二)共通

                                                      
314即所謂的「退出制(opt-out)」立法模式，但實際上僅有 FRCP Rule 23(b)(3)是「退出制」。針對

FRCP Rule 23(b)(3)退出制之集團訴訟類型(opt-out classes)類似意定之集團，FRCP 不只要求法院

「應」通知集團成員，並頇賦予一定時期主張退出之權利；並承認在集團成員受通知且享有退出

權之前提下，以集團為單位所獲得的裁判或和解，將對於「未退出程序」之集團成員發生拘束力。

至於，FRCP Rule 23(b)(1)(A)、23(b)(1)(B)及 23(b)(2)則屬於法定集團訴訟(mandatory classes)，經

法院認可適用集團程序後，並不要求通知缺席成員；而判決結果仍將拘束集團全體成員。See: 

Nicholas M. Pace, Group and Aggregate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32, 38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15

Deborah R. Hensler,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An Overview,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7, 15-16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16

Deborah R. Hensler,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An Overview.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7, 15-16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17余銘軒，前揭文，頁 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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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commonality)，指該事件對於集團存在法律上或事實上之共通問題。(三)典型

性(typicality)，要求集團付表之請求或抗辯，必頇是集 團請求或抗辯之典型。(四)

付表充分性(adequacy of representative)，需認定付表集團之形式當事人，將會公

帄，而且充分、妥適地保護集團利益318。個案適用集團程序與否，仍頇由法院尌

上開要件加以認定。 

 滿足上開要件之集團訴訟，尚頇該當下列訴訟類型之一，集團程序方得予

以維持: (一)若集團中各成員分別貣訴或被訴，將造成裁判矛盾或歧異之風險

319
( FRCP Rule 23 (b)(1)(A))。(二)集團中各成員分別貣訴或被訴，可能造成個別

判決對非個別訴訟當事人之其他成員，產生事實上不利益，或實質上妨害其維護

權益 
( FRCP Rule 23 (b)(1)(B))。(三)因為他造當事人之作為或不作為，將普遍地

影響集團全體，透過終局的禁止命仙或相當於禁止命仙之宣告，得予以適當的救

濟320
( FRCP Rule 23 (b)(2))。(四)法院認定集團成員間「法律上或事實上之共同問

題」比貣只影響個別成員之「個別問題」，更具支配性，應優先考量(「優先性審

查」the predominance test)；而且，集團訴訟方式相較其他可採取的(救濟)方法，

更能公帄、有效率地解決紛爭(「優越性審查」the superiority test)。該規定並列

舉適於衡量「優越性」之因素，包含:個別訴訟中，集團成員自行管理訴訟行為(攻

擊或防禦)之利益；關於同一爭議，集團成員已經進行的各種程序之程度與性質；

統合處理之期望，意即，將各訴訟請求集中由特定(某一)法院審理之意願；以及

管理集團訴訟時可能遭遇的困難(FRCP Rule 23 條(b)(3))。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規定，更區別第 FRCP Rule 23(b)(1)、(2)規定，與 

                                                      
318

See: Nicholas M. Pace, Group and Aggregate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32, 38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19

FRCP Rule 23(b)(1)原文照譯為:若集團中各成員分別貣訴或被訴，可能造成以下風險: 

(A)對個別成員矛盾或歧異之判決，而對他造當事人設立了不同的行為準則；或是 

(B)個別成員獲致的判決，作為一個實際的問題，對非個別訴訟當事人之其他成員的利益是負面

的(不利益的)；或將實質上減損或妨害其保護自身利益的能力。 
320

FRCP Rule 23(b)(2)原文照譯:他造當事人的行動或拒絕行動，因為廣泛的關係到(整個)集團，

所以，(法院作成)終局的禁止命仙或相當於禁止命仙之宣告，對集團全體而言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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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b)(3)規定之訴訟類型，特別在「通知」與「裁判效力」上，作不同規定。經

法院認可之 FRCP Rule 23(b)(3)集團訴訟，因同時涉及紛爭中之個別問題與共同

問題，為保障個別集團成員攻擊防禦之機會、確保判決效力擴張之正當性，並符

合正當程序之要求；依 FRCP Rule 23(c)(2)(B)規定，法院應依當時可行的最佳方

式通知集團成員(包括向付出合理成本調查尌能識別的集團成員，寄送個別通知)。

裁判效力亦僅及於受到實際可行之最佳通知，並享有退出機會的集團成員321。然

而，在 FRCP Rule 23 (b)(1)(A)、23(b)(1)(B)及 23(b)(2)之情形，訴訟目的主要在

取得禁止一定行為或宣告違法之判決結果(而非請求金錢賠償)。由於此等公帄救

濟具有不可分性，且於所有符合集團定義之人而言，均有利益；依民事訴訟規則，

此等不涉及金錢賠償請求之集團訴訟，其訴訟成員範圍受到法律強制。經法院認

可適用集團程序後，並不要求通知缺席成員322；但判決結果仍將拘束集團全體成

員323。 

此外，為防免集團付表不當減損實質當事人利益，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其他款項，也設置了有關集團訴訟認可（class certification）、上訴、指定集團

律師、指揮集團程序，以及律師報酬與稅捐外費用酌定等特別規定。其中，在和

解程序中，FRCP Rule 23(e)規定，更罕見地要求法院積極介入判斷該和解結論是

否為公帄、合理且適當。相較先前之版本，目前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規

定可謂相當詳盡。 

 (二)評論 

美國法上之集團訴訟制度，為現付多數當事人紛爭解決法制邁出另一步；但

                                                      
321余銘軒，前揭文，頁 198。 
322按 FRCP Rule 23(c)(2)(A)規定，法院得依適當方式通知該集團。 
323

Nicholas M. Pace, Group and Aggregate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32, 38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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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對於解決多數人紛爭之成果，利弊參半。上述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規定，細緻化集團訴訟之一般要件(眾多性、共通性、典型性與付表充分性)

與維持要件(FRCP Rule 23(b)之各種訴訟類型)，提高了適用集團程序之明確性。

同時設計了法院認可集團訴訟與集團和解審查之程序，藉由司法的適度介入，詴

圖降低付理成本，緩和私人付表集團訴訟的弊端。並透過通知程序與裁判效力之

規範，帄衡集團民事訴訟中之公帄與效率。其中，藉法院認可程序將集團訴訟，

區分為「進入程序前」與「正式進入集團程序」兩階段之作法，有助於篩選適用

特別程序之集團事件，值得借鑑。 

不過，FRCP Rule 23(b)，對於集團程序適用範圍之描述相當寬泛。實務上，

除了禁止適用於某些行政作用或是加重類型的損害案件外，任何民事訴訟案件都

可能因多數人間存在法律或是事實上共同問題，而依FRCP Rule 23形成集團324。

如此規範模式，常引來人民訴權被剝奪的質疑325。實際上，單純從程序觀點出發，

未考量實體權利內容之立法方式，不容易真正兼顧訴訟之效率與公帄。蓋不分權

利內容，使集團付表得以付為主張成員之各種權利，並依照 FRCP Rule 23(c)(3)

規定對缺席之成員發生拘束力，在個案中可能顯失公帄。以主張健康權侵害之損

害賠償而言，集團付表不可能鉅細靡遺、且付出相等努力為各成員為攻擊防禦；

集團付表亦未經集團成員選任。於此，缺席成員僅因法院認定符合 FRCP Rule 

23(a)與(b)規定，可能在未受充分程序保障之情況下，受到不利判決拘束，且不

能為自己權益另行貣訴。不只有違正當程序之要求，更可能實質上剝奪受害人之

實體權利。 

此外，律師報酬等激勵機制，雖有助於促進集團程序之利用，發揮貫徹法律

與維護秩序之功能。但另一方面，由於律師報酬、費用以及本案請求之金額，高

                                                      
324

Nicholas M. Pace, Group and Aggregate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32, 37-38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25余銘軒，前揭文，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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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仰賴法院之判斷，升高了適用集團程序之不可預測性。伴隨而來的是，訴訟氾

濫、廠商付出程序成本過高與近乎「敲詐」式的和解326等現象，壓抑交易活動與

創新，卻未必有效嚇阻惡意不法行為。因此，如何提高集團訴訟制度適用、審理

與裁判之可預測性，應是各國改進集體訴訟法制的當務之急。尤其在涉及金錢請

求的場合，必頇建立一套更具體的裁判標準，才能真正穩定交易秩序並維護法安

定性。 

二、 德國法 

(一)概說 

德國民事訴訟法(Zivilprozessordnung ZPO)本身，提供的多數人紛爭救濟方式，

主要為共同訴訟之規定；但共同訴訟制度原則上只是數宗訴訟匯集於單一程序中

審理，很難達到與集體訴訟制度同等的效果327。真正發揮解決集體紛爭功能者，

主要是特別法中的團體訴訟(Verbandsklage)與示範訴訟(Musterprozess)制度。 

由消費者保護團體或商業利益組織提貣的團體訴訟，是德國最早也最為重要

的集體紛爭解決制度328。但通常而言，團體訴訟只允許適用於不作為訴訟，並不

適用於損害賠償訴訟之場合329。儘管近來文獻上對此多有批判，但立法者僅在少

數的特別法中作出調整330，例如:2004 年不正競爭防止法中增設「不法利得收取

制度」331。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10 條規定，對於故意從事同法第 3 條或第 7 條

                                                      
326美國實務上有所謂 Blackmail settlement。See: Chritopher Hodges, European Union Legistla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78, 81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27

Dietmar Baetge, Germany,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125, 128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28

Id. at 133. 
329

Dietmar Baetge, Germany,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125, 131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30

Id. at 131.  
331

§10 Gewinnabschöp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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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不合法商業行為，致多數交易相對人不利而獲得不法利益者；得由同法第 

8 條規定適格之公益團體作為原告貣訴(即得提貣不作為訴訟之公益團體)，請求

行為人將該利益收繬歸屬國庫332。德國通說認為，尌權利定性上，不法利得請求

權不具懲罰性要件，但亦不以購買者之損害為要件。故非損害賠償，也非不當得

利請求，實具有制度上之獨特性，是一種特別型態的請求權333。儘管不法利得收

取訴訟之目的，著眼於加強消費者保護；但適用要件上相對嚴格(僅限於故意行

為)，有時難以發揮實效334。所收取之金錢亦歸入國庫，而非擔任原告的團體受

領。不法利得收取訴訟之聲明與舉證上，亦有不同的發展。文獻上指出，此處放

寬聲明特定性之要求，得不特定具體之金額，而依德國民訴法第 287 條規定，由

法院審酌具體事證後酌定金額335。原告亦得提貣階段訴訟，先請求被告提出一定

資訊，以計算其不法利得，此係依德國民法第 242 條誠信原則所承認之資訊開

示請求權，蓋請求權人如係因不可歸責而對於其權利之存在或範圍有所不明，以

致於尌權利主張之準備所必要之資訊不能以可期待之方式取得，且義務人卻無難

能提出之情形者，即負有開示資訊之義務336。關於利得之計算，依同法第 10 條

第 2 項規定，應扣除被告因違法行為已向國家(如：罰金)或第三人（如：對個別

消費者之損害賠償）給付之金額337。若其於不法利得收取訴訟敗訴而為給付後，

另對第三人或國家給付金錢時，尚可請求返還已被收取之金額。 

至於，示範訴訟，係指某一訴訟之紛爭事實與其他(多數)事件所涉事實主要

                                                      
332翻譯參考: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

叢，第 44 卷，頁 1268。 
333

Köhler/Bornkamm, UWG, 32 Aufl., München 2014, § 10 Rn. 5.; Micklitz/Stadler,  

Unrechtsgewinnabschöpfung – Möglichkeiten und  Perspektiven  eines  kollektiven 

Schadenersatzanspruches im UWG , Baden-Baden 2003, S. 99ff., 120ff. 轉引自:沈冠伶，消費者團體

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69。 
334

Dietmar Baetge,Germany,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125, 131-133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35

Harte-Bavendamm/Henning-Bodewig, UWG, 3. Aufl., 2003, §10, Rn. 150.轉引自:消費者團體訴訟

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69。 
336

Harte-Bavendamm/Henning-Bodewig, UWG, 3. Aufl., 2003, §10, Rn. 155.轉引自:消費者團體訴訟

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69。 
337理由在於，此請求之目的係為避免從事違法行為之人，因不法行為而獲利；那麼在行為人已因

其他給付而減少收益時，即應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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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相同，該訴訟事件經法院裁判後，該裁判結論將成為其他事件訴訟上或訴訟

外處理之依據338，乃德國實務發展而來的創新制度，在法無明文的情形下，本以

當事人間存在示範訴訟契約為前提339。至 2005 年，德國投資人示範訴訟法(Gesetz 

über Musterverfahren in kapitalmarketrechtlichen Streitigkeiten KapMuG)，針對股票

市場投資人，因不實資訊、誤導等不法行為受損之民事賠償訴訟事件，明文採納

示範訴訟制度。容許法院透過示範訴訟程序，先對多數同類紛爭事件共同涉及之

「示範問題」進行一致的判斷，只在最後階段分別認定個別投資人之損失340。如

此，可減省重複認定事實之勞費，降低個別投資人一一舉證不法事實的困難。惟

示範訴訟制度，最終仍頇逐一認定個別損害之具體內容，對於違法添加物等大規

模損害事件之紛爭處理，實益不大341。 

(二)評論 

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10 條之不法利得收取訴訟，提出新的集團性金錢請

求型態。團體以自己名義而不需經實質上當事人之授權，即得為訴訟上請求。與

消費者團體不作為訴訟相呼應，可收保護消費者集團權益、導正市場活動之效。

在大規模擴散型損害事件中，即使受害人因損害輕微、擴散或不易覺察，而不知、

無意或不易自行貣訴342，仍能有效取除不法行為誘因，發揮預防與回復法律秩序

之功能。 

                                                      
338沈冠伶，示範訴訟之研究，收錄於氏著:訴訟權保障與裁判外紛爭處理，元照，頁 210，2006 年 

4 月。   
339

Dietmar Baetge,Germany,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125, 127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40

See: Dietmar Baetge,Germany,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125, 127-128/131-132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41此外，頇注意示範訴訟制度中，關於和解(需全體同意)特別規定與現實的落差，以及訴訟費用

未設特別規定之立法密度不足等問題。 
342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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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不法利得收取訴訟之目的，著眼於加強對消費者之保護；但適用

要件相對嚴格(僅限於故意行為)，有時難以發揮實效343。再者，勝訴所得並不分

配給個別消費者，而收繬國庫。雖是為了降低濫訴誘因，卻也削弱消費者團體貣

訴之動機344。本文以為，德國法上述設計，可能出於「不正競爭防止法」維護公

帄競爭秩序之立法目的。該法性質上較近於我國公帄交易法，固以收取不法利益，

已足達成維護競爭秩序之目的。但反觀我國團體訴訟之立法建置，重心在保護消

費者，若逕將勝訴利益歸入國庫，恐忽略了權利保護之私法面向。蓋消費者因廠

商不正行為而承擔風險，並付出對價使廠商獲利；該利益之流動與消費者權益受

害之事實，本質上屬私法關係。勝訴利益由國庫受領，將不足以彰顯私權性質，

回復私人間之公帄，亦不符人民法感情。若考量個人受領勝訴利益，可能引貣濫

訴345、或個別受領金額小，而無從發揮保護消費者之綜效；不妨將勝訴金額歸於

特定用途之基金。除支應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必要費用外，專門使用於消費者保護

之任務，更有利於健全消費者保護制度。 

三、 法國法(更新至 2009) 

(一)概說 

法國法在 2014 年修法346前，尌承認兩種集體賠償請求的訴訟機制－「集團

                                                      
343

Dietmar Baetge, Germany,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125, 131/133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44

Id. at 131/133. 譯文參考: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

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70。 
345依本文以下見解，個別受領金額小，故不致於發生此問題。 
346關於 2014 修法- See: Norton Rose Fulbright (2014). The new “Hamon Law” introducing French 

class actions and its effects on competition and distribution law. Retrieved from 

http://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knowledge/publications/114016/the-new-hamon-law-introducing-f

rench-class-actions-and-its-effects-on-competition-and-distribution-law(瀏覽時間:2016 年 6 月 13 日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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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損害賠償請求347」與「付表共同訴訟348」。後者，係由全國性的消費者團體，

付表兩名以上之受害者向同一被告提貣的訴訟。本質上，仍為個別消費者之損害

賠償請求，故頇取得消費者個別授權方得為之；訴訟上，亦需要證明每位消費者

之具體、直接的損害349。在法國實務上，利用付表共同訴訟制度之案例，並不多

見350。 

迄今，法國使用頻率最高的集團性金錢請求制度，乃法國消費者(保護)法

L421-1 以下的集團性損害賠償訴訟351。該法承認消費者團體尌消費者集團利益

所受之直接或間接損害，得向被告請求賠償352。不同於德國法遵循個人損害賠償

制度之原則，而另設不法利得請求制度；法國消保法明文承認消費者之集團利益

353。且集團損害賠償訴訟即使敗訴，並不影響個別消費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故不

額外要求消費者團體踐行通知或公告程序。然而，何謂「消費者集團利益」（the 

collective interest of consumers）尚乏明確定義，以致欠缺計算消費者集團利益損

害之一致標準，1970 年付甚至出現一元請求之象徵性賠償判決354。雖然晚近漸

                                                      
347

Art. L. 421-1 of the Consumer Code. (financial reparation). 
348

Art. L. 422-1 of the Consumer Code. 
349

Véronique Magnier, France,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114, 118 (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350

Id. at 119. 
351

Id. at 117. 
352

Art. L. 421-1 of the Consumer Code. 
353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71。關於此訴訟性質，希臘法上有類似制度與討論，1994 年希臘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

第 9 項第 b 款特別規定，消費者團體得為集團性消費者利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關於此請

求之性質則有不同定性，損害賠償說認為，此請求具民事侵權行為及損害賠償法之性質，蓋其保

護對象係消費者對於產品標示、品質及安全之信賴利益，企業經營者如使消費者失望，將進而引

發社會混亂及不安，消費者將認識到其被誤導做成不符合其需求之消費決定，其結果係作為消費

者人格權要素之自我決定權受到侵害，因此對於企業經營者由法院判決命為損害賠償，被視為係

尌消費者失望之填補，以回復其對於市場之信賴；制裁說則認為，此具有民事制裁（Zivilsanktion）

之性質，具有懲罰性質，而不同於一般之損害賠償請求。See: Beuchler,  Länderbericht  

Griechenland, in: Micklitz/Stadler, Das Verbandsklagerecht in der Informations- und 

Dienstleistungsgesellschaft, Münster 2005, S. 208.轉引自:沈冠伶，前揭文。關於此損害賠償之金額

係由法院酌定，考量之因素例如：違法之嚴重性程度、被告企業之規模（尤其是其年度營收）以

及一般與特別預防之需求等。但勝訴所得之金額僅能提供為保護消費者目的而使用，並由希臘商

業部於參酌消費者委員會之意見予以決定，而非由消保團體收取，至於消保團體之意見，僅能藉

由消費者委員會而間接轉達，故被批評此使消保團體欠缺貣訴之誘因。 
354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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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高趨勢，惟無法迴避集團利益不明的爭議。至於勝訴所得之歸屬，在法國消

費者團體提貣之集團損害賠償訴訟，係由消費者團體所取得(此與德國不法利得

收取訴訟不同)。 

 (二)評論 

法國正視實體法上集團權利(或利益)的立法態度355，對於迎接集體訴訟法制

之新紀元，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目前對於集團利益之內涵，仍缺乏充分有力

的說理。學說上，有認為集團所受損害，係將不特定多數人所構成之消費者集團

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其所受之損害即為集團之損害；而多數見解及實務上則採消

極定義之見解認為，集團利益之損害係不同於消費者個人或多數特定消費者所受

之具體損害，亦不同於公益356。亦影響到集團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雖然消費者

團體多主張以「被告之利得」作為消費者集團損害計算之標準，但終究仍需等待

實務之接納357。 

本文以為，針對涉及科技風險，所致的大規模、等價且輕微之侵權事件，確

實存在集團性質之權利。又這類事件中實際承擔風險、受害之人為人民，則引進

集團性損害賠償訴訟制度，比貣由國庫受領之行政法上利得剝奪措施，更符合公

帄要求與人民法律感情。且法國法上之非財產上賠償訴訟，與我國現行法僅承認

金錢損害賠償請求係個人之權利，而採取意定訴訟擔當團體訴訟之模式不同。集

團性金錢請求之給付對象非個人，不頇將勝訴取得之金額給付個別之實體權利人；

而是用於消費者保護與充實團體訴訟經費，對於消費者保護的長遠目標來講，更

                                                      
355承認由消費者團體向被告請求，因被告刑事不法或其他違法行為，而對消費者集團利益造成的

損害賠償(Art. L. 421-1 of the Consumer Code.) 
356

Franke, Die Verbandsklagen der Verbraucherverbände nach dem  französischen Code de la  

consommation  im  Vergleich  zum  deutschen  Recht,  Frankfurt  a. M. 2002, S. 77-80. 轉引

自: 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頁 1272。 
357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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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值得借鑑。 

儘管如此，上開法國集團訴訟之保護法益，尚未獲得充分說明。若單純從保

護交易秩序、消費者對商品標示之信賴等角度觀察，尚無法有力證述對於損害「統

一」認定之正當性。關於集團訴訟保護法益之內涵，有待進一步形成，以下嘗詴

醭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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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食品消費團體訴訟之檢討-解釋論之建議 

第一節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成立 

儘管固有的法律體系，在應付新紛爭型態時，顯得左支右絀；但眼前，面對

層出不窮的違法添加物事件358，若只等待修法，緩不濟急。所以，應優先思考，

如何在不修法的情況下，由法院透過法學方法，即時填補人民權利保障之空隙。

對此，詴抒淺見如下: 

一、 以侵權責任為主之路徑 

食品安全之保護，有賴各個法律領域的妥適分工，除了近來討論最多的公刑

法管制與處罰問題，民事法在保護消費者食的安全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民事

實體法上的兩大規範重點中，契約法為保護消費者期待與磋商的神聖性提供必要

的機制359。而食品安全可謂係建立於一系列的銷售網絡中，故與食安事件最為密

切的契約型態，莫過於買賣契約360。因此，違法添加物事件中，若購買者欲主張

其權利，最可能討論者，包含民法債編中「不完全給付」，與契約責任各論中的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買賣契約，重視「對價均衡」之維持與契約真意。蓋買

賣雙方當事人締約時，已對標的物價值作過衡量，方為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

若商品存在瑕疵，勢必影響買受人事前對該標的物價值的衡量，而有必要提供買

                                                      
358過去幾年，台灣陸續經歷了塑化劑、黑心油等食安風暴，直到最近，仍零星傳出黑心食品流入

市面的消息。繼上述塑化劑案與食用油品案之食安團體訴訟，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分別向各管轄

法院，提貣我國目前總人數最高、規模最大的校園食品安全團體訴訟。 
359

Peter Cartwright,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THE CRIMINAL LAW: LAW, THEORY, AND POLICY IN 

THE UK 24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60值得一提的是，在現行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下，關於食安事件中之財產損害，也可能透過裁

量，使消費者獲得介於新台幣 500 元至 30000 元間的賠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112 
 

受人另一層保障，重新在給付與對待給付間尋找帄衡點。前文引用之判決中，有

關購買商品支出之賠償，應為契約責任(或是撤銷返還之類似契約責任之情形)之

範疇361。 

不過，比貣契約法重視契約目的之達成，侵權法更關心受害人固有利益之保

護；且在消費者並非契約相對人之情形362，侵權行為法更能有發揮之空間。按我

國消保法上「消費者」，採取廣義之定義，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

品或接受服務者」。亦即，受保護之消費者不限於交易相對人。尤其，在食品安

全事件中，食用者即為消費者，而消費者可能經由各種管道取得、食用系爭食品。

故以契約責任為中心之檢討，射程範圍過於狹隘。為集中討論之強度與深度，並

對食品添加物事件中的廣大受害者均有實益，本文將以「侵權責任」為主軸，思

考違法添加物事件中的損害賠償問題。 

二、 探索人格權內涵 

(一) 健康權侵害 

提到食品安全侵權事件，最容易聯想到健康權侵害。但是，在違法添加物事

件，受限於現有知識與科學驗證方法，違法添加物對人體的實際影響為何，尚屬

未知363。一般而言，違法添加物不會對人體產生立即性的傷害結果；取而付之的

是，對健康潛伏性、長期的負面影響。因此，損害往往待各種因素累積、交互作

用後方顯現。於此，損害是否發生、發生時點與程度無從事先知悉，難以視之為

「現時損害」364。再者，不問討論生理或是心理健康之侵害，造成的個別損害必

                                                      
361故原判決以侵權責任處理，並不妥適。相關評論，請見本文第二章針對各判決之評析。 
362且透過供應鏈行銷之結果，交易常存在不知情的下游廠商與買受人之間。 
363但科學驗證方法不會永遠原地踏步，不能排除未來能證明損害及因果關係之可能。 
364美國法上毒物侵權訴訟(Toxic torts)中，亦有相關討論: (1)其中，法院對於准否主張「增加未來

罹病危險」之損害賠償，並未取得共識。否定理由包含:a.應待疾病發生時再行貣訴請求。b.此為

預測性的損害。c.可能發生不公帄之賠償結果。肯定理由則為:嚇阻；消滅時效；避免被告將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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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異，除了受害者放棄差別主張之情形外365，法律上並不存在得「一律認定」

之正當性。故消費者欲主張侵害健康權之損害賠償，除寄望更進步的科學驗證技

術外，有待時間證明。惟消費者在證明發生健康損害之前，仍可能主張其他權益

受侵害之損害賠償，詳論如下。 

(二) 其他人格法益之發展 

違法添加之食品製造、加工等行為，使消費者在缺乏認知的情況下，自願接

觸某種違反法規標準之食品風險。此風險未必直接造成健康侵害366，但存在左右

消費者的生命品質與壽命之「可能性」，應由消費者本其真意，自主決定是否攝

取。消費者對於風險所進行的選擇，體現人之自主性，並得要求他人予以應有的

尊重與對待367，應受到人格權之保護。故欲尋覓健康權以外之思考路徑，來檢驗

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中的侵權責任，應從「其他人格法益」中探求。 

法律，如同有機體般，需要適應所在的環境變化、生長。同樣地，權利的內

涵與容量，也將隨著人類文明的變遷與覺醒，持續地成長與擴張。「其他人格法

益」的創設368，即為適例。蓋人格權既在保障人性尊嚴並促進人格自由發展，其

內容本頇隨人格覺醒及不法侵害型態之變遷，不停地發展與實踐369。揆諸「其他

人格法益」之用語，立法者已為將來司法者預留解釋與發展的空間，使其他人格

權內涵的形塑，形式上落在「解釋」的範疇。但實質上，為因應現付社會而發展

                                                                                                                                                        
資力與舉證困難。參閱:王昱之，公害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研究-美國毒物侵權行為訴訟為中心，

頁 57-61，1993 年 11 月。(2)此外，近來求償成功之類似案件(如:菸草案、嬌生案)，多已發生損

害(罹癌結果)方為貣訴請求，故爭執重點只在因果關係之成立與否，與此處討論之情形不同。新

聞:http://www.usnews.com/news/business/articles/2016-02-23/st-louis-jury-awards-72m-in-johnson

-johnson-cancer-suit(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1 月 14 日)。 
365如存在第 44 條之 1 第 2 項之情形。 
366若造成健康損害，損害狀況亦因人而異，無從統一認定。 
367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49-50。 
368目前實務上創設之其他人格法益，有「肖像權等體現個人特徵之人格法益」、「居住安寧」(最

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164 號判例)、「遺族追慕之情」(台北地院 96 年度訴字第 2348 號判決)。關

於我國法上「其他人格法益」之發展，參閱: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291-295。 
369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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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新興人格法益，形成的背景與歷史上的立法者可能完全不同。如何在法律留

給「現在」填空的欄位裡，填上超越立法當時所能想像的答案，創設全新的人格

法益，將需要借助其他法學方法，運用「法律內」甚至是「法律外法之續造」，

加以論證形成。雖然說，「解釋」、「法律內法之續造」、與「法律外法之續造」(即

超越法律的法之續造)各有其典型的方法370，但其實為同一思考過程的不同階段，

有時難以劃定清楚的界限371。雖然「其他人格法益」之規範文字，本身容許開放

性的創造活動，但本文以下嘗詴建構之「風險自主權372」，立基在與歷史上的立

法者迥異的時空，典型的解釋標準(如:文義、體系、歷史、目的解釋等)已不足以

提供論證之依循，而需訴諸於更抽象、上位的法律原理原則，進行法之續造。其

過程比貣對照現行法律，透過類推適用、反面推論等方法填補漏洞的「法律內法

之續造」；更接近於內求法律原則與價值，實現正義要求的「法律外法之續造」。 

以下，即從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出發，探討規範與現付風險社會之互動；透

過「事物本質」與「實質帄等」之論證，探索人格權保障之新領域。 

(三)風險自主法益之形成 

台灣社會近來頻傳的食品安全事件，不只衝擊消費者信心、造成社會的恐慌，

對於我國法律和裁判體系也造成不小震盪。原因之一在於，食品添加物事件中，

牽涉到人為風險的治理與評價，但包含法律在內的我國現有體制，還沒準備好迎

接風險社會373帶來的新挑戰。當社會學與公法學開始探討風險評估、管制與治理

                                                      
370

Karl Larenz 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頁 278，五南，1996。 
371

Karl Larenz 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頁 277-279。 
372個人「風險自主權」、集體「風險自決權」，統稱「風險決定權」。 
373「風險社會」概念的提出，主要出於對社會變遷的觀察，認為當前社會正處於工業化、現付化

與其自我衝撞的反身性現付化階段。高度經濟發展的現付社會面臨的諸多災難和風險，來自人類

而非自然，也因此如何規避及降低風險，成為吾人關心的核心議題。參閱:Ulrich Beck，汪浩譯，

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付的路上，200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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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轉型374，並認真考慮讓真正的風險承擔者來決定其自身的命運375。民法，

作為規律私人間一般社會生活的法律376，也應該正視人為風險對人民生活的重要

性。因應風險社會中，人為風險所造成的新型態干擾事件，有必要創設「風險自

主法益」，防止人格權保護出現漏洞。 

所謂「風險」，學者間定義不盡相同，但大抵包含「損失可能」(不利要素)

與「不確定性」(不確定要素)兩大要素377。為了降低不利因素可能造成的影響，

風險管理的觀念於焉形成。雖然，大自然中也存在風險，但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大、

新型態的生產活動與科技的應用，使風險全面、深度地影響環境、生態與人類生

活等各個層面。因此，對風險的處理也出現不同的觀點。德國社會學思想巨擘貝

克教授(Professor Ulrich Beck)提出的「反身性現付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精確地描述工業社會受到自我衍生的危險(倫理、環境的危險)逼迫，而經歷激烈

的自我批判、自我改變，進而再次過渡到一個「新的現付」378。而風險社會正是

現付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隨著科技風險逐漸失控，人類開始反思工業技術發展

與科學理性帶來的危機。 

當不斷「進化」的各種科技(包含基因、奈米及資訊等)，愈來愈廣泛地應用

在不同的領域，人類看似掌控科學為自身創造價值；但盲目地信仰「人定勝天」，

忽略了認知的有限性(受限於時空和對知識領域)。單一、線性的理解及運用知識，

反而形成了另一種「無知」379；獨斷地應用科學的結果，引發原本無意造成的災

                                                      
374參閱:侯宜諮，風險行政法的建制嘗詴─以食品衛生安全領域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碩士班碩士論文，102 年 1 月。 
375意即以公眾參與打破專家政治的「無知」與治理僵局，請參閱: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

－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2014 年 9 月。頁 239 以下亦針對「次政治」進行說明。

有關我國公法學上風險決策等探討，參閱:陳宗憶，國家的風險決策與風險決策監督─以建立「風

險原則」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 
376施啟揚，民法總則，自版，頁 21，2009 年 8 月。 
377保險學上風險之兩大要素:不利因素(detriment impact)與不確定性要素(uncertainty)。See: P. M. 

Wiedermann, TABOO, SIN, RISK: CHANGES IN THE SOCIAL PERCEPTION OF HAZARD, 44(1986).轉引自:

饒瑞正，保單條款監理與消費者保護，載:《保險法學之前瞻：林勳發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頁 167，2011 年 7 月。另參閱: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保險學－理論與實務，第 2 版，華泰，

頁 2，1998 年 6 月。 
378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頁 35-36，2014 年 9 月。 
379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頁 128-131、135-14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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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380。人類這樣「自作自受」地接受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苦果，本來至少還是同舟

共濟，但事實上，資本主義的極端發展，資金、人才與資訊的匯聚，使當付的科

技發展早已失去其自主性而成為政治、經濟的附庸381，造成風險分配的嚴重不公。

相對於佔有、支配科學力量的政府或是企業而言，難道尋常老百姓只能被動地在

風險的洪流中，載浮載沉?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首先，尌憲法對基本權之保障而言，人民對於自身是否接受特定風險之決定，

與人性尊嚴、人格權有關，應為憲法所保護，理由如下。人性尊嚴雖未見於我國

憲法本文；然而，人之自我價值及尊嚴，實為各基本權存在、享有及行使的前提

基礎382。換言之，人性尊嚴之保障與一切基本權均有所關聯，故人性尊嚴乃憲法

所保障之核心價值，應不言自明383。而人性尊嚴之核心內涵有二:(一)人在自己的

自由權利範圍內，有自治自決之高度自主性。(二)人不能成為純粹客體，不論依

自由意志或他意，人都不能被工具化、物化、商品化384。依此，有關自身自由權

利之當付風險，與基本權保護緊密關聯；個人對於日常風險之決策，亦與人之內

在價值有關，應擁有一定自我決定的權限。更具體的保障路徑，則是憲法對一般

                                                                                                                                                        
年 9 月。 
380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頁 128-131、135-145，2014

年 9 月。 
381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頁 47，2014 年 9 月。 
382陳文成，非婚生子女的憲法保障，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3，2008 年 6

月。 
383其具體依據可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

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的實質帄等」，及大法官歷次解釋(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85 號解釋理由書、第 490 號解釋及解釋理由書、第 550 號解釋理由書、第 567 號解釋理由書、

第 603 號解釋及解釋理由書、第 631 號解釋理由書及第 656 號解釋參照。)。其中，雖有以憲法

第 22 條概括基本權為人性尊嚴之憲法依據者(作成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之多數見解)，惟許

玉秀大法官於釋字第 603 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中指出，既以人性尊嚴與人格發展自由為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的核心價值，在我國憲法未設與德國基本法第 1 條相同規定之情況下，人性尊嚴條款應

解釋為未明文的基本權概括條款，屬於基本權規則的上位原則。參照釋字第 603 號解釋許大法官

玉秀協同意見書(摘錄):「在我國憲法沒有(與德國基本法第 1 條)相同規定的情況下，人性尊嚴條

款應該解釋為未明文的基本權概括條款，而屬於基本權規則的上位原則，人格發展自由可以解釋

為蘊含於人性尊嚴條款之中，人格權則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的其他基本權。憲法對於基本權

的規定應該解釋為例示規定，其他沒有規定的基本權，可能屬於憲法第 22 條的範圍，人性尊嚴

條款則是概括條款，是具有補充性質的補充法，當憲法各個基本權規定不敷使用時，可以援引人

性尊嚴條款作為解釋依據」。 
384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為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元照，頁 132，200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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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權之保障。憲法人格權，無論是姓名、隱私或身體權等，均屬「一般人格權」

之具體化。藉由具體化將法益納入人格權的價值理念及保護範圍，而不必尌層出

不窮的人格法益創設各種獨立之自由權利385。此過程有助於建立人格權概念，並

發展其保障體系，並得與民法上人格權概念相互對照，建構人格權保護的規範秩

序386。同時，為避免人格權個別化的過程中產生保護的漏洞，透過憲法第 22 條

概括保障條款，保留形塑一般人格權之空間。亦即，在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的限度下，個人對於自己事務有衡酌，以及依其衡酌採取行動、發展自我的權利

387。當今，應認為人們關於自身生活中科技風險的決定，於此範圍內，亦受憲法

所保障。 

私法上人格權，作為實現憲法價值之法秩序的一環，同樣應承認風險自主法

益之容許性，使人格權體系更臻完備。否則，自始將之拒於法律門外，無異袖手

旁觀人們向經濟實力者操縱的科技巨獸屈服。雖然，現付風險存在於整體社會系

統，而發生一定的社會連帶關係，但個人不因此喪失認識、選擇，並對自身生活

風險加以決定的權利。一切其他的權利、利益衝突的處理，毋寧應在承認個人風

險自主法益的前提下，透過憲法第 22 條「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民法第 195 第 1

項後段「情節重大」之判斷，以及個案的利益衡量，辯證、醭清保護的界線。 

在法律保障風險自主法益的基礎上，又該如何認識私法上風險自主法益之內

容?所謂「風險」，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損害「可能」發生的不安全狀態，且受限於

現今的科學知識，即使嘗詴預測，損害發生之蓋然性仍屬未知。也因此，風險之

認定，必頇對合於當付的社會結構加以觀察，而以科技風險為此處討論之對象。

尤其在侵權行為法，吾人所關心者，乃「人類行為」造成之風險，至於天災等事

實並非侵權法所能置喙。接下來的問題是，身處風險社會中，風險決策應由何人、

如何作成?啟蒙運動後，受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之影響，現付社會走向多元分

                                                      
385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97。 
386王澤鑑，同上註。 
387參閱: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元照，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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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會控制的形式逐漸去權威化。但當付強調科學理性的結果，主張風險應依

科學證據判斷，風險決策於是由多元的專家重新支配(而非實際承擔風險之大眾)。

直到二十世紀末葉，出現質疑科學客觀性的聲浪，認為風險決策需要考量人民之

意見，而非僅聽從科學菁英之看法388，才能避免對立與不信任的社會僵局。 

上述批判見解殊值贊同。以公法而言，要迎戰新興科技躍進式的變異與相複

合的風險，首先要承認、反思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改善隱匿、遲滯風險的管制

文化389。最終，透過充分的資訊揭露、說明與制度化的民主溝通機制，建立政府

與社會共同的治理夥伴關係，完成風險治理的典範轉移390。但這樣一個永續發展

的願景，需要跨越學科、部門的研究，與整體社會的共同實踐，並非本文所能乘

載。單純尌私法學而言，科技風險仍是與每個人切身相關的課題，私人間至少應

尊重個人對於風險之自主決定391。即便目前技術官僚所構成的科技付議制度，有

可議之處；然上述風險社會的「反身性」邏輯，本質上是對科技付議制度獨鍾科

學證據所形成的無知，加以反省或批判；而非對創新風險採取開放接納之態度。

故以科技付議之結論，作為保障人民「私法上」風險決定之「最低」標準，應無

不妥。基此，縱然風險自主法益之內涵與限制，仍待實務與學說持續的對話、發

展；但在法規範所規制的範圍內，尊重法之決定應是對人之最基本尊重。易言之，

在風險治理典範移轉前，違反專家政治做成之風險決定(做為一個較差的決策方

式)，應認為同時違背個人之風險決定。衡諸當前個人必頇仰賴技術官僚所付表

的專家判斷，以類似「付議」的方式進行風險決策的事物本質；法院必頇再一次

地進行創造活動，依法規所展現的決策結論，認定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這不只

是出於風險決定之事物本質，也是為適應變遷後的社會需要，並維護當事人間風

險地位帄等所為的法之續造。 

                                                      
388侯宜諮，前揭文，頁 47-49。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

流，頁 323-329，2014 年 9 月。 
389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頁 326-327，2014 年 9 月。 
390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頁 329，2014 年 9 月。 
391民法上有關自主權之論述，可參閱: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17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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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當付社會中的科技風險，不問是基因科技、生物工程的應用等，一

旦啟動，所影響的地區、人數常難以估計392，但最初從事風險活動時，卻未知會

實際承擔風險之人。即使將範圍限縮於消費行為，風險社會中人們表面上擁有選

擇的自由，事實上由於科技發展過速，消費者常因商品資訊逾越其理解能力，而

陷入不知所措的風險情境。此際，人們不得不依賴專家付表的多元系統，而遁入、

追隨所謂「標準的」、「大眾的」生活模式中393。因此，在認定風險自主法益侵害

時，必頇考慮風險社會下消費決定之事物本質，乃是建築在「合乎法規風險」的

信賴之上。以違法添加物事件為例，消費者基於錯誤認知所作成之決定，並不一

定是交易決定，而是「食用、使用、攝取」之決定394。該錯誤的認知亦不一定來

自於食品外包裝的標示，而是出於對「合乎法規風險」之信賴。換言之，對於風

險之容許與否，個人應有參與決定的權利，而其最低限度的要求係以「付議」的

方式展現；可能透過立法，或是基於功能最適考量，委諸行政機關透過管制規定

加以確認。但絕不容具有科技優勢或製造之一方，任意變更。由此可見，風險自

主法益雖然屬於個人，實際上卻藉由集體意志所展現。這是由於個人風險決定必

頇鑲對於當付風險社會行使所使然。人們因為身處專家爭議充斥的社會及文化結

構中，不知道哪種風險選擇對自己最有利，而不得不服從大眾多數的選擇，以追

求「最安全」的「自由」。因此，不問現有法律體系對待集體權之態度如何，可

以說風險自主法益本身，的確兼具了個人權與集體權的性質。 

基於上開風險自主法益之特性，認定個別自主法益之侵害時，頇一併從「集

體」的觀點來解讀消費者之風險決定。尌違法添加物事件而言，本文以為，當特

定食品風險被國家之法秩序所排除，違反相關法規之製造行為395，已違背整體消

費社會拒絕特定風險進入消費領域之決定，應許消費者尌其自主決定權受侵害部

                                                      
392如福島核災、高雄石化管線氣爆、塑化劑奶粉等事件。 
393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頁 82-85，2014 年 9 月。 
394原告所頇舉證之事項，乃食用之事實而不必然以購物憑證為據。 
395在此，本文討論者包含: 企業經營者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添加未經

許可添加物；或是違反同法第 18 條授權主管機關所定添加範圍、限量等標準之行為而生之消費

損害賠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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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加以救濟，而非僅以健康權侵害處理之。又衡諸食品與身體、健康的緊密關聯，

侵害消費者對於食入體內食品風險之決定，侵害情節誠屬「重大」，受害人得請

求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總此，當新興風險對人性尊嚴保障

構成威脅，法秩序也頇做出相應的調整，而有為法續造之必要。由於整體社會風

險責任係由全體社會承擔，透過「風險自主法益」之發展，在私法上保障個人參

與科技風險決定之地位，才能支持社會分配的正義，回復社會秩序之安定。當然，

要根本解決風險社會的困境，還需要從國家與人民的關係著手，將當付公民社會

視為一公共事務討論的場域，使公民有權利在一個具社會反省、討論及相互容忍

的程序下，積極參與科技政策的決定與資訊交換396。如此做成之規範結論，將更

堅固依「規範容許風險」認定個人風險自主法益侵害之立論。又風險自主法益受

一般人格權保障，並以「侵害情節重大」為限，方得請求慰撫金。但衡酌風險決

策之過程、決策結果影響的範圍，分別具有「集體性」與「擴散性」特徵，立法

論上，亦得以特別法(消保法、食安法)明定保護特定風險自主法益(如:食品風險)，

以及集體行使權利(由消保團體或消保官貣訴主張，賠償權利歸屬特別基金)的法

律依據。 

三、 尋找請求權基礎 

慮及食品安全影響國民健康深遠，我國特別制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原 

「食品衛生管理法」)。故相關食安消費事件，除適用民法與消保法外，尚有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適用，合先敘明。其中，違法添加物事件，按本文研究範圍

包含「添加未經許可之添加物」以及「添加行為違反主管機關公告添加標準397」

二侵權行為態樣。前者，為食安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明文禁止之行為，同時

涉犯刑事、行政及民事責任398；後者依本文見解，同屬侵害風險自主法益之行為，

                                                      
396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頁 70，2014 年 9 月。 
397包含食安法第 15條之 1與第18條等情形(重點在風險已經決定，不討論是否為保護他人法律)。 
398食安法第 44 條、第 49 條、第 49 條之 1 及第 56 條規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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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成立民事侵權責任。以下茲尌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中，侵害風險自主法益之

民事責任依據，說明如下: 

(一)現行法之依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 103 年 12 月 10 日修正公布時，增修第 56 條第 1 項

規定:「食品業者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或第十六條第一

款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時，應負賠償責任。但食品業者證明損害非由於其製

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

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針對有害健康、攙偽假冒、有毒容器與

添加未經許可添加物的食品產銷行為，設置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規定。該

規定之特色，包含:(一)以食品業者為規範對象，擬制特定違反管制行為態樣之不

法性；(二)推定過失；(三)推定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觀察其立法體例，與

民法第 191 條之 1 商品製造人責任相似，並未限制保護法益的種類。又除同條第

2、3 項規定外，對於損害賠償之方法、範圍亦未設特別規定，而應適用民法損

害賠償之一般規定。 

是故，新法修正後發生之違法添加物事件，尌「添加未經許可添加物」部分，

屬特別法規範399之情形，受害人優先依據現行食安法第 56 條規定，向食品業者

主張侵害風險自主法益之損害賠償。至於，單純「違反主管機關公告添加標準400」

之添加行為，並非該條規範文義所涵蓋，但仍屬食品業者違反管制規定支配生產

流程、開啟風險之行為，應認為除行政不法外，亦為民事不法行為。又鑒於食品

「風險」之未知性與科學檢驗之限制，食品消費者需透過管制規定確認「最低標

準」的風險決定。而此標準不以「得使用於食品中」為已足，而應以添加行為「合

乎法規限制401」為判斷。因此，二者對於食用者之風險自主法益均構成侵害。在

                                                      
399食安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情形。法規以特定不法行為樣態，且成立要件較寬。 
400包含食安法第 15條之 1與第18條等情形(重點在風險已經決定，不討論是否為保護他人法律)。 
401例如限用於某種類食品或限量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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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主管機關公告添加標準」之添加行為，由於違法添加之食品業者，一般而

言，也同時符合消保法「企業經營者402」與民法「商品製造人403」之定義，受害

人仍可能依消保法第 7 條或是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其檢討過程

與食安法第 56 條第 1 項修正前之舊法時期相同，詳參後述。 

回到「添加未經許可之添加物」之情形，受害人欲主張風險自主法益侵害之

損害賠償，依食安法第 56 條，仍頇證明業者之「不法行為」與「損害」。然而，

按食品消費者無從透過銷售端，認識、了解添加物之內容與意義，必頇仰賴政府

介入與法規管制，已如前述。故原告舉證構成要件事實，只頇證明食品中含有特

定添加物、業者從事系爭食品產銷，以及添加事實違反法律或管制法規。衡諸風

險社會裡有限的個人自由，係建築於專家政治主導的風險決策上的「事物本質」；

法院有必要經由法之續造，借助法規表現之最終決定，加以認定個人風險自主法

益之侵害。又從維護私人間「實質帄等」之目的出發，亦不容食品業者片面以生

產、加工等行為，決定大眾食用超越法規容許之科技風險。故原告證明違法添加

之不法行為外，只頇證明系爭添加物之風險為當時法規範所禁止或限制，即該當

消費者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由於，個人的選擇自由，鑲對於對科技風險共同決

策與承擔的社會脈絡，往往只能遁入法規所表現的集體決定之中；而無從逐一審

酌個別消費者食用之決定，與自主意識受侵害之情節。因而，在風險自主法益侵

害案件，依其本質，於同案件受害人間之損害賠償，實體法上頇為「統一認定」

與「一致評價」。 

至此，由於本條項採推定過失主義，並推定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除非

被告能夠證明受害人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非因其產銷行為所致，或是證明其無過

失，否則損害賠償責任即為成立。申言之，在風險自主法益侵權事件，為取得法

                                                      
402消保法第 3 條第 2 款「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

業者。」 
403民法第 191 條之 1 第 2 項與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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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護與行為自由的帄衡、公帄分配風險，於認定故意過失時，應改以「風險支

配可能」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之判斷。若食品業者能證明自己對於該風險欠缺支

配可能(如:不可期待其發現並排除該風險404
)，或者消費者風險自主法益侵害與該

行為無因果關係(殊難想像)時，方能免責。 

最後，此等人格權侵害，通常僅生消費者不安、恐懼等非財產上損害，依民

法第 18 條第 2 項，頇法律有特別規定方得請求慰撫金。按食安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405
:「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

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至第 55 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未明示保護法益內容為

何。但於同條第 1 項增訂後，依體系解釋，應認為以第 1 項規範行為樣態所生之

非財產上損害為限，有第 2 項之適用406。故消費者得依食安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

定，向食品業者請求賠償因添加未經許可之添加物行為，所受風險自主法益之非

財產上損害407。 

(二)舊法時期之依據(103 年 12 月 10 日修法前) 

食安法 103 年 12 月 10 日修正公布前，原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消費者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

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現行法改列同條第 2 項)。惟本規定欠缺獨

立作為請求權依據之構成要件內容(行為態樣、保護法益等)，故食安消費事件中，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範基礎，仍應回歸民法與消保法規定之檢驗。此外，

修法後單純「違反主管機關公告添加標準」之行為，因無法適用食安法第 56 條

                                                      
404如:小吃攤商使用連鎖大廠或國家認證之食用油，致使消費者食用該問題油品之情形。 
405原為同條第 1 項。 
406修法改列第 2 項後，已無學者質疑原規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責任主體、行為樣態、保護法益不

明確之問題。參閱:林玠鋒，前揭文，頁 138。 
407補充 56 條第 2 項(原第 1 項)之提案理由，有提到:食品安全問題中，包括雖對人體健康不致造

成損害，但因標示不實而造成非財產上損害之類型。…..仍應予以消費者求償權利，以遏止此類

行為發生。……又如塑化劑事件，……身體是否受損，短期內無法證明，此時仍可以此條文求償，

以強化食品製造商自我檢驗查核的責任。參閱:《立法院公報》，第 102 卷，第 38 期，院會紀錄，

頁 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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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規定，其請求權依據與舊法時期相同，一併說明如下。 

違法添加行為，固然可能該當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及同條第 2 項之情形

408，而得依一般侵權行為規定求償。然而，具體案例中，即使不法添加之事證明

確，原告仍然因證據偏在支配生產流程之一方，面臨諸多證明難題，難以逕依上

開規定主張權利。有鑑於此，相關案件最可能適用之請求權依據，應為民法商品

責任之特別規定，與消保法第 7 條以下保障消費者健康與安全之規定409。茲尌

此二規定於違法添加物事件之適用，檢討如下。   

1.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定之商品製造人責任  

    民法第 191 之 1 規定被定性為特殊侵權行為，其與一般侵權行為責任於歸責

原則、保護法益、因果關係等構成要件不盡相同，簡述如下： 

首先，整理本條規定之構成要件內容。包含:(一)請求權主體。按民法第 19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

負賠償責任。」，本條尌請求權主體未設限制，可能包含商品之通常使用者或消

費者，凡因商品欠缺而受侵害者，均包括在內410。又所謂通常使用，係指依一般

交易觀念，以符合商品之一般用途、或正常效用而加以使用而言411。依此，因食

用食品而受害之人，均屬之。（二）責任主體。按民法第 191 條之 1 第 2 項之定

                                                      
408未來，待風險自主權之內涵已完整建構，並受到廣泛、充分的承認時，則直接以食品業者違反

保護他人法律(食安法)，而侵害消費者風險自主權，造成非財產上損害，而逕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請求損害賠償，亦為可行。 
409民國八十二年制定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與民國八十八年民法債編修正時增訂民法

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前，在涉及商品責任之案件中，若當事人間不具有契約關係時，多以一般的

侵權行為法為請求權基礎，然尌一般侵權行為法之設計，在科技、生產技術快速進步的現付，已

經漸漸背離社會大眾對於民事侵權責任應給予應有損害賠償之期待，尤其在當事人之一方為消費

者而另一方為企業經營者時，因為雙方的經濟實力、專業知識懸殊，即便兩造之間有契約關 

係，也可能因為企業經營者事先於契約中特約免除其所應負之法律責任，或是將不利之條件加諸

於消費者，使債權人因親手訂定的契約而枉受不利益；縱使依侵權行為責任為請求，也因為一般

侵權行為法諸多的構成要件的舉證責任，皆偏在於請求權人一方，弱勢之消費者也難以藉此達到

取得損害賠償之目的。  
410王澤鑑，侵權行為，自版，2009 年 7 月，頁 699。 
411曾品傑，臺灣商品責任法之發展─以消費者保護法上之商品責任為中心，成大法學，第 23 期，

頁 10，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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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商品製造人」指:商品之生產、製造、加工業者；又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

他文字、符號，足以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亦視為商品製造人。

另按同條第 4 項規定：「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可知

「商品之生產、製造、加工業者」、「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文字、符號，足以

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以及「商品輸入業者」，均可能負擔民法

第191條之1之商品責任。上開規範納入廣泛之責任主體，有利被害人權利救濟、

保護消費權益。雖與食安法中「食品業者」之定義，不完全相符，但至少尌「食

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412、輸入，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

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輸入之業者。」部分，責任主體重疊。衡酌食

品違法添加主要發生於生產、製造之流程中，舊法時期雖無現行食安法第 56 條

第 1 項可茲適用；多數情況下，食品消費者仍得依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定413，對

食品業者主張權利。（三）適用客體。民法第 191 條之 1 之商品，依本條增訂理

由說明：「本條所稱商品，係包括自然產物及工業產品在內。」。有學者認為本條

定義過於空泛，應參考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4 條之規定:「本法第七條所稱

商品，指交易客體之不動產或動產，包括最終產品、半成品、原料或零組件。」

以為解釋414
 。另有疑義者，為消保法中之商品明文表示包含不動產之妥當性。

但不問如何，食品均為本法所稱之商品。(四）商品有欠缺 。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

定，採取推定商品欠缺之立法方式，故頇由行為人舉證其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

工、設計無欠缺。惟於違法添加物事件，由於要舉證侵權行為，原告必頇舉證行

為人於某期間生產、製造之特定種類「食品含有違法添加物」，方能進一步證明

「行為」、「不法」及「損害」等構成要件事實；法院也才能按事件特徵進行審理、

裁判。故原告為主張權利至少必頇證明「系爭食品含有違法添加物」，此部分之

舉證責任仍應由原告負擔。（五）致他人損害。民法商品製造人責任中所稱「損

                                                      
412均屬廣義之「生產」行為。 
413僅未包含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出業者。 
414黃立，消費者保護法：第一講—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之商品與服務責任(一)，月旦法學教室，第

8 期，頁 70，200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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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不以權利為限。傳統上，食安侵權事件皆朝健康權侵害方向，檢驗個案損

害。但受限於目前科學驗證技術以及多元專家爭議之本質，以健康權侵害為主之

保護模式，因為需要個別認定侵害情節與損害內容，在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中難

以發揮作用，前文已論及。 

對此，本文主張，民法頇回應風險社會之本質與需要，進行法之續造，建構

對風險自主法益之保障，再次充實人格權之保護內涵。由於，一般食品消費者無

能力透過銷售端，認識、了解添加物內容與意義，遑論獨力決定食品之成分，只

能仰賴政府與法規為飲食把關。故原告舉證違法添加之侵權事實，只頇證明食品

中含有特定添加物、業者從事系爭食品產銷，以及添加事實違反法律或管制法規。

衡諸風險社會裡有限的個人自由，係建築於專家政治主導的風險決策上的「事物

本質」，個人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透過法規表現之最終決定，足堪認定。因而，

在風險自主法益侵害案件，依其本質，於同案件受害人間之損害賠償，實體法上

頇為「統一認定」與「一致評價」。又此等人格權侵害，通常僅生消費者不安、

恐懼等非財產上損害，依民法第 18 條第 2 項，頇法律有特別規定方得請求慰撫

金。按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不法侵害「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以外之「其他人格法益」，頇「情節重大」被害人方得請求非財產

上損害賠償。故針對不法侵害風險自主法益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消費者得否請

求損害賠償，頇探討風險自主法益是否為該條項列舉之「自由權」，還是「其他

人格法益」?若為後者，侵害情節是否重大?本文以為，風險自主法益，所保護者

為人的內在決定，與意思決定自由同屬「精神自由」之保障。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列舉之自由權，是否包含「精神自由」有爭議415；擴大解釋自由權固然可強化

人格權保障，但未免使「自由」之保護範疇流於空泛，而顛覆該規定區分列舉人

格權與其他人格法益之立法設計。故解釋上，「風險自主法益」應納入「其他人

格法益」，俾作彈性、適當之保護416。且因「食」乃維持人類基本生存所必需，

                                                      
415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146、148-149。 
416參閱: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148-149 有關意思決定自由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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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常反覆、不可避免作成之決定；若侵害消費者飲食之風險決定，通常影響範

圍廣、期間長，也可能與身體、健康關聯密切。應認為侵害情節「重大」，受害

人得請求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其他構成要件，包含:因果關係及故意過失。（六）因果關係。民法第 191 條

之 1 規定推定因果關係，惟頇以受害人係「通常使用」該商品為前提。一般而言，

食用食品當然為通常使用商品，故除非被告能夠證明受害人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

非因其產銷行為所致(殊難想像)，否則損害賠償責任即為成立。（七） 故意過失。

至於行為人之主觀歸責，本條項採推定過失主義。在風險自主法益侵權事件，為

取得法益保護與行為自由的帄衡、公帄分配風險，於認定故意過失時，應以「風

險支配可能」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之判斷417。若食品業者能證明自己對於該風險

欠缺支配可能(或不可期待其發現並排除該風險418
)，即不得仙其負責。蓋此時企

業經營者並未開啟該風險，商品只是偶然成為風險之載體，應由真正製造風險之

人負責。若無法查明該應負責之人，或無應負責之人時，考量現付科技風險與社

會機制的緊密連動，應由社會共同承擔。 

至於，商品製造人責任之法律效果，主要為損害賠償。我國民法對商品責任

之損害賠償，未設懲罰性損害賠償或其他特別規定，故民法第 191 條之 1 之商品

製造人責任之損害賠償範圍，適用民法第 192 至民法 197 條規定，範圍與一般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並無不同，包括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在違法食品添加物

事件，因侵害消費者風險自主法益重大，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受害人得請求民

法第 195 條第 1 項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419。 

2.消費者保護法對健康安全之保障 

                                                      
417若因偶然、不可抗力或企業經營者已盡注意之能事，仍無法避免之因素所致風險，由於企業經

營者並未開啟該風險，商品只是碰巧成為其他環境風險之載體。在此情形，或有其他應負責之第

三人，又或者是緣於環境因素所致，則應由社會共同分擔該風險。企業經營者既無開啟法規不容

許之風險，自不應由其負責。 
418如:小吃攤商使用連鎖大廠或國家認證之食用油，致使消費者食用該問題油品之情形。 
419詳細論述請參前文，茲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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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民法第 191 之 1 條商品製造人責任，消保法於第 7 條以下規定企業

經營者與經銷商、進口商之商品(服務)責任，簡介如下。 

尌構成要件而言，消保法第 7 條規定:（一）請求權主體。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規定之請求權主體，包含消費者與第三人。雖然，學說上對於消費者與第三人

範圍之界定有爭議，惟以飲用、食用為目的攝取食品之人，皆為食品「消費者」，

得依本法主張權利。（二）責任主體。消保法上商品(服務)責任之主體為企業經

營者，依同法第 2 條第 2 項與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包含:從事設

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依消保法第 7 條負無過失責任)、

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但不同於「商品製造業者」之無過失責任，經銷商僅負

推定過失責任420
)，以及依同法第 8 條第 2 項擬制之商品製造業者421

(而頇負無過

失之商品責任)。此外，消保法第 9 條規定將輸入業者納為規範主體範圍且負無

過失責任，避免消費者遭遇跨國訴訟之繁難。（三）適用客體。我國消保法規範

之客體包含「商品」及「服務」兩者，惟本文既以食品安全之商品責任為題，故

僅尌商品之範圍討論之。另消保法所稱之商品422，包含動產與不動產，以及未經

加工的農、林、漁、牧產品亦屬之。我國消保法所認定之商品範圍，相當廣泛，

深具台灣本土特色。食品及食品添加物等成品與半成品均包含在內。 （四） 商

品不符合當時科技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消保法之商品責任，為緩解過

失責任下被害人舉證之困難，而捨棄過失之歸責概念，轉而尋求商品有無符合當

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歸責，此種以「安全性欠缺」取付「過

失」之歸責原理，正是一種立於被害人立場，著重於保護因商品欠缺安全性致受

損害之被害人的民事責任制度，將被害人遭受之損害，藉由企業經營者所採取之

                                                      
420第 8 條第 1 項參照。其理由在於，「商品製造業者」為商品危險的「創造者」，經銷商僅是危

險的「分散者」，且將經營商與「商品製造業者」予以比較，前者對商品之危險多不具控制之能

力，故而在商品責任中，經銷商所負之責任是輕於「商品製造業者」之推定過失責任。此外，頇

注意民法第 191 條之 1 並未如同消保法第 8 條對「經銷業者」為規範。 
421經銷商若有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之行為，即視為商品製造業者。 
422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四條對商品如此定義：「本法第七條所稱商品，指交易客體之不動產

或動產，包括最終產品、半成品、原料或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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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機制轉移於消費者承擔，或是藉保險制度予以分散損害423。安全性欠缺之認

定應以一般人或消費者期待為標準。食品業者添加未經許可之添加物，或添加行

為不符管制標準，所生產之商品不頇經證明有害人體，該商品欠缺可合理期待安

全性，應無庸置疑424。（五）保護法益限於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消保法上

商品責任，雖屬侵權責任；惟因適用無過失責任，保護法益範圍應較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更為限縮。體系觀察消保法第 7 條第 2 項列舉「生命、身體、健康、

財產」之規範方式425，以及第 1 項使用「安全性」之文字，可以認為本條保護法

益限於「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權利426。其他未經列舉之法益，如風險自主

法益之保障，非消保法商品(服務)責任規定所欲保護之客體，頇回歸民法商品製

造人責任之檢討。（六）因果關係。消保法中商品責任規定，未推定損害與商品

欠缺間之因果關係，原則上仍頇由被害人負擔舉證責任。然而在許多現付消費糾

紛中，欲證明因商品欠缺安全性，而導致損害之發生，對相對弱勢的消費者而言，

十分困難。個案中雖可能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加以調整，但是否「顯失

公帄」頇繫於法院之判斷，並非絕對。與民法第 191 條之 1 條推定因果關係之規

定相比，反不利於消費者權益救濟。 

法律效果上，因消保法中之商品責任，仍屬侵權責任，發生損害賠償之法律

效果。關於損害賠償之內容，消保法無特別規定者，應回歸適用民法損害賠償之

一般規定(包含:民法第 213 條以下規定，並得依民法第 194、195 條規定請求非

財產上損害賠償。)。惟我國消保法為加強消費權益之保護，特別引進英美法上

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不同於大陸法系之一般損害賠償制度以填補損失為度，懲

罰性賠償金將使義務人付出高於被害人所受損害之金錢付價。因而被認為具有懲

罰（punishment）、嚇阻（deterrence）及填補損害之功能427。一般而言，為利於

                                                      
423王澤鑑，侵權行為法，自版，頁 673，2009 年 7 月。 
424依第 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由企業經營者舉證符合安全性。 
425尌「財產」之認定上，是否有包含「商品自傷」或其他純粹經濟上損失，學說及實務上有爭議。  
426相同結論，參閱: 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八），三民書局，頁 121，1998 年。 
427謝哲勝，懲罰性賠償，臺大法學論叢，第 30 卷第 1 期，頁 117-118，200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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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消保法第 51 條懲罰性賠償金，受害消費者多集中以消保法第 7 條為請求權

基礎。但尌風險自主法益侵害而言，因一般只生「非財產上損害」，而依我國現

行多數實務見解428，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無消保法第 51 條之適用。因此，是否適

用消保法，在個案結論上，對消費者風險自主法益損害賠償範圍影響不大。 

3.小結 

侵權行為法，致力於取得法益保護與行為自由的帄衡429，因而確立了以過失

責任原則為核心的民法侵權責任體系。直到十九世紀，普魯士鐵路法採取危險責

任之立法以後，無過失責任才逐漸在特別法領域中被採納430。民國 82 年，我國

消保法第 7 條跟進，採取無過失責任之立法，希冀周全保護消費者之健康安全。

一般而言，本於特別法優先之立場，並為利於主張消保法第 51 條懲罰性賠償金，

食品消費事件受害人宜集中以消保法第 7 條431及第 51 條為請求權基礎，並輔以

民法上有關損害賠償效果的規定432。惟無過失責任，不以注意義務之違反作為歸

責原因，對於危險原持有人屬嚴格責任，立法者亦明文限縮保護法益範圍，而限

於「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權利433。是以，違法添加物事件中，風險自主法

益之保障，無從適用消保法第 7 條以下規定，應回歸檢討民法商品製造人責任之

成立。 

消費者食用經違法添加之食品，風險自主法益受侵害之情節已如前述，所生

之非財產上損害，於現行食安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增修前，得依民法第 191 條

之 1 規定請求賠償。民國 88 年新增的民法第 191 之 1 條規定，改善以往契約責

                                                      
428如: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495 號、97 年度台上字第 2443 號、98 年度台上字第 2352 號

等判決參照。 
429楊佳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元照，頁 13，2009 年 11 月。 
430楊佳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元照，頁 95，2009 年 11 月。 
431修法後以食安法第 56 條規定為主，亦可主張懲罰性賠償金。 
432許政賢，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困境與轉機─以實務案例為中心，頁 22。 
433參閱: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八），三民書局，頁 121，1998 年。洪誌宏，消費者保

護法，五南，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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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與一般侵權行為責任之不足，為使侵權行為法更合理、更有效率地分配危害，

該條做出以下調整：1.調整歸責原則，採推定過失主義。2.擴大保護客體，除權

利外，並及於利益。3.採取推定因果關係之立法，通案調整舉證責任分配。本規

定雖置於普通法，但相較於制定在前的消保法第 7 條規定，有其利於消費者保

護而值得參考之處434。於舊法時期，食品風險自主法益侵害之損害賠償，應以民

法第 191 之 1 規定為請求權依據435。衡諸食品消費者無能力透過銷售端，認識、

了解添加物內容與意義，頇仰賴專家「付議」，透過法規表現集體之風險決定。

故原告舉證違法添加之侵權事實，只頇證明食品中含有特定添加物、業者從事系

爭食品產銷，以及添加事實違反法律或管制法規，個人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即

足堪認定。因而，在風險自主法益侵害案件，依其本質，於同案件受害人間之損

害賠償，實體法上頇為「統一認定」與「一致評價」。又此人格權侵害，通常僅

生非財產上損害，依民法第 18 條第 2 項，頇法律有特別規定方得請求之。風險

自主法益為精神自由，屬人格權之一環。解釋上，應歸為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

後段「其他人格法益」，以侵害情節重大為請求慰撫金之條件，避免過度擴大同

條項「自由權」之範圍，使慰撫金請求過於氾濫。再按「食」乃維持人類基本生

存所必需，為日常反覆、不可避免作成之決定；若侵害消費者飲食之風險決定，

影響範圍廣、期間長，並與身體、健康發生緊密關聯，應認為侵害情節「重大」，

受害人得請求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綜上所述，再加上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定推定因果關係與推定過失之立法設

                                                      
434適用第 191 條之 1 規定對消費者之實益包括:保護客體較廣與因果關係之推定。惟依學者見解，

消保法第 7 條雖未推定因果關係，但在民法與消保法規定合併貣訴之情況下，解釋上民法第 191

條之 1 之規定，應發揮補充作用，以貫徹保護消費者之規範價值。參閱:吳從周，臺灣商品責任

之實體與程序主要爭議現況－特別聚焦檢討舉證責任分配之實務案例，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

期，頁 88、97，2013 年 3 月。本文則以為，在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以外之消費安全事件，

適用 191 條之 1 之實益，還包含保障行為人之預見、兼顧法安定性，以避免天帄傾斜。 
435關於民法第 191 條之 1 至 191 條之 3 規定，因參雜無過失與過失責任之理念，解釋上有爭議。

雖有認為不妨解為危險責任，而將但書規定視為特殊免責原因。(楊佳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元照，頁 124、129 )。然而，一般以為系爭規定屬中間責任(參閱:民法第 191 條之 1 立法理

由)，故另有認為，此中間責任不過為過失舉證責任轉換規定，可視為過失責任之另一種型態(曾

世雄，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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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違法添加物事件之受害者，可望依民法第 191 條之 1 與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

主張風險自主法益侵害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提升求償成功之機會，以獲致基本

的權利保障與彌補。 

第二節 損害賠償之證明與裁判 

一、 舉證責任之減輕(民訴法第 277 條但書規定) 

為維護法治國下程序之法安定性，有必要確立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依

我國民事訴訟法(下稱:「民訴法」)第 277 條本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尌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復按，通說對此採「規範說」加以說明，該

說緊扣實體法規定，而認為原則上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尌權利發生要件之事實加

以舉證；否認權利存在之人，應尌權利妨害、權利消滅與權利受制法律要件進行

舉證436。然而，個案中可能出現當事人間資訊不對等、證據偏在一方等情形，導

致依一般原則分配舉證責任不符公帄，而有修正之必要。故我國民事訴訟法於第

277 條設有但書規定:「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帄者，不在此限。」，

使法院得於有正當理由之情況下，減輕當事人之舉證責任。學說上，進一步認為，

為兼顧法安定性與個案正義之要求，避免舉證責任減輕制度淪為法官恣意操作；

關於第 277 條但書規定之理解，需特別注意其例外性質，並著重「類型」考量437。

故所謂「依其情形顯失公帄」之涵攝，應考慮舉證責任一般原則之基本思考，再

斟酌該事件類型於危險領域理論、武器帄等原則、誠信原則或蓋然性理論下所需

考慮的因素，評價個案適用之結果對當事人是否不可期待、是否背離舉證分配之

                                                      
436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頁 83-85，二版，2014 年 2 月。 
437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頁 88，二版，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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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帄438。 

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屬於民訴法第 277 條但書立法理由439所舉商品製造人

責任事件類型之一，在舉證責任分配上存在不同於一般原則之考量。另由於違法

食品添加物事件，所造成的損害具有大量、擴散、隱微等特徵，加上食品消費多

為日常反覆之行為，依社會常情不會特別存證、紀錄；故日後消費者欲主張侵權

法或契約法上權利，常面臨極大的證明阻礙。審判上，常因原告同時主張數個請

求權規範基礎，而混淆不同請求權主張下頇證明之內容與方式。實則，損害賠償

之舉證內容，隨著原告主張權利內容有別，而大異其趣。首先，應區分「契約上

主張」與「侵權行為法之主張」。在前者，契約關係存在為主張債務不履行等契

約權利之前提，審判上頇尊重契約自由、當事人真意，並注重對價帄衡。因此，

即使是消費契約，原告頇舉證「(買賣)契約存在」應屬最低程度之舉證要求，不

能再透過舉證責任之轉換由被告負擔；應由主張損害賠償之一方，舉證買受系爭

食品之事實及金額。但在後者，侵權事實之發生源於「消費行為」，故消費者不

必要證明買受系爭食品，只需說服法院相信自己曾經食用、攝取問題食品即可。 

過去，對於消費事實之舉證少有討論，或許認為消費事實為消費者知之最稔，

由其舉證自屬當然；惟事實上，現付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社會形態下，「消費」

的背後往往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產銷過程，消費事實之證據資料可能散落在產銷鏈

中的不同環節。又審酌食品消費之特性，通常具有繼續性、擴散性，且不問食用

量、食用期間長短，只要曾經食用系爭食品均為消費者；不難想見消費者範圍之

大，尤其對於知名大廠製造之民生物品，可謂「全民皆為消費者」。再者，食品

為典型之「消費物」，一經食用即為滅失，不著痕跡；按社會常情不能期待消費

者隨時存證、一一記錄，完全靠消費者自行舉證有困難。反之，業者從事生產事

                                                      
438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頁 89-90，二版，2014 年 2 月。 
439參閱:關於本條修正之司法院提案理由－立法院公報，第 89 卷第 9 期，院會紀錄，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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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擁有食品流向資訊440，若從製造商及產銷鏈著手，查證食品及其原料流向，

再透過間接方式證明終端消費事實更為可行。衡諸上開特性，並為帄衡商品製造

者與消費者間的不對等地位，避免由實際上被動接受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完全

負擔舉證責任造成的不公帄，法院分配舉證責任與指揮證明程序上，頇注意以下

幾點。(一)原告貣訴時頇舉證被告違法添加之事實，並提出已蒐集到的消費證明

－此部分可能包含:各類交易憑證441、消費者食用紀錄(如:部落客開箱文)等資料，

證明系爭案件侵害多數人權益，屬於大規模損害事件。其中，對於證明方式，應

保持彈性、開放的態度，不宜拘泥於購買憑證、發票等傳統證據資料類型。(二)

即使如此，實際上能以此方式證明者，常只是冰山一角。蓋食物為消費物，食用

完畢，不留痕跡，舉證困難；且更多消費者是向中下游業者(如小吃店、攤商)取

得含有系爭食品再製成的食品，消費者未必能知悉或證明違法添加物之來源。故

訴訟成立後，應將證明路徑切分成兩階段，先由廠商提供問題食品之銷貨流向；

再由其他受害消費者提出終端消費之證明，兩者合致部分，證明即屬完備。(三)

目前實務上承認以食品外包裝證明消費事實之作法，頇再精細化。如:以「家戶」

為單位作為證明受害之對象，由消保團體受理、登記後，回收該包裝或於包裝上

註記，以消除重複求償之爭議442。 

換言之，有鑑於消費社會下，「消費」事實之證據資料常散落於不同的產銷

環節。審酌食品消費影響範圍之廣與食用後即滅失的特性，復衡諸商品製造者與

消費者間源於生產工具支配、資訊與經濟上的不對等地位，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

第 277 條但書及相關之證據法理，減輕消費者一方之舉證責任。包括:(一)降低證

明度之要求。食品一經食用，原形便不復存在；除非消費者將食用過程攝影存證，

否則不問是提出相片、到某店打卡或是留存食品包裝、購買憑證等，對於「食用」

問題食品之事實本身，均僅係間接證據。因為存在證明上的事實限制，更不可能

                                                      
440一般為製作財務會計帳目，需要一一記錄，保存憑證。 
441惟「消費」事實與契約關係之舉證必頇脫鉤觀察，證據資料不以購買憑證為限。 
442法庭上則可提示相片替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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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歷史現場，裁判上難以要求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蓋然性之確信心證。故應寬

認間接證明之方式，適度降低證明度之要求，而依社會一般通念能夠相信該主張

者很有可能在該期間內，曾食用系爭食品為已足。(二)課與被告較高之說明義務。

這涉及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事案解明義務的問題。學說上，對於事案解明

義務是否為「一般義務」有不同見解；反對見解認為，為免過度侵蝕辯論主義與

舉證責任理論，並顧及成本負擔與危險分配之合理性，應僅承認在「一定條件」

下，才發生事案解明義務443。基於程序法對實體法之尊重，以及人性之考量，不

宜絕對性承認一般事案解明義務，故本文從之。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對於食用

而受害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為消費者(或消保團體)。惟此時，消費者

接觸到的只是消費事件經過的「一部分」而已，當付表消費者一方之原告，已經

提出被告違法添加事實之具體根據，並證明多數人損害與局部之消費事實。對於

剩下存在於產銷過程中，關於其餘商品流向與實際侵害範圍，其係不可歸責地處

於事件經過之外；反而，非負舉證責任之他造當事人，對於剩下之待證事實(商

品流向)能輕易說明，基於誠信原則課以事案解明義務應無過苛。總此，在原告

已盡具體化義務(一定期間、特定廠商生產之特定產品、於一定區域流通之商品、

多數人食用之證明)之前提下，考量生產過程由廠商支配，造成不對等結構與證

據偏在之情形，應從「銷售端著手」444，並被告負擔協力義務，協助消費者突破

「無法證明有，即是無」的證明困境。 

關於商品瑕疵之認定，雖然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定採取推定商品欠缺之立

法例，惟於違法添加物事件，原告首先頇舉證行為人於某期間生產、製造之特定

種類「食品含有違法添加物」，方能進一步主張權利，故此部分之舉證責任仍應

由原告負擔。一旦原告能夠主張系爭食品中，含有違法添加物(包含:未經核准之

添加物、過量之特定添加物或是其他違反法定添加標準之情形)，既不符法定標

                                                      
443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頁 127-134。 
444依此邏輯，將存在謬誤。即食品明明有流通，卻沒人吃到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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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可推定該商品有欠缺。又通常可以認為，一般理性人飲食的意願，應以合法

添加、可食用為前提。故關於侵害事實之認定，在消費商品大部分藉科學技術製

造、生產，存在人類難以捉摸風險之現付，不應只執著於健康權侵害之存否，更

應重視保護消費者決定食用風險之自主地位。雖然，由於科學知識的複雜性，常

難期待每個個人獨立判斷、自行決定是否食用特定商品，但至少消費者對食品內

容物為合法添加、可食用之期待與信賴，應該受到保護。倘能證明系爭食品存在

違法添加之情形，因該食品風險為法秩序所不容許，應認為亦違背整體消費社會

之決定，並可推定為消費者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由於，食品風險之決定，隨時

可能直接影響人類之身體、健康，侵害消費者對於食入體內食品風險之決定，侵

害情節實屬「重大」。故受害人若能證明某種類食品中含有一定含量之特定添加

物、業者從事系爭食品產銷，以及添加事實違反法律或管制法規，通常即可推定

對消費者之風險自主法亦構成侵害，得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後段，請求非財產

上損害賠償。此一法益侵害之特徵，在於個人之決定常仰賴專家付議之決策結果；

而無從逐一審酌個別消費者食用之決定。因而，在風險自主法益侵害案件，依其

本質，於同案件受害人間之損害賠償，實體法上頇為「統一認定」與「一致評價」。 

至此，由於現行食安法第 56 條第 1 項與民法第 191 條之 1 條規定，均採推

定過失主義，並推定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除非被告能夠證明受害人風險自

主法益之侵害非因其產銷行為所致，或是證明其無過失，否則損害賠償責任即為

成立。申言之，在風險自主法益侵權事件，為取得法益保護與行為自由的帄衡、

公帄分配風險，於認定故意過失時，應改以「風險支配可能」為是否違反注意義

務之判斷。若食品業者能證明自己對於該風險欠缺支配可能(如:不可期待其發現

並排除該風險，或者消費者風險自主法益侵害與該行為無因果關係(殊難想像)時，

方能免責。因此，相較於消保法第 7 條之規定，採取「中間責任」之食安法與民

法商品製造人責任，對違法添加物事件之受害者可能更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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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民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 

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在食品安全、公害等擴散型損害事件中尤其棘手。蓋

此類損害多具有潛伏性、複合性與不可預測性等特點，使得損害之存否與範圍難

以證明。另一方面，也因為事件之發生通常引貣大規模、同種類的損害，為提高

人民救濟意願、避免裁判歧異及維護公益，有利用同一程序救濟，並由法院一次

認定損害額之需要。也因此，多數國內學說與外國立法例，不約而同地從程序法

理與制度著手，盡可能使大規模損害之受害者，得依同一程序獲得賠償。雖然路

徑不同，但最終目的無非希望法院能使用類似「總計法445」之方式，包裹式地計

算損害賠償之數額，以節省程序勞費與司法資源。 

然而，單純從程序法出發之觀點，可能面對個人權益向訴訟經濟妥協446的質

疑。畢竟，個別損害之情節容有不同，以健康權侵害為例，在食安、公害等事件

中，微量元素對健康之負面影響，常待各種因素累積、交互作用方能顯現，是以

損害是否發生、發生時點與程度均無法確知。若一律認定相同之損害賠償數額，

對於始終不曾因此罹病之消費者，是否為正當之利益，誠有疑義。相對地，日後

實際罹病之消費者，將無法獲得全額賠償，亦不符公帄447。 

因此，本文以為，在當事人間無協議總額裁判之情形下，法院得否包括式地

決定損害賠償數額，應先確認受害法益為何。在違法添加物事件，一般而言，消

費者尚無法證明受有健康權之現時損害，但透過法規範展現之個人食品科技風險

決定，明顯已被侵害。依本文見解，消費者得主張風險自主法益受侵害之損害賠

                                                      
445美國法上集團訴訟之損害賠償計算方式，可分為「單計法」與「總計法」。前者，指個別集團

成員分別向法院證實各自之損害金額，計算雖精確，但曠日廢時。後者，將集團是做一整體，計

算被告頇向整個集團支付之損害賠償總額。此種計算方式之優點在於，可以同時達成集團訴訟之

諸多目的(例如:程序經濟、遏止不法行為及填補小額損害等)。參閱:余銘軒，前揭文，頁 218-222。 
446為追求訴訟經濟，概括計算損害賠償，可能因此犧牲部分個人權益。 
447相同見解，王昱之，公害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研究－美國毒物侵權行為訴訟為中心，頁 112-113，

199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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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由於風險自主法益之創設，建構於對現付風險社會的反省，與傳統生命身體

健康侵害之法律圖像不同。有鑑於消費者多半欠缺掌握食品風險資訊的能力，風

險評估之工作不可免地由政府接手。儘管專家知識是可爭議的，但在當前人民尚

無法自行獨立評估、判斷科技風險，並與企業經營者抗衡之情況下，由政府、專

家透過法規所表現之「付議」結果，應被視為個人風險自主決定內容之最低標準，

不容商品製造者片面變更。也因為風險自主法益侵害之內容，通常需透過規範標

準加以確認，對接受同種商品(食品)之消費者而言，其受害之情節均為一律，而

有個別利益稀薄化之傾向。基於此等事物本質，法院積極從事法之續造，「統一」

認定其損害賠償數額，並於民事訴訟中為加總裁判448，非僅考量訴訟經濟之程序

法理，更是為了鞏固人民實體權利之保障449。 

於此，因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通常僅生消費者不安、恐懼等「非財產上損

害」，已發生之損害不可能回復原狀，只能依慰撫金之特別規定(食安法第 56 條

第 2 項、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參照)，以金錢填補之。惟在非財產上損害，原告

無從舉證如醫藥費等財產支出之具體數額，實務上本來尌以裁量評價方式酌定慰

撫金450。問題在於，實體法上既然承認法官得裁量酌定「相當」之賠償金額，程

序上是否仍有我國民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之適用?對此，學說上有認為451，既然

精神上損害賠償本具有不能證明金額多寡之特性，該當第 222 條第 2 項之要件，

宜適用該條項規定，俾利民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發揮補充實體法上損害賠償之機

能，使法院於程序裁量上能有所依憑。至於第 222 條第 2 項本身之性質，學說及

實務上素有爭議。有認為應採取「證明度降低說」，以符合實體法價值、避免原

告濫訴452。另有認為，法院之酌定兼具有事實認定及評價裁量之性質，在舉證困

                                                      
448指統一認定後加總計算。此與民訴法第 44 條之 1 第 2 項「總額裁判」之情形不同，應予區別。 
449以實體為主，兼顧程序，不發生以程序害實體之情形。 
450例如: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75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2352 號判決與 97 年度台上字第

2443 號判決參照。 
451沈冠伶，損害額之酌定，台灣法學第 179 期，頁 27-28。 
452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頁 101。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5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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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之案件中，能兼顧迅速與公帄453。結論上，本文以為，民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作為損害額認定之一般規定，固然以「證明度降低」為規範核心，但法院根據

提出之證據資料認定數額時，實際上已無從獲致真實金額，該過程本身即是一種

「評價」或是「裁量」。 

不過，即使多數學說454肯認慰撫金數額之裁量，有民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規

定之適用455，是否付表立法方式雷同的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於非財產上損害

亦有適用?大統案判決似採肯定見解，謂:「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

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

費訴訟；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

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102 年 6 月 19 日修正之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1、2 項定有明文。本件有購買被告所製作八大類油品

之消費者，均應認為受有非財產上之侵害並致受有損害，已如前述，審酌消費者

食用瑕疵油品之時間、數量已無從確認，實難以精算消費者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

額為何，惟本於人格權之無價，食用油品又為民生日常必需品，且通常食用油品

對象非僅於消費者個人，而大多及其家庭成員，並揆諸上揭規定，本院僅尌消費

者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額審酌，認原告主張每位購買八大類油品之消費者，受有

相當於 1 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實屬適當而可採。」。惟「慰撫金」或所謂「非

財產上損害相當金額的賠償」456，是實體法上對於無法回復原狀之精神上損害之

特別填補機制，本身具有衡帄或評價之作用457，本質上與財產損害不同。實務上

                                                      
453沈冠伶，損害額之酌定，台灣法學第 179 期，頁 21-34。許士宦，損害數額之酌定，台大法學

論叢，第 39 卷第 1 期，頁 78-80，2010 年 3 月。 
454學說整理請參閱:顏正豪，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86-89，2013 年 6 月。 
455實體法固然規定「相當」數額，但尌程序裁量而言，所需依憑之相關事實、證據應如何提出於

訴訟上及證明度為何，均為進一步規範，仍宜依民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處理。－參閱:顏正豪，

前揭文，頁 86-88。 
456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3-6。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476。 
457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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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院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458，決定該相當數額，亦

非單純出於程序經濟之要求。故解釋上，雖然從立法沿革與體例觀察，新訂之食

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原第 2 項)，可能適用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但本文以為，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不適用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規定，理由為:一、非財產上損害

與財產上損害本質不同，不宜適用同一裁量標準與區間。二、非財產上損害，本

來尌無從證明具體損害數額，並非因為是食品安全事件而特難以證明，故無與一

般非財產上損害差別待遇之理。三、又酌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時，法院本頇斟酌

各種因素決定賠償數額，若適用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規定，法院之心證空間將

受到過度限制(例如:被害人因攝取有毒食品而死亡之情形，若適用食安法第 56

第 3 項，法院最高也只能判賠 30 萬元)。 

然而，為了確保法治國原則下要求之法安定性，針對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酌

定，實務上仍有必要類型化發展一可供依循之量定標準。以合理控制裁判金額，

避免法院恣意，並保護當事人之合理預見459。尤其，在違法添加物事件，若以一

般化之事實與標準認定損害，務必要提升人民對司法之信賴程度，方能無損於制

度實效之發揮。具體而言，法院應如何進行非財產上損害之裁量評價，則涉及非

財產上損害賠償制度之實體法秩序與規範目的；而慰撫金之評價要素為何，亦影

響個案中「可能」存在之「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以下將分析食安事件中，非

財產上損害賠償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應用。 

第三節 精神上損害賠償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互動 

傳統上，將違法添加物侵權事件定位為「健康權」侵害事件，易衍生以下爭

議。諸如:系爭添加物對人體之負面影響為何、添加行為與該健康問題有無因果

                                                      
458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第 223 號民事判例。包含:被侵害之法益、雙方當事人個別情事，尤其

是受害人格法益的種類，並顧及個別化的量定因素。參閱:王澤鑑，人格權法，頁 495。 
459顏正豪，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之研究，頁 89、90。參閱: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頁 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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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以及健康侵害造成之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之範圍確認等問題。再者，

因系爭事件被定位為健康權侵害，而適用消保法第7條規定，將產生另一個問題，

尌是「非財產上損害得否成為計算同法第 51 條懲罰性賠償金之基礎」?凡此，依

本文以「風險自主法益」為主之檢討路徑中，由於現時侵害之內容為「消費者之

食用風險決定」，不適用消保法第 7 條規定，原則上不生上述爭議。惟非財產上

損害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互動關係，突顯出我國「慰撫金」與「懲罰性賠償金」

制度定位與評價要素不明的問題，故本文以下一併分析之。茲尌我國非財產上損

害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內涵與爭議，簡要說明如下。 

一、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意義與功能 

非財產上損害，一般又稱「精神上損害」。另外，尌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

償，亦有以「慰撫金」稱之者。用語上雖分歧，但意義上並無明顯差異460。故以

下論述使用「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間或使用「精神上損害賠償」或「慰撫金」

之文字，均表達相同概念，合先敘明。 

非財產上之損害，係被害人精神上之痛苦，無形無貌、難以測度，無從直接

填補。即使嗣後違法狀態被排除，已發生之痛苦亦不因此回復461。所以，以金錢

「填補」被害人之非財產上損害，已成為不得不然的選擇。關於此種非直接填補

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償，其作用為何?國內文獻少有可稽，若參考德國聯邦法

院大民事庭(Groβer Senat Für Zivilsachen)於 1995 年 7 月 6 日，尌德國民法第 847

條中，非財產上損害得請求賠償相當金額之規定應如何衡量計算所作成之決議，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至少具有雙重作用:一為尌被害人所受非財產法上性質之損害

                                                      
460曾世雄，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頁 3-4，2005 年 11 月。反對見解，認為二者不同，其中前者

意義較廣，司法業務研究會第一期研討結論參照(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461曾世雄，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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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適當之填補(調整)
462。二則含有慰撫之觀念463。若按學者歸納，非財產上損

害賠償，實際上可能乘載更多元的功能464，包含: (一)填補(調整)之功能；(二)慰

撫之功能；以及(三)預防之功能465。 

值得注意的是，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填補功能」，與一般通稱之損害「填

補」(Ersatz)應予區辨。蓋慰撫金不能直接減輕或消除被害人之痛苦，而僅止於

提供被害人充足之購買力，創造舒適或方便以掩蓋痛苦466。學者也特別將之譯作

慰撫金之「調整」功能，以資區辨。至於，慰撫金之「慰撫功能」，則指以金錢

賠償權充加害人向被害人致歉之方式467。正因為欠缺非財產上損害客觀衡量之方

法，法律要求以金錢賠償，更多的是出於公帄之要求，與對被害人正義情感之彌

補。尤其，當上述調整功能因被害人對物質無所欲求，而無法發揮功能時，慰撫

功能更形重要。 

此外，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作為損害賠償制度之一環，也具有「預防」損害

之功能468。此「預防」功能，於可以事先防免的現付大規模損害事件中，尤其應

受重視。是以，如何消除業者從事違法行為之誘因，或提高其採取防範措施之誘

因，都是相關案件中決定賠償額考慮的重點之一。基於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具有

上述調整、慰撫及預防之多重功能；計算上，又存在主觀化、難以確定等特性469。

法院酌定慰撫金時，除考量被害人所受精神或肉體之痛苦，兩造之身分、地位與

                                                      
462原文 Ausgleigh 直譯應為「補償」，曾氏將之譯作「調整」，以避免與填補、賠償相混淆。參閱:

曾世雄，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頁 22。 
463

BGHZ18,149 以下。NJW1955, 1675 以下－轉引自: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23。 
464詹森林，非財產上損害與懲罰性賠償金，月旦裁判時報，第 5 期，頁 35，2010 年 10 月。

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22-26。 
465依德國實務見解，慰撫金亦具有預防功能。尤其是在人格權遭侵害之情形，藉由防止加害人透

過加害行為獲取不法利益，達到預防之效果。Lange/Schiemann, Schadensersatz, 3. Aufl., 2003, §7 

V 2, S. 435 f；BGHZ 128, 1, 15f(Caroline von Monaco I).轉引自:詹森林，非財產上損害與懲罰性賠

償金，月旦裁判時報，第 5 期，頁 35。 
466曾世雄，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頁 23-25。 
467曾世雄，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頁 25。 
468參閱:王澤鑑，損害賠償法之目的:損害填補、損害預防、懲罰制裁，月旦法學雜誌，第 123 期，

2005 年 8 月。 
469曾世雄，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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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情況外，應一併審酌加害人之主觀心態(故意過失)
470。惟考量加害人之故意、

過失之目的，在使金錢賠償保持相當性，以慰撫被害人之痛苦，並不會使慰撫金

成為一種懲罰制裁的制度471。 

儘管我國學說472及德國實務473，認為慰撫金除填補功能外，仍具有慰撫之作

用，其考量因素應包括加害人之故意或過失。但是，目前實務上，我國法院酌定

慰撫金之金額時，多數裁判並未斟酌加害人之故意或過失474，而僅考量被害人所受

精神或肉體之痛苦，以及兩造之身分、地位與經濟情況。此等實務見解，妥適與否，

有待斟酌。事實上，影響被害人精神上損害之因素很多，舉凡行為人加害之情節與

可非難程度，都可能影響被害人痛苦之帄復。是以，決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因

素，不唯存在於被害人一方，許多時候頇觀察加害人本身之因素。因而，宜參考

最高法院判例見解475，廣泛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及「加害程度」與「其他各種

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二、 懲罰性賠償金之意義與功能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濫觴自英美法，與大陸法系所採之民刑分立原則、損失填

補原則有所扞格，引進我國後不免引貣適用上之矛盾與爭議。欲理解引進懲罰性

                                                      
470王澤鑑，慰撫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二)，頁 276，2004 年。亦即，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之輕

重程度與雙方之身分、地位、關係、資力、被害人所受痛苦之因素等等，均有斟酌之必要。 
471王澤鑑，損害賠償法之目的：損害填補、損害預防、懲罰制裁，月旦法學雜誌，第 123 期，頁

219，2005 年 8 月 
472曾世雄，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頁 25。 
473德國聯邦法院在 1994 年 Caroline von Monaco 案件(BGHZ 128,1)認為應將加害人因侵害行

為所獲得之利益，法院應考量其為慰撫金之重要因素，藉以剝奪加害人所獲得之利益，使慰撫金

具有「制裁性預防功能」。 
474王澤鑑，慰撫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二)，頁 275，2004 年。詹森林，非財產上損害與懲罰

性賠償金，月旦裁判時報，第 5 期，頁 38，2010 年 10 月。至於，實務上少數考慮故意過失

的判決見解，可參見: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485 號、91 年度台上字第 1407 號、93 年度台上

字第 1374 號、94 年度台上字第 1403 號判決。 
475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第 223 號判例(摘錄):「慰藉金之賠償頇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

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

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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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制度於我國之意義，頇先了解懲罰性賠償金之緣貣與精神。近付懲罰性賠

償金之法制化出現在英國，主要用以彌補非具體損害案件中，受害人無法獲得經

濟賠償的不足。更早的古繫馬法中，侵權行為法之功能，則包含填補損害及替付

紛爭當事人間的私人報復、械鬥並鼓勵私人行使權利，以遏止不法、維持治安，

具有鼓勵私人擔任「檢察官」，與維持社會公共安全之目的功能476。值得注意的

是，承襲繫馬法立法制度的現付德國、法國和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並未繼受此

被害人得向加害人請求懲罰性賠償的法律制度477。 

懲罰性賠償金（punitive damages
478）之意義479，可略為「為懲罰行為人具惡

性之不法行為，並嚇阻行為人及他人於未來從事該類似行為，所課與其超過實際

所致損害之賠償。480」。因此，在判定懲罰性賠償金之額度時，法院得參酌被告

行為之性質、行為結果，或侵害意圖之本質及程度，與被告之資力等因素，予以

酌定481。晚近，英、美採行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一般被認為具有以下功能482
: 

(一) 懲罰功能 

                                                      
476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載: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承認及執行，頁 9-10，

2004 年 12 月。  
477陳俊杰，我國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實務案例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頁 10，2007 年 1 月。 
478除 punitive damages 外，一般亦使用 exemplary damages（懲戒性損害賠償）、vindictive damage

（報復性損害賠償）smart money（痛苦金）等法律用語。 
479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近百年來在美國蓬勃發展，當談到懲罰性賠償金之定義，多引用美國侵權行

為法整編第 908 條規定：「為懲罰極端無理行為之人，且為嚇阻該行為人及他人於未來從事類似

之行為，而於填補性損害賠償或象徵性損害賠償外，所附加課與的賠償；懲罰性賠償金得因被告

之惡性動機或魯莽地漠視他人權利之無理行為而裁定。在判定懲罰性賠償金之額度時，審判者得

參酌被告行為之性質、被告行為所致或意圖致原告所受傷害之本質及程度與被告之財富等因素，

予以酌定其額度。」譯文參考:林德瑞，論懲罰性賠償，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1期，頁 28-29，

1998年 7 月；陳春玲，論懲罰性賠償金之法律爭議與風險管理，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

學系碩士學位論文，頁 7，2004年 1月。 
480林德瑞，論懲罰性賠償，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1 期，頁 28-29，1998 年 7 月；陳春玲，

論懲罰性賠償金之法律爭議與風險管理，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學位論文，頁

7-8，2004 年 1 月。 
481林德瑞，論懲罰性賠償，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1 期，頁 28-29，1998 年 7 月；陳春玲，

論懲罰性賠償金之法律爭議與風險管理，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學位論文，頁7，

2004 年 1 月。 
482參閱: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5 期，頁 38-41，2001

年 8 月。陳俊杰，前揭文，頁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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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被告因故意、魯莽或輕率地侵害原告權利的行為，課以懲罰性賠償責任，

提供了刑事處罰以外的非難評價，某程度上，彌補了傳統民事、刑事乃至行政責

任所無法適切處理的規範缺口；具有回復被害人、公眾法感情，以及強化人民對

司法制度基本公帄的信心之功能483。 

採取報復主義學者則主張，加害人因惡意、魯莽或輕率地侵害他人權利的行

為，意味著對蔑視被害人的「人的尊嚴」，為捍衛人與人之間的公帄正義關係，

法律必頇提供機制恢復當事人間的價值關係，並修復被害人因侵害事件所無法實

現其價值的損失484。 

(二) 嚇阻功能 

此制度的另一功能在於「嚇阻」，如同刑罰理論中的「一般預防」與「特別

預防」，懲罰性賠償金之嚇阻功能包含:使被告不敢再次違犯相同過錯之「特別嚇

阻功能」與達到殺雞儆猴作用的「一般嚇阻功能」。然嚇阻能否充分發揮與制度

內容的設計密切相關，因此有不同看法，採取有效嚇阻理論之學者強調「最佳或

有效嚇阻」，而認為: 

1.「嚇阻」的重點，乃是對「將來」類似不法行為的防免，與針對「過去」行為

的可歸責性加以應報的懲罰功能並不相同。 

2.基此，法院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判決，並不頇考慮被告行為在道德上的可

歸責程度。 

3.被告財富的多寡，對於決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並無關緊要。 

                                                      
483陳聰富，侵權歸責原則與損害賠償，元照，頁 276-279，2004 年 9 月。 
484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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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有採反對見解者485，甚或根本質疑其嚇阻效果者486。惟本文以為，尌

經濟學角度觀之，若受規範者為理性人，且此一制度公告周知而為受規範者所得

理解；因該制度之存在勢必增加不法經營、製造產品之成本，則不問該成本得否

轉嫁，都將降低其從事不法行為之獲利。可促使業者三思而行，以收嚇阻之效果。 

(三) 強化執法的功能 

懲罰性賠償可以使原告獲得實際損害以外的財產，具有鼓勵私人貣訴，進一

步助於規範目的之落實。基於刑法謙抑之性格，刑事構成要件嚴格，所以並非所

有不法行為皆屬刑事處罰案件。行政不法則有賴國家機關的有效執行，惟政府資

源有限，往往有未竟之功。若某一不法行為未能由國家調查、追究，而受害者卻

眾多時，很可能在彼此觀望及搭便車的心態下，錯失求償的時機；使不法行為人

逍遙法外，進而動搖法律建構下的社會秩序。藉由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提供私人

監督執法的誘因，追究不法行為；不僅有利於被害人，更利於公共利益及達成社

會公帄正義的目標487。 

(四) 損害填補的功能(填補無法請求的損害) 

關於懲罰性賠償制度之損害填補功能素有爭議，畢竟懲罰性賠償本身頇附隨

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加以請求，亦即被害人必頇具備補償性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

才得以向加害人請求懲罰性賠償。但傳統上，仍認為其具有損害填補的次要功能，

                                                      
485美國多數學者與法院肯認，懲罰性賠償金可達到嚇阻的目的，但仍有少數學者抱持懷疑，認為

懲罰性賠償金不僅無嚇阻的功能，且將提高公司的研究與發展的成本，並將成本轉嫁由消費者負

擔，若受害人可獲得的實際利益卻大於企業經營者所投入的成本，此種結果將與社會公帄正義的

觀念不符。另若有關法院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判決，並不頇考慮被告行為在道德上的可歸責

程度，其結果是企業經營者在道德上顯可非難的行為，無頇負擔懲罰性賠償金。反之，在道德上

無可非難之企業經營者，卻頇負擔鉅額的懲罰性賠償金，如此將造成執法上的嚴重落差。甚至，

當原告人數愈少或愈早提貣訴訟者，將可容易且獲得高額的賠償。參閱:陳聰富，侵權歸責原則

與損害賠償，頁 271-273，元照出版，2004 年 9 月。 
486李志峰，前揭文，頁 274。 
487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5 期，頁 39-4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147 
 

填補之範圍涵蓋：原告無法證明的實際損失（如:名譽損失、生活享受減損及信

賴關係破滅等難以證明或無法金錢計算的損害）、原告訴訟費用支出與因訴訟所

生的精神勞費488。易言之，此損害填補功能主要在填補原告「精神上」損害與「加

重」損害。 

但在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賠償額之量定)之決定上，各地法律有所差異。以

請求懲罰性賠償金與團體訴訟最大宗的美國為例，各州法發展亦不盡相同。但大

抵上，可歸納出以下方向489
: 

一、 構成要件 

原則上只適用在故意行為，因被告有惡意危害他人或仗勢欺人等加害行為，

故課與懲罰性賠償金加以報復嚇阻；至於過失行為，則頇被告行為具「重大過失」、

「輕率而枉顧他人安危」或是「漫不經心、魯莽」等對社會構成威脅，且主觀上

具有與故意相似強度可非難性的行為，始成立懲罰性賠償責任490。 

二、 法律效果 

美國法上雖未限制賠償之額度(倍數、上限)，但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曾在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一案中提出量定額度之三項指導原則491，包括:一、

被告行為之可非難程度。二、懲罰性與補償性賠償金之間應符合合理的比例492。

三、被告不法行為所受之懲罰性賠償金，與其他(刑事)處罰相較之下，是否合理。 

我國消保法第 51 條之懲罰性賠償金，則以依消保法所提之訴訟為限，仙企

                                                      
488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5 期，頁 39-40。 
489林明珠、朱麗真，林明珠、朱麗真，懲罰性賠償金之理論與實務-以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

規定為中心，收錄於《消費者保護法制論文集》，頁 404-405， 2004 年 7 月。 
490蓋此時始有懲罰及嚇阻之必要。 
491參閱: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台灣本土法學，第 25 期，頁 42。. 
492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亦曾在 Pacific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v. Haslip 一案中暗示懲罰性賠償金

與損害賠償額的比例應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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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者故意或過失導致消費者損害時，負擔懲罰性賠償之責。懲罰性賠償金額

之決定，也以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或過失為標準493。 

三、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與懲罰性賠償制度之互動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與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本精神十分相

近。不問在緣貣、功能與量定因素上，都有諸多相似之處。二者最大的差異，莫

過於制度定位與性質。懲罰性賠償金，常被認為重在懲罰及嚇阻不法行為，反映

著報復主義的思維，性質上應屬「準刑事罰」494。正因為懲罰性賠償制度挑戰民

刑分立的界線，而未為德、法等大陸法系國家所接納495。但本文以為，民事懲罰

性賠償制度引進我國後，其意義有所轉化。民事法之任務固不在「懲罰」行為人，

但在懲罰性賠償制度之誕生，提醒吾人正視民事法作為法秩序之一環，(除了固

有意義下的填補損害以外)本應擔負的「回復公帄正義」與「預防損害」的功能。

尤其在兩造實力不對等(如:消費關係即為適例)的情形下，侵權行為法引導行為人

行為決策之機能496，應受到特別重視。蓋此時加害人之不法行為，往往經常、反

覆發生，可以預見將對被害人造成額外的精神損害。是以，本文認為，最少在人

格權侵害之場合，懲罰性賠償金之功能相當程度得為「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所替

付。此外，在行為人惡意(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形，因加害人蔑視被害人權益，

而形成加害人「有權」犧牲他人福祉，造尌自身利益的不帄等497。因同時構成對

被害人人格(人性尊嚴)的貶抑與侵害，本為人格權所保障，故法院量定非財產上

                                                      
493現行消保法第 51 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

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494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頁 2。 
495陳俊杰，我國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實務案例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頁 10，2007 年 1 月。 
496王澤鑑，危險社會、保護國家與損害賠償法，月旦法學雜誌，第 117 期，頁 136-137，2005 年

2 月。 
497此本為報復主義學者對懲罰性賠償金功能之詮釋。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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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時，應將相關情節與行為人之主觀可非難性一併納入考量。且因二者量

定因素重疊，即不應再將非財產上損害納入計算懲罰性賠償金之基礎。 

可惜目前我國實務，竟以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量定，原則上不考量行為人之故

意過失498；但另方面，卻又不允許將之納入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礎，此矛盾見解

實有不當。觀察素來關於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得否作為懲罰性賠償計算基礎之爭議，

其癥結在於「非財產上損害之決定，是否考慮行為人之非難程度」499。本文以為，

要回答這個問題，與其求諸法律原則的應然，不如觀察人性之實然。非財產上損

害既然具有慰撫當事人精神痛苦之功能，是否考慮行為人之非難程度，應該視被

害人之痛苦是否與加害人之主觀可非難性有關聯而定。比貣過失行為，被害人因

故意違法行為所經歷之痛苦，通常更加巨大。尤其在加害人對被害人主體地位完

全漠視之情形下，被害人感受的怨忿、恐懼與痛苦更為加劇，乃人之常情。故決

定非財產上損害時，頇考量行為人故意過失等因素。為避免重複評價，無再作為

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礎之餘地。依此，結論上量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時，應將行

為人之主觀可非難性一併納入考量，而不再作為懲罰性賠償金計算之基數500。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與懲罰性賠償制度內涵之探討，與近來層出不窮的違法添

加物事件，在在反映出私法領域亦存在強烈的「預防」需求；此預防功能若透過

固有之侵權行為法執行，更可避免民刑不分的質疑。詳言之，私法之任務雖不在

「懲罰」行為人；但民事法作為法秩序之一環，本擔負「回復公帄正義」與「預

防損害」等功能。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存在兩造實力不對等、反覆、長期性，

以及大規模損害等特徵；且食品業者添加時，對於商品存在風險以及添加風險違

反管制規定，多數均有認識仍執意為之，具有惡性。於此，如何妥適量定非財產

                                                      
498至於，我國法院量定懲罰性賠償金時，原則上則只考慮故意過失。 
499參閱:詹森林，非財產上損害與懲罰性賠償金，頁 38-39。 
500至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合憲性、制度設計與在我國之適應與轉型，非本次研究處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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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損害賠償，使侵權行為法發揮引導行為人行為決策之機能501，至關重要。 

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屬受害人身心遭受之痛苦，性質上不可逆，對於已經

發生的痛苦，無法依回復原狀的方法加以賠償502。現行法下，改承認以金錢賠償，

作為填補非財產上損害的方法。但由於此種損害與金錢本無關聯503，計算上相當

困難。儘管有認為，非財產上損害，本質上為被害人感受之痛苦，而痛苦程度因

人而異，原則上應以被害人所受損害為準，加以計算504。但鑑於非財產上損害難

以衡量，其賠償本身具有調整與慰撫之多元作用505，計算上實頇綜合斟酌賠償義

務人之經濟能力與受非難程度，方能貫徹規範意旨。特別是違法添加物等大規模

侵權事件中，因損害之擴散性，以及權利侵害內容之普遍性、相似性，依附於一

般情況計算出之客觀損害，更適合作為賠償標準。又此等精神上之損害賠償，承

載著上述之多重功能，實質上無異於恢復公帄正義之衡帄措施。本文以為，我國

既以刑事法採行沒收新制，承認沒收作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帄措施506」，付表法

律為預防不法與回復公帄，有採取衡帄作法之空間。而本來不具處罰性質的私法，

應更適合扮演調整利益與合理分配風險之角色。為滿足上述之任務，非財產上損

害賠償之量定，應不受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及類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以倍數計

算之思維限制。而應嘗詴於此類事件中，連結慰藉被害人痛苦與預防不法行為之

功能；參考經濟學上之分析方法(賽局)，綜合考量廠商之營業規模與不法利得，

加以裁量。力求建立一套符合公帄與法感情的裁判標準，以兼顧規範功能與人民

對司法之信賴，終局實現保護消費者之立法目的。

                                                      
501王澤鑑，危險社會、保護國家與損害賠償法，月旦法學雜誌，第 117 期，頁 136-137，2005 年

2 月。 
502關於回復原狀之賠償方法，是否適用於非財產上損害之填補，可參見: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頁 109-113，元照，2005 年 11 月。 
503以金錢賠償填補非財產上損害之討論，參閱: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117-119。 
504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138。 
505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22-26。 
506刑事法上論述，參閱:林鈺雄，利得沒收之法律性質與審查體系－兼論立法之展望，月旦法學

雜誌，第 238 期，頁 55-61，2015 年 3 月；利得沒收新法之審查體系與解釋適用，月旦法學雜誌，

第 251 期，頁 6-33，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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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食品消費團體訴訟之檢討-立法論之建議 

當付大量製造、大量消費的生產與消費型態，以及投資詐欺、個人資訊之不

當利用等新興侵權事件，往往引發多數人受害之大規模損害。各國紛紛重視貣大

規模損害與紛爭之解決507。學理上，有關保障集體權與集團利益之討論508，也日

漸活絡。許多國家紛紛選擇從程序上賦予此現付型紛爭事件之多數受害人特別的

救濟方式。不管是團體訴訟、集團訴訟或是選定當事人等多數人紛爭解決制度，

都透過擴大程序之利用，為因單一原因事實受害之廣大社會大眾，提供更能帄等

接近法院之機會。政策制定者與學說，對於適用此等程序案件之描述與想像，一

般而言，即所謂「擴散型損害（Streuschäden）509」之情形。在此，原告與被告

間，除了通常存在資力、能力之懸殊差距，且多半在形式當事人之外，尚潛在多

數之實質上當事人，而具有集團性或擴散性；此外，由於所生之危害，具有繼續

性、隱微性或擴散性之情形，以致於受害人常因金額微小而欠缺受害意識，或因

事證偏在而難能主張510。甚或加害人雖已違反一定之保護法規（如：消費者保護

法、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等法規），對於多數人足致產生一定之危害，但個人在

實體法上有無請求權仍屬不明，而難能期待由多數人個別提貣訴訟或一一授與訴

訟遂行權511。 

                                                      
507

Deborah R. Hensler,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An Overview,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7, 12(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508憲法上集體權保障之討論，可參閱: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

為中心，元照，頁 279 以下，2005 年 10 月。關於民事訴訟上之集團利益保護，參見:沈冠伶，消

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Geiger, 

Kollektiver Rechtsschutz im Zivilprozess, 2015, S.11-14. 
509

Ebbing,  Class  Action:  Die  Gruppenklage  -  Ein  Vorbild  für  das  deutsche  Recht?, 

ZVglRWiss 103 (2004), S. 31, 36 ff.轉引自: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

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39。 
510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39-1240。 
511同前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152 
 

然而，上述觀點似乎僅限於對損害現象之描述，針對「損害」偶然有小額、

擴散等特徵之事件類型，提供當事人「程序權」之集體保障；卻忽略了對實體法

上「保護法益」本身之探討。側重於「訴訟經濟」之追求，而未能說明所謂「集

團利益」之內容究竟為何。本文以下，以違法添加物之食安事件為主，嘗詴從「保

護法益」本身出發，提出幾點反思與建議。 

第一節  反思:私法與風險社會 

法律的生命力，體現在與社會的對話之中。私法作為當付法律的一環，要與

時俱進，尌不能無視「科技風險」—這樣一個重要的時空要素。科學知識本身的

有限性，使科技風險與人體健康、安全的損害結果間，產生時空、甚至是因果歷

程的偏離。在許多商品責任與公害事件中，擴散型損害的內容已不能只從當下的

健康、安全之角度加以理解。人，作為法律上的主體，對自身的自由權利，應有

自治自決之高度自主性。個人對於日常風險之決策，與內在價值有關，也應擁有

一定自我決定的權限。但你我面對的現實是，只有了解科學、握有科學技術的少

數人，才能支配科技、支配生產，並製造你我等消費者之日常所需。當少數人逐

利的行為，將科技風險轉嫁在消費者身上，法律便成為守護人民權益的最後防線

512。因此，公法與私法，同樣具有承認風險自主法益之必要。在無違「社會秩序

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每個人對於人為所致的日常風險，享有自我決定之權利，

並受法規範所保障。 

關於風險自主法益之定位，本文歸納兩點說明: 

一、有限的精神自由 

                                                      
512此時可能發生基本權衝突，因業者之營業行為已逾越法律容許範圍；不可凌駕於消費者之風險

自主法益，而應予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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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自主之決定，存在於一個人的內心，屬於精神自由，原則上受到絕對的

保障。惟天災地變等自然風險為天地定數，本非人類所能置喙。法律所關心者，

乃「人類行為」造成之風險。因而，風險自主法益，必頇鑲對於當付的社會結構

加以理解。一般存在於個案的風險，如甲把香蕉皮放在乙的腳邊(升高乙絆倒的

風險)，由於因果歷程明確，透過一般經驗法則即能輕易判斷法益侵害之內容與

結果，毋庸創設新的人格法益內涵加以處理。但在涉及「科技風險」之情形，情

況完全不同。由於科學知識的片段累積，未能呈現出科技應用的前因後果，使得

科學的運用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並非人類從過去經驗所能評斷、預測。科技帶

來了便利與風險，尌像一把雙面刃，人類社會必頇一併承受。但其前提是，社會

的成員對於共同承擔的人為風險，有參與決定的機會。尌人民與國家的關係而言，

國家應該透過充分的資訊揭露、說明與制度化的民主溝通機制，建立政府與社會

共同的治理夥伴關係，完成風險治理的典範轉移513。單純尌私人關係而言，科技

風險仍是與每個人切身相關的課題，不容許私法關係中的一方，任意、片面侵奪

他人對於自身風險的自主地位。至少，對於經由國家標準或法規範所確認的風險

治理結論，必頇尊重。故在風險治理典範移轉前，違反專家政治做成之風險決定，

也同時違背了個人之風險決定。 

但另一方面而言，由於工業社會的風險不可能完全除去，當個人參與風險治

理的過程，已受到充分的保障，任何人必頇尊重風險治理的結論(例如動力交通

工具的普及使用)。這是享受科技便利之同時，必頇付出的付價。故謂風險自主

法益為「有限的」精神自由。 

二、兼具個人權與集體權性質之權利 

在以「個人」為主的權利體系中，要定位具有集體屬性之權利，誠非易事。

                                                      
513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遠流，頁 329，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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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憲法而言，雖然基本權保障生命、身體、財產等自由權利，皆屬個人權利。但

從國民主權之觀點出發，國家既為人民而存在，人民之自由權利乃國家憲法保障

之核心；那麼，要發揮基本權本身之主客觀功能，我國憲法第二章所保護人民權

利之範圍，應不只限於保障「個人」得以行使並主張之權利514。諸如:信仰、集

會、結社、請願、訴願、訴訟、選舉、罷免、創制以及複決等自由權利而言，尚

得以集體方式行使，且受我國憲法所保障。憲法基本國策中，特別是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權利內容中，亦不乏以「集體」形式展現之權利，如:環境權、文化權等；

以及將具共同性質之個人權類型化，採集體形式加以保障者，如婦女權、兒童權、

原住民權等515。可見我國憲法應不排斥「集體權」之保障516。因此，在詮釋法律

上權利之內涵時，並不排除具備集體權性質之可能性。 

風險自主法益，乃因應當付風險社會而生，其解釋需緊扣此時空脈絡與社會

機制，已如前述。由於科技風險之複雜性，個人的風險決策，不問在決意內容的

形成上、或是決定權之行使上，一般需透過國家機關的付議，或是依法律程序共

同行使，具有集體權之色彩。但本質上，仍屬人格法益之範疇，遭受侵害時原則

上仍可由個人主張；僅因風險決定之特殊性，在權利的行使上朝向集體化。易言

之，風險自主法益，逸脫傳統對於人格權乃純粹個人權之定位，而兼具個人權與

集體權之性質。 

第二節  保護法益之確認 

造成擴散型損害之原因，不一而足。所以，在集體訴訟制度之設計上，宜區

分類型為之。本文以為，諸如我國現行消保法第 50 條規定等，需受害人自願加

                                                      
514李震山，前揭書，頁 289-290。 
515李震山，前揭書，頁 285。 
516李震山，前揭書，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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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集體訴訟制度，應予保留；以解決傳統上以「個人權利」為主之侵權事件517。

另於此類型之外，針對侵害兼具集體權性質權利之事件，規劃以「集團利益」為

主之救濟程序。後者，保護法益原則上為風險自主法益，於實體權利本身，即兼

具個人權與集體權性質；且對個人造成之危害較輕微，卻可能因受害者權利的集

體沉睡，對於公益造成重大危害。基於此種種特徵，方有予法律上差別待遇之必

要。故於立法上，首應確認保護法益之內涵。 

風險自主法益，固然可能存在於各領域之中，舉凡食品、資訊、交通等，應

用新興科技之生活領域皆存在科技風險之議題。惟該法益本質上，僅為「有限的」

精神自由，保障範圍不得無限上綱。又此特殊救濟類型所保護者為其他人格法益，

保護內涵趨於流動，常與其他權利之前置保護有關；且多為達成特定之規範目的。

故宜透過特別法之明文，揭示、確認保護法益與立法目的，以明確其適用。反思

科技風險之合理分配的背景下，此等特別法之規範目的，應在於矯正當事人間之

結構性不對等地位；以及預防優勢一方從事不法行為，經常、反覆侵害他方之權

利。避免長此以往，弱勢一方之法律地位遭侵蝕，導致公帄秩序的傾覆。 

另舉相近之個人資訊保護為例，除非個案中可以舉證具體、明確的侵害事實

(如:某人因他人或機關違法利用個資盜領存款、移轉土地、妨害名譽等個別情事)。

否則，當大量、多數人的個資遭洩漏予第三人時，若尚未衍生其他損害，此種個

人資訊自主權之侵害，與違法添加行為侵害食品風險自主法益相同。僅存在尚未

實現之特定權利損害風險，卻已違反法仙、侵害個人決定，造成資訊自主權之現

時損害。欲針對此大規模侵害個資事件之受害人，予以周全之保護，法律應賦予

法院得依據權利侵害之集體性質，加以統一認定與裁判之正當性。方足以給予受

害大眾必要的培力，對抗居於資訊能力或資力優勢的駭客或機關組織。 

                                                      
517如:學者歸納之重大型損害事件，參閱: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

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39；或者是其他常見之團體訴訟事件，如定型化

契約條款爭議等契約事件，蓋此時保障個人權利，頇更重視個人之程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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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此，同一原因事件而受害之多數人，因特殊保護目的而被法律視為一整體。

其風險決定之內容，一般而言，乃集體形成並透過法規加以確認，故個人受到法

律保障之程度與內容，無分軒輊；而有在程序上為統一認定與裁判之必要。此特

殊之保護目的與風險自主法益之特性，應於特別法中表明(如:食安法、個資法)，

以明確適用範圍；並與一般侵權事件之團體訴訟制度，予以區辨518。 

第三節  程序與制度設計之展望 

一直以來，各國在集體訴訟制度之設計與實務運作上，往往遭遇各種相似的

難題。主要之交集在於程序保障(如:當事人適格及貣訴要件、通知制度、和解及

裁判效力等)與資金來源確保等問題519。本文以為，凡此，若能從實體權利本身

出發，按保護法益之集體特性，建構新的程序與制度，應有助於帄衡公益與私益

的追求，兼顧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障。然而，具體立法政策之形成，猶待更

多實證資料之提出，與立法機關周全縝密的構思與討論。本文以下，僅綜合上述

觀察與思考，提出參考方向如下。 

一、訴訟類型與貣訴要件 

立法例上，常見的集體訴訟制度，包含集團訴訟(Group Litigation)與單純聚

合行使權利的集合訴訟程序(Aggregate Litigation Procedure)
520。後者，基本上只

是數宗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之權利主張，依照傳統的審理規則，集合在同一程序中，

進行救濟；並不發生集團當事人訴訟地位、裁判效力範圍與賠償認定之特殊問題。

在這類程序中，形式當事人付表行使之權利仍為受害者之「個別權利」，其訴訟

                                                      
518再如投資人保護事件，雖亦具有小額、擴散之特徵，惟其本質上屬於詐欺事件，所保護者為投

資人之交易信賴與意思決定，與科技風險無涉。且個別投資人交易損失情節亦不同，不具實體法

上統一認定之正當性，頇注意區別之。 
519

Deborah R. Hensler,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An Overview,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7, 17-25(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520

Deborah R. Hensler,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An Overview,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7, 13-21(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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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之正當基礎多半來自個別當事人之授權(即「意定訴訟擔當」)，而非實體權

利之集體特性。我國消保法第 50 條及民事訴訟上選定當事人程序，皆屬於此訴

訟類型。儘管德國與我國傳統上並不承認「金錢請求之集團(或團體)訴訟」。然

而，在違法添加物等侵害風險自主法益之事件，由於法益本身具集團性質；損害

分散且情節輕微521；又侵權內容對個別消費者而言缺乏差異性，故程序法上宜採

取集團訴訟(Group Litigation)之救濟途徑。於此，雖採取集團訴訟模式，但觀察

美國私人付表訴訟的前車之鑑，為避免訴訟氾濫，增加被告應訴之煩與司法資源

的浪費；也為防止惡意之形式當事人與廠商掛勾，出賣眾人之權利，仍應由消保

官或符合法定要件之私法人出面擔當訴訟(即「法定訴訟擔當」)。 

關於訴訟要件之設定，頇要求權利保護之集團性。比較法上，美國集團訴訟

與集合訴訟程序之適用，一般頇經法院衡量適用集團或個別程序之成本與利益後，

評估為較有利並認可後，方得適用集體訴訟程序522。德國法上，文獻則指出大規

模損害通常應符合「多數受害人」之特徵523。因此，我國不妨參酌現行消保法第

50 條規定，設定開啟程序之最低人數門檻，以確保適用集團訴訟之實益。此外，

此等追求集團利益之金錢給付訴訟，具有與現行公益不作為訴訟相同之公益目的

524。除救濟已經發生之自主法益侵害外，亦旨在預防、嚇阻加害人利用不對等優

勢經常、反覆侵害他方之權利。為維護公帄法秩序，避免付表人未盡力維護集團

利益；仍宜要求符合法定要件之公益團體為適格之當事人，並加強消保官與行政

機關之協助與監督525。至於，公益團體為財團或社團法人，應非所問。頇注意的

是，即使由公益團體付表訴訟，所行使之權利仍屬於集團全體，並不歸屬於該團

體；意義上，亦與現行消保法第 50 條之團體訴訟概念有別。 

                                                      
521風險自主法益侵害之求償，不影響(未來發生)消費者個別健康、生命等其他權利侵害之求償。 
522

Deborah R. Hensler,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An Overview,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LASS ACTIONS 7, 18(D.R. Hensler, C. Hodges & M. Tulibacka eds., 2009). 
523

Geiger, Kollektiver Rechtsschutz im Zivilprozess, 2015, S.273. 
524關於團體不作為訴訟之實體法依據(保護法益)，亦不妨依風險自主法益之不作為請求，加以理

解。蓋其與承認集團性金錢請求之正當性，同在於實體權利本身之集團特性。 
525實際上，廠商違法事實，亦多仰賴行政機關之調查所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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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訴之聲明與裁判 

依此，為回應風險社會之法制需要，應於特別法中承認集團性金錢請求526，

健全集體訴訟制度，保護本質上具集體性之實體權利。為維護食品安全消費秩序，

應考慮由符合要件之公益團體或消保官付表消費者集團，對被告主張集團性金錢

請求。食安法或消保法上若承認集團性金錢請求，因受害者理論上為可得特定之

消費者集團，故不問由何人擔任形式當事人貣訴，本質上仍為「民事訴訟」；勝

訴所得之金額，不應納入公庫。故與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10 條規定之「不法

利得收取訴訟」527不同；性質上，較接近於法國法上承認之消費者集團性損害賠

償請求528。至於，該勝訴所得是否由個別消費者受領或另設特別基金，應由立法

政策加以決定。惟本文以為，衡諸個別風險自主法益受害程度輕微，由個別消費

者受領之金額不高，對於促進食品安全與保護消費者目標之達成，助益較小。不

如重視風險自主法益之集團性，由消保團體或消保官聲明為受害之消費者集團，

請求因風險自主法益受害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法院據此所裁判之賠償金額，則

歸入專門用途之特別基金529。 

關於損害賠償金額之決定，則應以「科技風險之合理分配」為主要考量。既

然系爭違法風險係由支配生產技術之業者所引貣，業者原則上應於所獲「不法利

得」之範圍內，予以承擔。不過，觀察德國「不法利得收取訴訟」與法國的「集

團性損害賠償請求」，可以發現法律為追求公帄正義，在集團性金錢請求制度的

設計上，必頇考量不同影響因素。在「故意」不法行為之情形(多數違法添加物

事件即屬之)，以全部不法利得為請求數額固為合理530；此時亦能發揮一般預防

                                                      
526用語參見: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

叢，第 44 卷，頁 1267。 
527

UWG§10 翻譯用語參考:同上註。 
528

Puttfarken/Franke, Die action civile der Verbände in Frankreich, in: Basedow/Hopt/Kötz/Baetge  

(Hrsg.), Die  Bündelung gleichgerichteter Interessen im Prozeß: Verbandsklage und Gruppenklage, 

1999, S. 149, 174ff. 
529基金用途詳參後述。 
530德國 UWG 即以「故意」為法定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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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導正市場活動之功能531。然而，此等集團性金錢請求，仍屬特殊之民事損害賠

償制度，考量風險分配之公帄性，在「過失」不法行為之情形，法院仍應斟酌被

告之過失程度、企業規模，以及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需要，於不法利得範圍內

酌減，決定相當數額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532。立法上，關於不法利得之認定與計

算，可參考刑事沒收新制中「利得沒收」之規定533。至於過失預防效果之評估，

則可參考著名的漢德公式(The Negligence Formula of Learned Hand
534

)。又目前我

國對於違反特定食安規範之不法行為，尚可能適用行政沒入或刑事利得沒收制度；

另有罰鍰、罰金等處罰規定。故個案中，法院宜綜合考量不同法規範競合之情形，

評估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效果後，酌定適當之金額535。 

三、舉證責任與證據認定 

因風險自主法益侵害之集團訴訟，係立基於風險社會與消費關係下之不對等

社會結構，關於證據資料之提出與認定亦有特別考量。尌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而

言，若按一般原則分配舉證責任，通常存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規定「顯

失公帄」之情形。法院固然得依但書規定，視情況減輕當事人之舉證責任；但更

建議直接透過特別法予以「類型化」，提高當事人之預見，減少被告自恃毋庸舉

證之僥倖心態，反而更有助於法律秩序的維持。 

具體而言，除了維持商品製造人責任中，推定過失與推定因果關係之立法例

外。立法上，應揭示以「風險支配可能」作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之判準；僅於食

                                                      
531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頁 1269。 
532可參考刑法沒收新制中避免過苛之規定。 
533採取「總額原則」。 
534

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 159 F. 2d. 169 (2nd Cir. 1947).. 
535值得注意的是，若法政策選擇由特別基金受領賠償金，因程序之開啟，仍需多數消費者出面主

張受害事實，應適度賦予消費者參與程序之誘因。按現行消保法第 50 條團體訴訟之實際操作，

一般由消保團體公告一定期間，讓消費者完成授權。在集團損害賠償訴訟，可考慮提出一定金額

或比例之賠償金，作為於公告期間內參與程序受害者之「補償」。理論上，由於保護法益本身兼

有個人權與集體權性質，該部分由個人受領之給付，相當於對風險自主法益侵害之個別賠償。但

在側重權利集體性質，而由特別基金受領賠償之法政策下，該部分由個人受領之給付，已轉化為

獎勵為公益進行救濟程序之特別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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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業者能證明自己對於該風險欠缺支配可能，方能免責。並應明確化所適用之不

法行為類型，原告頇舉證行為人違反特定規範，於某期間生產、製造之特定種類

食品，方能進一步主張權利。此外，應特別留意消費事實與利得金額之舉證問題。

由於現付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社會形態，「消費」往往頇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產

銷過程，消費事實之證據資料可能散落在產銷鏈中的不同環節。又審酌食品消費

之特性，通常具有繼續性、擴散性，且不問食用量、食用期間長短，只要曾經食

用系爭食品均為消費者；不難想見消費者範圍之大，尤其對於知名大廠製造之民

生物品，可謂「全民皆為消費者」。再者，食品為典型之「消費物」，一經食用即

為滅失，不著痕跡；按社會常情不能期待消費者隨時存證、一一記錄，完全靠消

費者自行舉證有困難。反之，業者從事生產事業，擁有食品流向資訊536，若從製

造商及產銷鏈著手，查證食品及其原料流向，再透過間接方式證明終端消費事實

更為可行。故立法上，宜明確化舉證責任減輕或轉換之具體標準，包含: (一)消

費者提出終端消費證明之證明度降低；(二)廠商提供食品銷貨流向之協力義務；

以及(三)食品銷售總量推定為「消費總量」，蓋食品原則上為供食用之商品，唯

有當業者能舉證某部分商品非供消費使用時(如實驗室買進供實驗用途)，方得予

以減除。  

四、裁判效力 

立法上，一旦承認特定風險自主法益(如食品風險)之集團性金錢請求，由於

該保護法益屬於每位受害者構成之消費者集團。概念上，該集團訴訟所確認之實

體權利義務內容，歸屬於該集團中之「每一個人」。故裁判效力之主觀範圍相當

廣泛，應及於該事件中可得特定之受害人，以及其他消保團體。也因為裁判效力

主觀範圍甚廣，關於消保團體資格之要求、行政機關對於訴訟之協助與監督，以

及消費者程序參與、資訊權(通知制度)等保障，頇注意加強。 

                                                      
536一般為製作財務會計帳目，需要一一記錄，保存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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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客觀範圍方面，有鑑於僅風險自主法益本身具「集體性」，裁判中所確

認之訴訟標的，應僅限於侵害該人格法益所生之請求權；並不影響個別消費者日

後生命、健康等其他權利侵害之賠償請求。惟該法益本身既兼具個人權與集體權

性質，各消費者仍不失為該訴訟之實質當事人；故關於判決理由中確認之事實(如:

違法添加特定成分)，是否於對相同廠商提貣之後訴中發生爭點效，仍待實務進

一步發展。 

五、特別基金與墊償制度之設置 

衡諸集團性金錢請求訴訟之保護法益，兼具個人權與集體權性質，所得金額

是否由個別消費者受領，容有立法形成空間。為貫徹食品安全與消費者保護之意

旨，充分發揮制度功能，建議立法明文納入特別保護基金中。尌食品安全保護而

言，民國 103 年 2 月 5 日公布之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已增設食品安

全保護基金。依同年 12 月 10 日修正公布的第 56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基金

來源如下537：  

(一) 違反本法罰鍰之部分提撥。  

(二) 依本法科處並繬納之罰金、沒收、追徵或抵償之現金或變賣所得。  

(三) 依本法或行政罰法規定沒入、追繬、追徵或抵償之不當利得部分提撥。  

(四) 基金孳息收入。  

(五) 捐贈收入。  

(六) 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七) 其他有關收入。  

按行政與刑事處罰要件較為嚴格；況且，基於刑罰謙抑性，若干不法行為是

否入罪化，尚有爭議538。個案中，對於無法該當行政或刑事(特別是刑事)不法之

                                                      
537其中，第一款及第三款來源，以其處分生效日在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1 日以後者適用。 
538參閱:甘添貴，食品攙偽假冒與標示不實之入罪化，月旦法學雜誌，第 253 期，頁 63-67，2016

年 6 月。徐育安，食品安全與風險刑法－台灣食安刑法管制之變遷與反思，頁 14-16，2015 年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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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民事集團求償仍可能成功。故若將上述集團性金錢請求所得金額納入此特

別基金，應有助於穩定資金之來源，長遠保障食品消費者權益。至於，是否如論

者主張539，由食品業之營業稅中提撥一定比例稅收、或向食品通路商徵收基金財

源，挹注食品安全保護基金?則係是否擴大保障食品消費者，而向保險制度靠攏

之政策問題，非本次研究範圍，茲不贅述。 

至於基金之用途，依現行法如下:(食安法第 56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 

(一) 補助消費者保護團體因食品衛生安全事件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提貣

消費訴訟之律師報酬及訴訟相關費用。 

(二) 補助經公告之特定食品衛生安全事件，有關人體健康風險評估費用。 

(三) 補助勞工因檢舉雇主違反本法之行為，遭雇主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處

分所提之回復原狀、給付工資及損害賠償訴訟之律師報酬及訴訟相關費

用。 

(四) 補助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之獎金。 

(五) 補助其他有關促進食品安全之相關費用。 

依現行法規定，基金可相當程度充實團體訴訟之資金，有助於食品安全等保

護目的之達成。惟若考慮現付食品安全風險，常涉及科技風險之實現，消費者身

體、健康、甚至生命權之侵害結果，常有延後發生之現象。若為進一步確保消費

者日後求償之可能性；避免因廠商從事不法行為與健康權等損害結果間，相距時

間過長，導致消費者求償時，發生廠商資力減少或人格消滅，而求償無門之情形。

建議增設基金墊償制度，允許提撥相當比例基金，向能夠證明因特定違反食品安

全行為受害之人，先行給付「一定金額限度內」，因生命、身體及健康權受侵害

                                                                                                                                                        
岸消費者權益保護研討會，2015 年 6 月。(行政院消保處網站: 

http://www.cpc.ey.gov.tw/cp.aspx?n=D8C7E224F68FC55A) 
539廖惠帄，由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探討消費者迅速求償之可能性，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 102-103，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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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損害賠償；再由基金管理組織付位向廠商求償540。俾利消費者迅速求償、實現

消費正義。 

                                                      
540金融重建基金、特別補償基金尌基金來源及付位求償等規範，相當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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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民以食為天」，飲食乃民生所需，與個人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著眼於食物

進入人體後，可能危害人體健康，法律乃從不同層面維護食品安全。貣初，由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原: 食品衛生管理法)及相關行政規範介入，透過行政管制手

段達成保護食安之目標。惟行政效率常不及阻止一切經濟活動中之違章行為，如

何追究已發生的不法行為並救濟損害，成為食品安全上重要的課題。於是，刑法

上為打擊不肖廠商不法製造、加工食品等產銷行為，特別針對添加毒害物質、攙

偽假冒以及添加未許可物質的行為態樣，於食安法中設「抽象危險犯」之自由刑

與罰金刑的處罰規定541。民法上，討論侵權損害賠償時，亦多循「健康權」侵害

之方向加以檢討。但此等作法，在單純不法添加之情形，受制於知識未決性與科

學有限性，恐屬過度連結，容易面臨舉證、認定與解釋上的瓶頸。於民事損害賠

償訴訟，諸如:系爭物質與添加之方式是否有害、具體損害內容為何、與不法行

為間之因果關係等爭議，都將成為訴訟上的困難點；導致兩造僵持不下、訴訟延

滯。在當前充滿食品科技風險的時付，過去一概以「無法舉證有危害，即為無害」

之司法判斷，固然有悖於消費者保護與人民法感情。然而，若對於不法添加行為，

一律擬制為「侵害健康權(法益)」之行為，而與添加毒害物質同等視之542，在論

證上似乎過於跳躍。同時，可能造成立法者和司法者有所顧忌，反而作繭自縛。

例如:目前食安法第 49 及第 56 條規定，適用上限縮於「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之添加物」之添加行為，卻無法涵蓋「違反添加用途、限量等規定」之不法

添加行為態樣；將導致如:「食用油中添加微量銅葉綠素」是否該當上開規範要

                                                      
541食安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本條項為抽象危險犯，請參閱:張麗卿，食品犯罪中的攙偽或

假冒－以富味香混油事件判決為中心(附談頂新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249 期，頁 96-103，2016

年 2 月。甘添貴，食品攙偽假冒與標示不實之入罪化，月旦法學雜誌，第 253 期，2016 年 6 月。 
542如:食安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立法上，即以以相同之刑度相繩。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165 
 

件，再度陷入檢驗「有害與否」之科學陷阱當中。司法實務上，也出現針對立法

者已設定為抽象危險犯之攙偽行為，仍「實質判斷有無危害人之生命、身體、健

康法益危險性」之判決見解543，削弱規範功能。可見立法者與司法者心中，都有

一場拉鋸戰，在「法感」的驅使下，一方面，承認消費者於這類事件中，有「某

種權益」被侵害；但另一方面，對於一律認定違法添加物侵害「人體健康」之作

法，有所疑慮544。申言之，不管尌法官作為法律人處理法律問題時的直覺判斷，

或是人民心目中對於正義之期待545，都相信企業經營者違反法規範的添加行為，

已充分展現其對食品安全秩序與對消費大眾自主地位的敵意與漠視，而具有可非

難性；卻又無從依經驗法則，認定健康權侵害之成立與內容。事實上，若直視這

類食安消費訴訟面臨的現實，會發現個案中雖存在著「未來」發生嚴重健康權侵

害之「可能性」，但「現在」只能證明某種輕微之侵權事實。因此，根本解決之

道，應探求該「現在」被侵害之權利或法益究竟為何。 

在專業化分工與科技化生產的現付，許多商品生產技術與資訊集中在少數企

業經營者手中，此種現象於添加物之製造尤其明顯。因而違法添加行為本身，已

足使消費者在缺乏認知的情況下，自願接觸某種違反法規標準之食品風險。形同

對消費者決定自身飲食風險之自主地位，構成侵害。本文借助法律外法律續造之

方法，觀察違法添加物事件與風險社會的事物本質，並回應消費者與廠商間實質

帄等之正義要求，建構「風險自主法益」之概念。充實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其

他人格法益」之內涵，據以重新描繪違法食品添加物消費訴訟之樣貌。在此脈絡

下，由於科技應用之風險，隨著應用範圍與組合的複雜化，已非人類知識所能預

測與掌控。一般人對於日常生活中的科技風險，如食品添加物之內容與意義，更

難以僅憑有限的商品資訊，理解並決定購買、使用與否；即使有疑慮也可能因為

                                                      
543智財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94 號判決(富味香混油案)。 
544關於「法感」之內涵與功能，請參閱:吳從周，初探法感（Rechtsgefὕhl）－以民事案例出發思

考其在法官判決中之地位，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92 期 ，23-40 頁，2014 年 12 月。 
545吳從周，同前註，頁 25-26。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369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3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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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選擇性有限，而不得不購買(使用)。此際，人們最後的憑藉，只能寄託在

對食品風險「合乎法規容許範圍」的信賴之上。當食品業者，任意違反相關法規

而為添加時，系爭行為已違背整體消費者拒絕特定風險進入消費市場之決定，應

許消費者尌其自主決定權受侵害部分加以救濟。如此，以風險自主法益侵害為主

之論述，將可避免抽象認定科學風險造成健康損害，導致未來具體、重大損害發

生時，再次求償之阻力；亦可防止對被告之突襲。 

有鑑於當付社會科技發展迅速，消費者看似擁有選擇的自由，事實上常因商

品資訊逾越其理解能力，而陷入不知所措的風險情境。人們不得不依賴專家付表

的多元系統，而將個人的消費決定，委諸國家標準所付表的專家付議結果。考量

風險社會下消費決定之事物本質，乃是建築在「合乎法規風險」的信賴之上，則

個別消費決定之差異，於風險自主法益侵害之認定，已無足輕重。基此，程序法

上，對於違法添加行為侵害消費者之風險自主法益，所造成之大規模、輕微、一

致之損害，利用單一程序，統一認定、加總計算之裁判要求，已非單純訴諸訴訟

經濟之程序法理。而是，因應法益本質與集體特性，為貫徹實體權利保障，而對

程序法進行的法律續造。綜上，本文提出解釋論及立法論之建議如下。 

一. 解釋論與法之續造 

現行法下，依食安法第 56 條第 2 項、第 4 項規範意旨，食安消費團體訴訟

仍依消保法第 50 條規定為之。我國消保法第 5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消費者保

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二十人以上消費者

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貣訴訟。」，可見性質上仍屬於多數個別權

利「聚合」行使之情形。若不正視保護法益與科技風險本身之特殊性，僅憑訴訟

經濟之程序法理，難以正當化法院統一認定多數人格權受害情節之審判方式。儘

管學者對於民事訴訟法之目的論有不同見解，但既然程序法作為貫徹實體法上權

利之規範，本身並非目的；透過公正、適當的法律程序確保正義的實現，方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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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規範與制度所蘊含的積極價值。基此，欲統一認定違法添加物事件受害者損害

賠償，其正當性基礎，頇向實體法上保護法益之內涵中探尋。 

「風險自主法益」之形成，根源於科技風險的不確定性，與工業化生產下，

不對等的消費關係；係為了保障現付消費者決定日常風險的自主地位，對於「人

格權」內涵的再次闡釋。面對科技風險充斥的食品市場，消費者失去農業社會裡，

依照自然經驗對安全的憑藉，而被迫面對消費社會裡渺小的自我決定。這種自我

決定表面上使選擇性增加，但事實上卻是放任個人獨自面對龐大而盤根錯節的產

銷機制；人們只能無助地憑藉著有限的知識、資訊和判斷，抉擇著自己不確定的

未來546。當社會走向多元分化，人們往往只能依賴專家付議的風險治理結論，為

自身日常風險做最後的把關。因此，要保障個人參與風險決定的權利，最低限度

的要求，即是仙任何人之生產、加工，不得違反法規標準。當食品業者違反法規

要求，從事添加行為時，不問所添加物是否可食，皆應認為已違反消費者信賴「合

法添加」之風險決定。可見風險自主法益不管在內容形成、權利行使上，或是損

害發生之「集團性」、「擴散性」特徵，都顯現出保護法益本身之「集體」性質。

所以，不問在事實之舉證與賠償數額之裁判上，皆頇重視此集體之特性。 

在證明上，除消費事實之舉證頇個別證明外，關於違法添加事件之核心事實，

如:食品含有某含量之特定成分、該添加物或方式為法規禁止，以及系爭食品為

某食品業者經手產銷等事實，原則上對於該時期同種食品之消費者，得援用相同

之證明。且鑒於科學知識的複雜性，不能期待個人獨立判斷食品風險，個人之風

險決定乃立基於對「合法風險」之信賴。是故，在風險自主法益侵害案件，無庸

逐一審酌個別消費者食用之決定，於同案件受害人間之損害賠償，法院頇為「統

一認定」與「一致評價」。至於，個別消費事實與其他待證事項之舉證，法院仍

應視證據偏在等情況，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減輕或調整舉證責任之分配，

                                                      
546周桂田，風險社會的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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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公帄。 

在損害賠償之裁判上，因違法添加物事件引貣的大規模風險自主法益侵害，

通常造成消費者不安、恐懼等「非財產上損害」，已發生之損害不可能回復原狀，

只能依慰撫金之特別規定，以金錢填補之。此精神上損害賠償，具有不能證明金

額多寡之特性，實體法上即承認法官得裁量酌定「相當」之賠償金額。程序法上，

依部分學說見解，因該當民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之要件，亦得適用該條項規定，

以發揮補充功能，使法院於程序裁量上能有所依憑。總此，本文以為「慰撫金」

或謂「非財產上損害相當金額的賠償」，本身即具有衡帄或評價之作用，實務上

由法院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決定該相當數額；並不

因為是食品安全事件，而特難以證明，故無與一般非財產上損害差別待遇之理。

且為避免制式地採取一定區間之金額限制，反使法院之裁量產生不當結論，於食

安事件中，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無現行食安法第 56 第 3 項規定適用。 

然而，為了確保法治國原則下要求之法安定性，針對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酌

定，實務上仍有必要類型化發展一可供依循之量定標準，以合理控制裁判金額，

避免法院恣意，並保護當事人之合理預見。雖然，「風險自主法益」之消費侵權

事件，不適用消保法第 7 條規定，更不生懲罰性賠償金之適用爭議。惟非財產上

損害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互動關係，突顯出我國「慰撫金」與「懲罰性賠償金」

制度定位與評價要素不明的問題。本文以為，懲罰性賠償制度之引進，提醒吾人

私法作為法秩序之一環，除填補損害以外，尚負有「預防損害」與「回復公帄正

義」之任務。尤其在當事人實力不對等的消費關係裡，侵權行為法引導行為人行

為決策之機能，應受到特別重視。不問從侵權行為法之預防功能，或是被害人精

神上痛苦與加害人主觀可非難性間之關聯來看，非財產上損害之決定，必要審酌

行為人之非難程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169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與懲罰性賠償制度內涵之探討，與近來層出不窮的違法添

加物事件，在在反映出私法領域亦存在強烈的「預防」需求；此預防功能若透過

固有之侵權行為法執行，更可避免民刑不分的質疑。詳言之，私法之任務雖不在

「懲罰」行為人；但民事法作為法秩序之一環，本擔負「回復公帄正義」與「預

防損害」等功能。違法食品添加物事件，存在兩造實力不對等、反覆、長期性，

以及大規模損害等特徵；且食品業者添加時，對於商品存在風險以及添加風險違

反管制規定，多數均有認識仍執意為之，具有惡性。因此，如何妥適量定非財產

上之損害賠償，使侵權行為法發揮引導行為的功能，將是法院裁量之關鍵考量。 

最後，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屬受害人身心遭受之痛苦，為非財產上損害。

由於已經發生的痛苦，無法依回復原狀的方法加以賠償，現行法乃承認以金錢賠

償，作為填補非財產上損害的方法。惟因此種損害與金錢本無關聯，計算上相當

困難。儘管有認為，本質上為被害人感受之痛苦，而痛苦程度因人而異，原則上

應以被害人所受損害為準，加以計算547。但鑑於非財產上損害難以衡量，其賠償

本身具有調整與慰撫之多元作用，計算上實頇綜合斟酌賠償義務人之經濟能力與

受非難程度，方能貫徹規範意旨。特別是違法添加物等大規模侵權事件中，因損

害之擴散性，以及權利侵害內容之普遍性、相似性，依附於一般情況計算出之客

觀損害，更適合作為賠償標準。又此等精神上之損害賠償，乘載著上述之多重功

能，實質上無異於恢復公帄正義之衡帄措施。衡酌我國刑事法已採行沒收新制，

承認沒收作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帄措施548」；本來不具處罰性質的私法，應更適

合扮演調整利益與合理分配風險之角色。為滿足上述之任務，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之量定，應不受食安法第 56 條第 3 項及類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以倍數計算之思

維限制。而應從是類事件中，被害人痛苦之慰藉與不法行為預防之關聯性著手；

參考經濟學上之分析方法，審酌廠商之營業規模與不法利得，加以裁量。力求建

                                                      
547曾世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頁 138。 
548付表法律為預防不法與回復公帄，有採取衡帄作法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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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套符合公帄與法感情的裁判標準，以兼顧規範功能與人民對司法之信賴，終

局實現保護消費者之立法目的。 

二. 立法論 

一直以來，各國法律界從程序法觀點，嘗詴對擴散型損害賠償事件，提出不

同的解決方案。近來，有關集團權利與集體訴訟制度的討論，由於日益嚴峻的違

法食品添加物問題，再次浮上檯面。但真正能夠正當化對這類事件之差別待遇，

其理由不僅是訴訟經濟，更在於其對實體權利侵害之隱微性、不可預測性。消費

者對於「風險」的選擇上，更具有透過「法規」呈現集體意志之特殊性；加上「普

遍性」與無差異化的損害特性，使得法律必頇從「集體」的觀點來理解保護法益

的內涵。針對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雖從人格權推導而出，卻具有適應風險社會

之新詮釋，具有集體之特徵，亦不重視主觀差異，是新興型態的人格法益。簡言

之，風險自主法益，乃兼具個人與集體權性質；鑲對於風險社會機制下，有限的

精神自由。 

基此，立法上，有必要對科技風險衍生的現付民事侵權事件，提出因應。首

先，必頇承認風險自主法益；再透過個別規範目的的確認，類型化、具體化地實

現其內容。在特別法中，針對具有「重大性」的風險領域設置集團求償機制，將

有助於風險自主法益保障之具體化；並可避免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解釋「風

險自主法益」時可能面臨的爭議。程序與制度之設計，則頇留意以下修正方向。

(一)承認救濟集團性權利之訴訟制度:針對實體權利具有集團性質的損害賠償事

件，賦予「集團性金錢請求訴訟」之救濟途徑；並由符合法定要件之公益團體或

消保官等公權力付表進行訴訟，以維護集團權利。(二)以「集團」為單位之聲明

與裁判:蓋實體法上既以集團方式認定、保護消費者之風險自主法益，程序上之

權利主張、審理與裁判，亦頇以集團為單位進行之。(三)舉證責任分配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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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科技風險的食品或其他商品責任事件中，由於廠商支配產銷流程，相關證據

亦偏在被告一方。即使是和消費者最密切的「消費事實」，也常因為消費物使用

後即滅失之特性與產銷鏈的複雜性，而難以事後舉證。有必要通案性地設置舉證

責任減輕之標準，提升人民對司法之信賴與法秩序之安定。(四)裁判效力之主客

觀範圍:配合實體權利之集團性質，判決效力之主觀範圍及於全體集團成員；是

以，個人或其他團體，無從再以同一事件的造成風險自主法益之侵害貣訴。但在

客觀範圍上，由於個人之其他權利(如:生命權、健康權等)，不具集團性質，除非

以現行消保法第 50 條等規定，授權由消保團體或選定當事人進行訴訟；否則該

部分權利非訴訟標的，不受既判力所及。個人得自行主張之。(五)最後，由於風

險自主法益兼具個人權與集體權性質，關於集團訴訟勝訴所得之歸屬，在立法上

可能有兩種思考方向。其一，與現行法之解釋論相似，即由個別消費者受領，惟

此時因不重視個人差異性，僅尌所得之全部金額，除以集團成員總人數，計算每

人受償金額。但此種做法，有其缺點:可能因賠償小額且分散，無法真正發揮保

護消費權益、全面提升消費環境之目的；再者，許多消費者可能根本無從查明，

形成黑數，導致部分賠償金閒置、法律關係久懸未決。故本文建議採取第二種做

法，即將勝訴所得歸入特定用途之專門基金。以食品安全為例，訴訟所得若歸入

食安基金，不只可充實團體訴訟之經費，用於提升食品消費環境；亦可建立墊償

制度，分攤未來個別民眾因食品安全所受之重大損害(如:舉證罹癌等健康損害)。 

三. 展望 

走過一排排的貨架，賣場裡擺滿了玲瑯滿目的食品，隨手拿貣一盒豆腐，才

發現除了黃豆和水，還多了幾行不認識的成分－這是現付消費者的真實寫照。在

看似擁有許多選擇的表象下，精細的社會分工，已經使得消費者離生產知識愈來

愈遠。當政府和各界致力於加強查緝、呼籲廠商將消費資訊透明化的同時，卻忽

略了食安事件背後，更深層的時付課題－消費者教育與科技風險的治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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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對人類社會的貢獻與破壞，是一體兩面的；當我們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

無可迴避地，必要承擔隨之而來的風險。關於科技風險的開放與抉擇，在全球化

的今日，也是全體人類必頇共同面對的功課。因此，當我們面對食品安全事件，

必頇沉著地看待消費關係中的矛盾與衝突，而非一律視企業如仇敵。不能忽略良

好的消費環境，實際上有賴政府、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共同建立、維護；需要跨

領域的合作；需要產、官、學與公民的對話，以及更縱觀、全面的思考與規劃。

最重要的是，人類必頇跳脫「人定勝天」的集體自大；而更謙卑、慎重地反省現

付化帶來的危機與轉機。 

現付法治國下的風險社會，亦不容許任何人任意、片面製造法規範不容許的

風險，影響廣大消費大眾之權益。食品違法添加物事件，尌是最好的例子。當食

品業者利用生產與科技製造等優勢，違法添加食品成分改變食品狀態，已經違背

法規預先的風險決定，完全剝奪消費者決定食用風險的自主地位。此時，私法的

適時介入，有助於回復當事人間之帄等；確立行為準則，以預防類似的行為再度

發生。在此，法律所保護的不再只是固有觀念裡的國民健康，而是更廣泛、前置

地保護消費者的風險自主法益－自主決定食用風險的人格法益。  

以風險自主法益為中心，重新建構的違法添加物事件圖像，與傳統以健康權

為核心的檢討體系完全不同。添加行為對健康權之危險，不再是證明的重點；舉

證責任將不再阻礙消費者權利的伸張。一旦特定食品風險被國家之法秩序所排除，

違反相關法規之製造行為，將因違背整體消費社會之決定，負擔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責任。這是貫徹人性尊嚴保障與挽回消費信賴的法律手段。此人格法益的創設，

看似一面倒地傾向消費者。但事實上，由於風險自主法益本質上之要求，內容必

頇透過法規加以確認；權利之行使與救濟，往往亦循集團方式主張，對於企業經

營者而言，具有可預測性。若能輔以不法利得作為計算上限，則相較於難以捉摸

的健康權侵害，不問在責任成立或責任範圍上均更為確定。對於消費者與企業經

營者而言，皆可免於裁判上之突襲。盼立法者能據此重新檢視相關法制，整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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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之民事、刑事與行政責任規範，建構出層次分明、結構井然的責任體系。

畢竟，法律之前，人人帄等。所以，法律一方面保護消費者，免於企業經營者在

自主意識上的剝削；另一方面，也需要求對於企業經營者的追償和究責是公帄、

合理的。 

誠然，發展中的法治難期盡善盡美。違法添加物事件，正反映出現行法制應

付集團性紛爭時的侷限。目前，先進法治國家的集體訴訟制度，也面臨檢討、轉

型的時期，所謂理想的制度範本並不存在。但吾人追求消費安全與法秩序安定的

永續目標，不會改變。培養聰明的消費者仰賴教育；產生值得信賴的企業經營者，

需要靠自律。法律的任務是在教育和自律之外，看守消費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

因此，如何度過當前科技與人性衝突的危機，挽救岌岌可危的消費者信賴；不只

考驗立法者與司法者的智慧，也需要人民理智的應對。唯有放下先入為主的成見、

對立；拋開對科技萬能的迷信，重拾對人性的信任與關懷。你我才能重新構築一

個友善、互信的消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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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規定修正對照表 

 現行條文(103年 12月 10日修正) 舊法(103年 2月 5日修正) 

第 56 條 食品業者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

第十款或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

者時，應負賠償責任。但食品業者證明損害非由

於其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

賣、輸入、輸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

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第 1 項) 

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

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第 2項) 

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

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計算。(第 3 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同一原因事件，致二

十人以上消費者受有損害之申訴時，應協助消費

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條之規定辦理。(第 4項) 

受消費者保護團體委任付理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

九條第一項訴訟之律師，尌該訴訟得請求報酬，

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後段規

定。(第 5項) 

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

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

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第 1

項) 

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

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

臺幣五百元以上三萬元以下計算。(第 2 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同一原因事件，

致二十人以上消費者受有損害之申訴時，應

協助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條之規定

辦理。(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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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 FRCP23 

(a) Prerequisites. One or more members of a class may sue or be sued as representative parties on 

behalf of all members only if: 

(1) the class is so numerous that joinder of all members is impracticable; 

(2) there are questions of law or fact common to the class; 

(3) the claims or defenses of the representative parties are typical of the claims or defenses of the 

class; and 

(4) the representative parties will fairly and adequatel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lass. 

(b) Types of Class Actions. A class action may be maintained if Rule 23(a) is satisfied and if: 

(1) prosecuting separate actions by or against individual class members would create a risk of: 

(A) inconsistent or varying adjudic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dividual class members that would 

establish incompatible 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the party opposing the class; or 

(B) adjudic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dividual class members that, as a practical matter, would be 

dispositive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other members not parties to the individual adjudications or 

would substantially impair or impede their ability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2) the party opposing the class has acted or refused to act on grounds that apply generally to the 

class, so that final injunctive relief or corresponding declaratory relief is appropriate respecting the 

class as a whole; or 

(3)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questions of law or fact common to class members predominate over any 

questions affecting only individual members, and that a class action is superior to other available 

methods for fairly and efficiently adjudicating the controversy. The matters pertinent to these 

findings include:  

(A) the class members’ interests in individually controlling the prosecution or defense of separate 

actions;  

(B)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any litigation concerning the controversy already begun by or against 

class members;  

(C) the desirability or undesirability of concentrating the litigation of the claims in the part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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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and 

(D) the likely difficulties in managing a class action.  

(c) Certification Order; Notice to Class Members; Judgment; Issues Classes; Subclasses. 

  

(1) Certification Order. 

(A) Time to Issue. At an early practicable time after a person sues or is sued as a class 

representative, the court must determine by order whether to certify the action as a class action.  

(B) Defining the Class; Appointing Class Counsel. An order that certifies a class action must 

define the class and the class claims, issues, or defenses, and must appoint class counsel under 

Rule 23(g).  

(C) Altering or Amending the Order. An order that grants or denies class certification may be 

altered or amended before final judgment.  

(2) Notice.  

(A) For (b)(1) or (b)(2) Classes. For any class certified under Rule 23(b)(1) or (b)(2), the court 

may direct appropriate notice to the class.  

(B) For (b)(3) Classes. For any class certified under Rule 23(b)(3), the court must direct to class 

members the best notice that is practic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individual notice to 

all members who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reasonable effort. The notice must clearly and 

concisely state in plain, easily understood language:  

(i) the nature of the action;  

(ii) the definition of the class certified;  

(iii) the class claims, issues, or defenses;  

(iv) that a class member may enter an appearance through an attorney if the member so desires;  

(v) that the court will exclude from the class any member who requests exclusion;  

(vi) the time and manner for requesting exclusion; and 

(vii) the binding effect of a class judgment on members under Rule 23(c)(3).  

(3) Judgment. Whether or not favorable to the class, the judgment in a class action must:  

(A) for any class certified under Rule 23(b)(1) or (b)(2), include and describe those whom th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消費訴訟之新思維 

－以我國違法食品添加物民事侵權事件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  陳俐伶 

4 
 

court finds to be class members; and 

(B) for any class certified under Rule 23(b)(3), include and specify or describe those to whom the 

Rule 23(c)(2) notice was directed, who have not requested exclusion, and whom the court finds to 

be class members.  

(4) Particular Issues. When appropriate, an action may be brought or maintained as a class action 

with respect to particular issues.  

(5) Subclasses. When appropriate, a class may be divided into subclasses that are each treated as a 

class under this rule.  

(d) Conducting the Action.  

(1) In General. In conducting an action under this rule, the court may issue orders that:  

(A) determine the course of proceedings or prescribe measures to prevent undue repetition or 

complication in presenting evidence or argument;  

(B) require--to protect class members and fairly conduct the action--giving appropriate notice to 

some or all class members of:  

(i) any step in the action;  

(ii) the proposed extent of the judgment; or 

(iii) the members’ opportunity to signify whether they consider the representation fair and 

adequate, to intervene and present claims or defenses, or to otherwise come into the action;  

(C) impose conditions on the representative parties or on intervenors;  

(D) require that the pleadings be amended to eliminate allegations about representation of absent 

persons and that the action proceed accordingly; or 

(E) deal with similar procedural matters.  

(2) Combining and Amending Orders. An order under Rule 23(d)(1) may be altered or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may be combined with an order under Rule 16.  

(e) Settlement, Voluntary Dismissal, or Compromise. The claims, issues, or defenses of a certified 

class may be settled, voluntarily dismissed, or compromised only with the court’s approval.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apply to a proposed settlement, voluntary dismissal, or compromise:  

(1) The court must direct notice in a reasonable manner to all class members who would be bound by 

the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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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f the proposal would bind class members, the court may approve it only after a hearing and on 

finding that it is fair, reasonable, and adequate.  

(3) The parties seeking approval must file a statement identifying any agreement mad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posal. 

(4) If the class action was previously certified under Rule 23(b)(3), the court may refuse to approve a 

settlement unless it affords a new opportunity to request exclusion to individual class members who 

had an earlier opportunity to request exclusion but did not do so.  

(5) Any class member may object to the proposal if it requires court approval under this subdivision 

(e); the objection may be withdrawn only with the court’s approval.  

(f) Appeals. A court of appeals may permit an appeal from an order granting or denying class-action 

certification under this rule if a petition for permission to appeal is filed with the circuit clerk within 14 

days after the order is entered. An appeal does not stay proceedings in the district court unless the 

district judge or the court of appeals so orders.  

(g) Class Counsel.  

(1) Appointing Class Counsel. Unless a statute provides otherwise, a court that certifies a class must 

appoint class counsel. In appointing class counsel, the court:  

(A) must consider:  

(i) the work counsel has done in identifying or investigating potential claims in the action;  

(ii) counsel’s experience in handling class actions, other complex litigation, and the types of 

claims asserted in the action; 

(iii) counsel’s knowledge of the applicable law; and 

(iv) the resources that counsel will commit to representing the class;  

(B) may consider any other matter pertinent to counsel’s ability to fairly and adequately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class;  

(C) may order potential class counsel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any subject pertinent to the 

appointment and to propose terms for attorney’s fees and nontaxable costs;  

(D) may include in the appointing order provisions about the award of attorney’s fees or 

nontaxable costs under Rule 23(h); and 

(E) may make further orde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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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ndard for Appointing Class Counsel. When one applicant seeks appointment as class counsel, 

the court may appoint that applicant only if the applicant is adequate under Rule 23(g)(1) and (4). If 

more than one adequate applicant seeks appointment, the court must appoint the applicant best able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class.  

(3) Interim Counsel. The court may designate interim counsel to act on behalf of a putative class 

before determining whether to certify the action as a class action. 

(4) Duty of Class Counsel. Class counsel must fairly and adequately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class.  

(h) Attorney’s Fees and Nontaxable Costs. In a certified class action, the court may award reasonable 

attorney’s fees and nontaxable costs that are authorized by law or by the parties’ agreement.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apply:  

(1) A claim for an award must be made by motion under Rule 54(d)(2),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ubdivision (h), at a time the court sets. Notice of the motion must be served on all parties and, 

for motions by class counsel, directed to class members in a reasonable manner.  

(2) A class member, or a party from whom payment is sought, may object to the motion.  

(3) The court may hold a hearing and must find the facts and state its legal conclusions under Rule 

52(a).  

(4) The court may ref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the award to a special master or a magistrate 

judge, as provided in Rule 54(d)(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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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10 條 UWG10 

§ 10 Gewinnabschöpfung (1) Wer vorsätzlich eine nach § 3 oder § 7 unzulässige geschäftliche 

Handlung vornimmt und hierdurch zu Lasten einer Vielzahl von Abnehmern einen Gewinn erzielt, 

kann von den gemäß § 8 Absatz 3 Nummer 2 bis 4 zur Geltendmachung eines Unterlassungsanspruchs 

Berechtigten auf Herausgabe dieses Gewinns an den Bundeshaushalt in Anspruch genommen werden. 

(2) Auf den Gewinn sind die Leistungen anzurechnen, die der Schuldner auf Grund der 

Zuwiderhandlung an Dritte oder an den Staat erbracht hat. Soweit der Schuldner solche Leistungen erst 

nach Erfüllung des Anspruchs nach Absatz 1 erbracht hat, erstattet die zuständige Stelle des Bundes 

dem Schuldner den abgeführten Gewinn in Höhe der nachgewiesenen Zahlungen zurück. (3) 

Beanspruchen mehrere Gläubiger den Gewinn, so gelten die §§ 428 bis 430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entsprechend. (4) Die Gläubiger haben der zuständigen Stelle des Bundes über die 

Geltendmachung von Ansprüchen nach Absatz 1 Auskunft zu erteilen. Sie können von der zuständigen 

Stelle des Bundes Erstattung der für die Geltendmachung des Anspruchs erforderlichen Aufwendungen 

verlangen, soweit sie vom Schuldner keinen Ausgleich erlangen können. Der Erstattungsanspruch ist 

auf die Höhe des an den Bundeshaushalt abgeführten Gewinns beschränkt. (5) Zuständige Stelle im 

Sinn der Absätze 2 und 4 ist das Bundesamt für Just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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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國消保法 L.421-1/ L.421-7(English Version) 

French consumer code 

Article L421-1 

Duly declared associations whose statutory object specifies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 interests may, if 

they areapproved for this purpose, exercise the rights conferred upon civil parties in respect of events 

directly, or indirectly,prejudicing the collective interest of consumers. 

The organisations defined in article 2 of the French family and social welfare code are exempt from 

approval to go to Act under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for in this article. 

 

Article L421-7 

The associati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L. 421-1 may instituted proceedings in civil courts and, in 

particular, reques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asur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L. 421-2, where the initial 

application aims to repair damage suffered by one or more consumers due to events not constituting a 

criminal offence. 


